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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精神的当代价值
———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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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今年是红旗渠主干渠通水５０周年，５０年来，红旗渠精神已经成为一个“精神符号”，成为
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看红旗渠精神的当代价值，可以将其概括为

以下四点：一是红旗渠精神是一曲人性的赞歌。红旗渠的修建是林州人民对真善美追求的完美诠

释，它是林州人民求真务实精神的结晶，是造福后代的伟大善举，是设计之美、力量之美、造型之美

的集中展现。二是红旗渠精神是对信仰的力量的证明。从精神层面来看，红旗渠的修建满足了林

州人民千百年来改变落后面貌的精神需要，正是这种精神需要，成为林州人民战胜千难万险的强大

精神支柱，从而成就了其伟大壮举。三是红旗渠精神体现了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源自于中国共产

党为林州人民谋利益的决心和信心，源自林州人民自己的争取，用自己的壮举赢得了尊严。四是红

旗渠精神是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红旗渠记载了林州人民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它见证了林州人

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留给了世人难以忘却的历

史记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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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红旗渠主干渠通水５０周年，５０年来，红
旗渠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创造的一个精神符号，已成为中国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

展的关键时期，红旗渠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弘扬中

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学

界对红旗渠精神进行的研究较多，但从人学视角对

其在当代的价值进行探讨的较少。本文拟从马克思

主义人学的视角谈谈红旗渠精神的当代价值，以期

有助于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红旗渠精神是一曲人性的赞歌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从大

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质，一类是精

神。人具有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但从解决人的生

存性矛盾来看，人的精神属性似乎更加重要。因为，

自然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物质性的需要，这就需

要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

界。”［１］（Ｐ２２９）人为什么能够与自然界相对立？这是因

为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儒家讲世界上的事物有

三项，即天、地、人。其中，人是根本，离开了人其他

两项就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曾写道：“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

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

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

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

无。”［２］（Ｐ２２１－２２２）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无”，不是指

不存在，而是指没有意义。意义是相对于人而言的，

离开了人，意义也就不会存在。中国儒家早就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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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问题，认为任何事物都必须围绕人来进行。

天地之间莫贵乎人，人是价值世界的中心。人与自

然之间矛盾的解决应当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自然为

本。林州人民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出发，充分发挥

人的主观能动性，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创造了人间

奇迹，正是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体现。马克思认为，

人要在实践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遵循两种尺

度，即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他说：“动物也生产，

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动物只是按照它所

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

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

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

的规律来构造。”［２］（Ｐ１６３）

这里所说的人所“固有的尺度”就是指内在的

尺度、主体的尺度；这里所说的“任何一个种的尺

度”就是指外在的尺度、客体的尺度。“客观世界走

着自己的道路”［１］（Ｐ２３１），就是说它有自己运行的规

律，只有按照事物固有的规律来认识和改造事物，人

们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成功。马克思关于人改造世

界的“两种尺度”的思想，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

实际上，林州人民修建红旗渠，正是体现了真、善、美

的要求，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

所谓真，是指按照客体的尺度去改造客体，就是

指符合客观规律性；真就是真实、真诚，真实、真诚是

人性之根，做人之本。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去改造自

然界，就是真实、真诚；相反，违背自然界的规律去改

造自然界，就是不真实、不真诚，不真实、不真诚就不

能达到我们的目的。真实、真诚是主观符合客观，是

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客体，是主体客体化的

过程，这个过程是真实、真诚不断实现的过程。自然

界虽然没有意志，但也是最真实、真诚的。荀子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里所说的“常”

就是真实、真诚。四季运行，春夏秋冬，该来的必然

到来，就是真实、真诚，就是科学性，就是规律性。人

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

基础上，这叫做“主客体相关律”，这种相关不是虚

假的相关，而是真实的相关，虚假的相关是没有认识

客观规律，硬要去改造外部自然。１９５０年代有人曾
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无限地夸大了人

的主观能动性，一些地方弄虚作假，虚报产量———亩

产几万斤等，结果导致“反主体性效应”，受到客观

规律的惩罚。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地陶

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

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

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

果又消除了。”［３］林州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实践证明：

真实、真诚是林州人最基本的素质。在１０万修渠大
军中，只有一个工程师和５０名技术人员负责设计、
施工，他们虽然土法上马，工具简陋（农民水利技术

员路银用洗脸盆、麻绳、皮尺等土法技术测定了数百

公里的渠线），但简陋的条件并没有阻挡他们求真

的脚步。完全可以说，红旗渠是林州人民求真务实

精神的结晶。

所谓善，是指按照人“应该”的要求去做。人性

问题看起来是一个事实判断，是善或恶的一个事实

陈述，其实它是一个价值判断———应该是什么、不应

该是什么。《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其实，

人性不是本善，而是向善、追求善。林州人民修建红

旗渠的行为符合人性善的要求，它符合林州人民最

根本的利益，得到了林州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一个

造福后代的伟大善举。红旗渠是林州人民的“生命

渠”“幸福渠”，在林州人看来，修建红旗渠就是当时

最大的善行。人性有善也有恶，但善的力量能够战

胜恶的力量，穷山恶水不利于林州人民的生存发展，

林州人利用向善的力量战胜了恶。善是人们前进的

巨大力量，只要人性向善，人类社会就不会停滞不

前。这里有必要区分“能够做”与“应当做”的问题。

如果说“能够做”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应该

做”就是一个“价值”问题、伦理问题，“能够做”的不

一定是“应该做”的。譬如，按照科学技术的现实发

展，“克隆人”从技术上来说早已不是什么难题，但

从价值上来看我们不能去做；现存的核武器能够把

世界摧毁几遍，但我们决不能使用它。这就是人性

善的作用。没有人性善的规制，人类就会滑向恶的

深渊，最终会走向毁灭。对于人性善的东西，我们应

大力弘扬，宣扬红旗渠精神就是在弘扬人性善的东

西，这对今天的社会尤为重要。

所谓美，是指按照美的规律去改造世界。爱美

之心，人皆有之。对好的事物，人们就会称赞，而对

恶的东西，人们就会贬弃。好的事物，就是美的事

物，自然之美、身体之美、建筑之美、心灵之美等，都

是美好的事物。对美的追求是人性的基本要求。红

旗渠符合林州人民的审美需要，干、支渠总长１５００
公里的红旗渠是太行山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当年

的林州人虽没有想到若干年后红旗渠会成为人们参

观、旅游的景区（现在每年接待游客３００万人次），
但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意识，是深深埋藏在林州

人民潜意识中的东西，这是千百年来人们遵循美的

规律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凡有人类实践

活动的地方，美的规律都会渗透其中。马克思所说

的“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是人类实践活动所遵循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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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普遍的规律。红旗渠亦是如此，她是林州人

民费时１０年精心打造的一件美的作品，这个作品穿
越时空，动人心弦，体现了美的魅力。不要说美只是

美学家们的事情，也不要说农民不会创造美、欣赏

美，其实，美就在生活中、就在实践中。红旗渠这幅

美丽的画卷不是画家关在屋子里就能描绘出来的，

而是林州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红旗渠之所以能够

震撼人的心灵，原因就在于她的设计之美、力量之

美、造型之美。红旗渠的美体现了林州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也体现了林州人民美好的心灵。

红旗渠精神是人性中真实性、真诚性的流露，是

人性善的力量的张扬，是人性中对美的追求的显现，

体现了真善美的完美统一，所以说，她是一曲人性的

赞歌。

人的普遍性决定人性的普遍性。黑格尔在《法

哲学原理》中指出：“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是人

的缘故，而并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基督

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不一。”［４］《荀子·不

苟》篇言：“千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５］人之心、

人之情、人之理是相通的，可谓人同此心、人同此情、

人同此理。如此推论，千千万万的人之心、情、理，就

是一人之心、情、理。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性普遍

的、永恒的追求，红旗渠精神首先是一种中国精神，

如今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

超越国界的东西必是合乎人性的东西，是人们对真

善美的追求。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性的赞歌是“国

际歌”，她跳动的音符和流转的旋律能打动所有人

的心，这就是红旗渠精神穿越时空、跨越国界、历久

弥新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６］（Ｐ４）做任何事情，只要站在人的

立场、人民的立场、人性的立场，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凡

是违背人性的东西，都是人民所厌恶的，如果执拗地

去做，必然会招致失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红旗渠精神是对信仰力量的

证明

　　列宁曾经指出，自然界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决心
以自己的行动改造自然界，而要改造自然界必须消

除影响我们目的实现的障碍。在蜿蜒起伏的太行山

上修渠引水，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林州人民抱定了改

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的力量使林

州人民战胜了千难万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红

旗渠修建过程中，８１位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２００多人因修渠而受伤，在１０年中，１０万修渠

大军共削平山头１２５０座，钻透涵洞２１１个，架起渡
槽１５２座，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了一条“人工
天河”“水的长城”。“十年辛苦不寻常！”试想，如果

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求生存、谋发展的雄心壮志，

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遇到困难就败下阵来，

红旗渠就会变成一个“半拉子工程”。

无数事实证明：人有了坚定的信念，就能产生无

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修建红旗渠的时候，林州人民

虽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但林州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富

有的。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

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６］（Ｐ４１４）。事实一再证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

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６］（Ｐ４１５）。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太遥远，是不能

实现的幻想。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共产

主义遥远，革命战争年代连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看

到，无数革命先烈就能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现

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反而认为共产主

义离我们太遥远了，这不是奇谈怪论吗？问题的关

键在于我们要真正做到把眼前的实际行动与远大的

理想目标结合在一起，不能把这两者看做是在空间

和时间上毫不相干的两件事，而应把两者视为是统

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认为，必须

运用总体性观点来看待目标与现实行动之间的关

系，在他看来，眼前行动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关系，实

际上就是部分与总体之间的关系，部分不能离开总

体而独立存在，眼前的行动不与目标联系在一起也

就失去了现实性。只要我们用总体性眼光来观察事

实，我们就会发现，呈现于眼前的事实实际上都是趋

向于最终目标的。从这一意义上看，最终目标决不

是与过程对立的抽象的理想，它本身就是真实性和

现实性的一个环节。譬如，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有的人就只记得市场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而

忘记了社会主义的逻辑。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一个环节、一种工具，

它本身并不是目的，不能因为看到市场经济带来一

些问题而丧失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信仰是人生的灯塔，指引着人前进的方向。１９３６
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

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正是在

《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我已经
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也正

是在１９３６年，后来成为陶铸夫人的曾志在延安向毛
泽东汇报工作和请教学习问题时，毛泽东对曾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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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有时只读一两

段，有时是全篇阅读，每阅读一遍我都有新的启发。

１９７５年１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四届全国
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专程走到《共产党宣言》

中文版首译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同志跟前，问能

否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他想再看一遍。

要知道，此时的周恩来已经病魔缠身，一年后就去

世了。

１９９２年，８８岁高龄的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说：
“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ＡＢＣ》。”［７］（Ｐ３８２）的确，邓小平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
候于里昂首次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的，正是《共产

党宣言》引导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都具有坚定的

共产主义信仰，正是这种信仰使他们能够历经磨难而

勇往直前。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时说：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

战胜千难万险而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

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

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

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７］（Ｐ１１０）

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

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我们既要坚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

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的每一项工作。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

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

共产党员。”［６］（Ｐ２３）一位哲学家说过，一个人饿肚子

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烦恼；吃饱了肚子，却发现自己

有无穷的烦恼。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不断追问自

己：农民饿着肚子时，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为吃饱而奋

斗；但吃饱了肚子后，我们又要为什么而奋斗？这实

际上涉及到了人生的理想和信仰问题。１９６０年代，
１０万大军战太行，修建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解决
了林县缺少水源、人民饮水困难的生存困境；１９８０
年代，１０万大军出太行，大力发展建筑劳务，解决了
林县人的温饱问题；１９９０年代，建筑大军用挣回来
的钱发展乡镇企业，实现着“富太行”的梦想。如

今，林州人又提出，要精神立市、工业强市、和谐兴

市，使林州在富裕的基础上更加美丽。战太行、出太

行、富太行、美太行是林州发展的四部曲，这个过程

也是林州人民的理想不断升华的过程。

贯穿林州发展“四部曲”的主线是林州人的精

神和信仰。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来看，人的精

神属性虽然不是人的惟一属性，但唯有精神属性才

能证明人性是不争的事实。离开了人的精神，人类

的活动不仅会失去动力，而且会变得毫无价值。以

实现人类解放为己任的共产党人，比其他任何政党

都更加关注人的精神诉求。红旗渠的成功，从物质

层面上看，是满足了林州人民对水的需要，但从精神

层面来看，是满足了林州人民千百年来改变落后面

貌的精神需要，正是这种精神需要，成为林州人民战

天斗地的强大精神支柱。今天，随着人民群众生活

的改善，新的精神需求一定会出现。物质生活水平

越高，越不能忽视精神的需求及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２０１３年“８·１９”讲
话中指出，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

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

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如果精神上失去群

众，最后也要出问题。

不能在精神上失去群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论断。苏东剧变就是因为苏东共产党在精神上失去

了群众。一个不能在精神上代表群众、满足群众需

要的执政党，必然会失去群众的支持，进而失去执政

地位，这是铁的规律。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

们一定“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满足人民精神需求”［６］（１５４）。

要使我们的事业不停顿，首先是思想不能停顿；

要使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首先要有对理想的执著

追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在论述理想的时候

指出：“理想之为理想，正是因为它没有实现，因为

它超越了现实。”［８］（Ｐ８２）“理想只有在同我们保持一

定的距离时才会温暖我们的心。”［８］（Ｐ８３）我们的任

务，就是不断消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断为实

现理想而奋斗。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
第二十次集体学习，请孙正聿教授讲授辩证唯物主

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辩

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且认

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始终把思

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

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我们

必须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

态工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富

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９］

“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说的

一句话，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理想信念的重大作用。

红旗渠精神告诉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征程中，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重视信仰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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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红旗渠精神是人的尊严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一切都

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尊严。马克思指出：“尊严是

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

加崇高品质的东西，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

并高出众人之上的东西。”［１０］尊严是至高无上的、没

有其他的物质的价值可以替代的东西。康德说：

“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替代，这是等

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

替代，才是尊严。”［１１］费尔南多·莎瓦特尔在《哲学

的邀请》中论述了人的尊严的四个特征：“人的尊严

具体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每个人的神圣

不可侵犯性，意味着承认任何人都不能为了某种总

体的目的，而被其他人当做纯粹的工具来利用或牺

牲。因此，没有集体的人权，也因此没有集体的

‘人’，人离开了社会就不能存在，但是人也不应在

服从社会中完全消耗掉自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人的尊严’的第二个特征，即承认每个人都有权自

主地规划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褒贬标准，除了不能

侵犯他人同等的权利之外，自身的权利不受任何限

制。再次，‘人的尊严’意味着承认应该根据每个人

的行为表现、个人功绩和过失，而不是根据种族、民

族、性别、社会阶级等无关人的本质的偶然条件，受

到社会的相应对待。最后，‘人的尊严’还要求同情

他人的不幸和痛苦并提供援助，积极维持与他人的

共同生活与合作。一个有人权的社会，应该是一个

没有人遭到遗弃的社会。”［１２］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人

的尊严观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人的尊严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

代，尊严有不同的表现。人在现实社会中得到的认

同和尊重与人自身的处境和社会地位有密切的关

系。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决定了人的尊严的表

现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追求幸福的欲望

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

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

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

最必需的东西来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

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

比奴隶制或农奴制给予的多一些。”［１３］如果说红旗

渠给林州人民带来了尊严，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

为林州人民谋利益的坚定决心与信心，从而能带领

林州人民战天斗地，奋战１０年，创造了人间奇迹。
第二，人的尊严要靠人民用自己的奋斗去争取，

而不是他人恩赐的。要赢得他人的尊重，首先要自

尊。没有自尊，就没有尊严。诗人雷抒雁指出：“尊

严可以拆解为两个意思：一是由享受尊严的主体所

持有的生活姿态，叫‘自尊’；二是由社会给所有社

会成员以平等的待遇和地位，叫‘尊重’。”［１４］瓜田

先生在一篇散文中说：“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尊，他过

马路的时候就不会闯红灯，不管当时有没有警察在

那里监督；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尊，他就不会往地上吐

痰、扔烟头，不管当时有没有市政管理人员在那里罚

款；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尊，他就不会往猪肉里注水，

往羊毛里塞砖头，更不会拐卖人口、图财害命，而不

管有没有人发现和惩罚。自尊是自己内心对灵魂的

拷问，是内心的崇高的操守对卑下的欲望的围剿。

有了自尊，一个握有权力的干部，就能抛开一大堆冠

冕堂皇的理由，舍弃掉往自己脸上涂粉的政绩工程，

专心给老百姓干点实事；在有人前来行贿的时候，脸

上发烧，有尊严地把来人赶出去。”［１５］可见，一个人

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红旗渠

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林州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晶。

正是林州人民的艰苦奋斗使他们赢得了尊严。

第三，人的尊严在自己所创造的产品中体现出

来。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

精神的滋养。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

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为什么思想能够给人带来尊严？这是因为，思想是

行动的指南。思想来源于物质，又超越了物质，能创

造出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动物不同，动物

的行为是本能的活动，而人则能在自己创造的产品

中体现人的信仰、体现人性的美好、体现人的尊严。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

精神上把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

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２］（Ｐ１６３）

我们在红旗渠的背后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当年修

渠人的思想、修渠人的品质。现在出现的很多产品

质量问题，如桥塌、楼垮和食品不安全等，原因不在

物，而在人的思想、人的素质。１０万林州人民凭借
手工工具建造的红旗渠，至今已运行５０年了，却仍
然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中。它是精神力量的胜利，是

思想尊严的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

量。”［６］（Ｐ９３）“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

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６］（Ｐ４６）只有

在精神上强大起来，我们才会有尊严地活着。

　　四、红旗渠精神是中国人不能忘却

的历史记忆

　　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人就是人的世界。”［１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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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维度来看，人的世界包括三个方面：前人的世

界、今人的世界和后人的世界。人是历史的产物，我

们是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是从前人的世界走来，我们

身上流淌着先辈的血液。岁月如梭，时光如流。修

渠至今已经６０年，当年４３位特等劳模、２２９位甲等
劳模、４６０位乙等劳模大部分已经作古，但他们是时
代的英雄，他们所开创的红旗渠精神，将代代相传，

如今的“护渠人”大部分是修渠人的后代，他们喝着

红旗渠的水长大，骨子里流淌着红旗渠水滋润的热

血，胸腔里蕴含着永不褪色的红旗渠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

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

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６］（Ｐ１７１）

“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

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不觉的价值观。”［６］（Ｐ１７１）

林州人民继承了中华民族“穷则思变”“自强不息”

“艰苦奋斗”的优秀文化传统，完全可以说，红旗渠

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农民智慧的结晶。

传统不是历史的“过去时”。否认传统的当代

意义与未来价值，其思想根源是把传统视为实体性

的存在，认为这样的东西是暂时的、有限的，把生成

某种传统的人与时代的消逝等同于传统的消亡。抽

象地反传统的观点，看起来是一种发展的强烈精神，

其实是不得发展的要领、不知传统的真谛。传统的

虚无主义和传统的绝对主义，都是割断历史的表现。

传统是前人创造文明的文化史诗，如何对待传

统并不单纯是一个文化问题，其实质是人类如何对

待发展的问题。当代人类生活与发展所遇到的各种

复杂问题，就其内容和形式来说是瞬息万变的，但就

其根本性和方向性来说，却是永恒的。一部思想发

展史，就是一部追寻传统、发展传统、丰富传统的

历史。

然而，要将好的东西代代相传并不容易。目前

在我国，历史虚无主义的风来势凶猛，这股风否定我

们的历史文化，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争取解放的奋

斗史，否定我党的领袖人物和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

人物。

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谁控

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行为的脉动，可

见，占有记忆、控制记忆、管理记忆，对我们来说是生

死攸关的。尼克松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一书中说：
如果能让中国的年轻人忘记他们老祖宗的教导，我

们就不战而胜了。清代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

灭其史。这一观点一再被历史事实所证明。面对

“前人世界”创造的奇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在问：

这是真的吗？黄继光怎么能用血肉之躯堵枪眼？邱

少云身上着火了，怎么能一动不动？没有现代化的

工具，仅凭借血肉之躯、手工工具，１０万农民怎么能
建成干、支渠总长１５００公里的红旗渠？这些疑问
太缺乏历史意识和“现场感”了。“距离”是理解“前

人世界”的障碍，我们要理解历史、理解“前人世

界”，就要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很多现在看来不可

能的东西恰恰是“前人世界”发生的真实的历史。

我们应怀着敬畏之心面对“前人世界”、面对不可歪

曲的历史。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红

旗渠记载着林州人民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它见证

了林州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

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斗争精神，留给了世

人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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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

熊治东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德治”是孔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其“忠恕”之道是实现“仁政”的必
备条件，是社会生活秩序化的有力保障；其“制仪”之礼规范个人行为，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工具和纽带；

其“德主刑辅”思想强调用道德维护统治，推动社会和谐运行。孔子“德治”思想的的实质是以道德为

根基的儒家人性论，其意义不仅在于引领社会风尚，而且是社会发展战略的终极关怀，对教化、规范、

引导民众行为向善有着积极影响。不可否认，孔子“德治”思想有其自身的理论困境，治理模式单一

化，社会制度建设缺席，“德治”本身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利益

冲突时有发生，批判地吸收孔子“德治”思想，有利于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

保持清醒的认识，比如要充分发挥“德治”的功能，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统一，注意制度建设是国家

治理的基石，治理主体的修养是治理的关键，人的价值是国家治理的元价值。

［关键词］儒家政治哲学；孔子；德治；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２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社会价值体系和政治建构
被打乱。“礼崩乐坏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夏商周‘三

代’社会秩序的破坏，更意味着‘三代’社会秩序赖

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本体的失落。”［１］在这种情况

下，重建“周礼”，恢复礼制，寻求失落的精神本体，

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复现、社会生活变归有序，

是时代赋予孔子的历史使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说是时代造就了孔子及其政治哲学思想。在孔子的

政治哲学思想中，“德治”思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和作用，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和价值之所在。

本文拟从孔子“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谈起，探讨孔

子“德治”思想的基本功能及其困境，发掘传统文化

中“德治”思想的有益价值，以期对我国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孔子“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德治”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内核，是其建立

大同社会，实现家国同构、天下一体的理论基石，也

是构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出发点。孔子“德治”

思想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１．“忠恕”之道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仁”是一个核心概念，

具有丰富的内涵，“按照最初的用法，‘仁’指某种雄

性或阳性品格，特别指君王所具有的此类品格……

然而，到了儒家那里，‘仁’逐渐变成了一种具有人

道特征的道德品质”［２］（Ｐ２０）。这就不难理解，在孔子

与其弟子之间的对话中，“仁”有多种不尽相同的用

法。首先，“仁”是“爱亲”之心，是对长辈的敬顺。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顺

父母、尊敬兄长是仁德之本。一个人只有做到爱自

己、爱亲人，从内心产生一种仁爱之心，才可能推己

及人，从而做到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孝悌是仁

道的根本，是德性的基础。其次，“仁”是“爱人”。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这

里，“爱人”的对象超出了“爱亲”的范围，从而获得

了“泛爱”的特性，“将‘仁’由‘爱亲’推广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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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仅体现了‘爱’由近及远、由亲而疏的量的变

化，而且体现了质的飞跃”［３］。这种由“爱亲”到“爱

人”的拓展是“仁”的内涵的扩大，“泛爱众”由家庭

推广到社会，这正是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仁爱”

产生的家庭有序、社会和谐，是社会生活秩序化的有

力保障。

在由“爱亲”推及“爱人”的过程中，个体是如何

实现由爱个人到爱大众的呢？对此，孔子提出了

“克己复礼”的思想。“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

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孔子这里所谓的

“礼”，就是社会生活秩序化的问题。约束自己的行

为，使自己的行为合乎于“礼”，这就是“仁”。由此

可见，“仁”是孔子政治哲学的道德起点，是其理论

得以建立的根基。综其所述，“仁”不外乎包含两

点，即“忠”与“恕”。“忠”具有“忠君”“忠诚”“忠

厚”的意谓，是对人内在本性的感召；“恕”则是指

“宽恕”，以“宽恕”之心和“宽恕”之度爱人、体人。

换句话说，“忠恕”之道指的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境界。

在孔子看来，这是实现“仁”的必备条件。统治者施

行“仁政”也就是要行“德治”，要常怀不忍人之心，

常行不忍人之政。

２．“制仪”之礼
要实现对社会的“善治”，就必须具有健全的社

会礼仪制度，也就是说要有健全的、合乎规范的社会

生活秩序规则。在孔子的政治哲学中，这种生活秩

序就是“礼”，即制度仪式、道德准则等。以“礼”为

中心的伦理标准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只有心存

敬畏，方可自觉归正。“‘礼’根据一个人在特定关

系中所处的位置，制定出不同的标准以规定得体的

行为。这样一来，个体就会熟悉在人际关系中的不

同义务和情感。在理想状态下，不断依礼而行，就会

越来越体会到人际关系的价值。”［２］（Ｐ２５）“礼”涉及社

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人们的言行有具体的规定，国

家治理必须具有合乎“礼”的规范，也就是要有评价

是非、对错的规章制度和价值标准。礼是人们行为

的规范，是社会生活的秩序，有礼则安，无礼则乱。

孔子的“礼”对人的行为规范提出了许多具体

的要求。有学者总结出了孔子“礼”的三种内涵指

向：一是个人的精神修养、行为规范和做事准则；二

是和谐有序的社会结构，它既可以体现为家庭结构，

又可以体现为国家结构或社会结构；三是推动实现

社会整合、社会统一的工具和纽带。［４］应该说，孔子

政治哲学中的“礼”，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规范和准

则，也是社会整合的工具和纽带。同时，“礼”还要

以“仁”为道德基础，换句话说，“仁”规定了“礼”，

没有“仁”就谈不上“礼”。“子曰：‘人而不仁’，如

礼何？”（《论语·八佾》）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

如果没有仁德，怎么会遵循礼？因此，“仁”是“礼”

的前提。可以说自有社会组织建构以来，人类社会

无不以各种“制仪”之礼来规范个人行为，制定社会

规则。

３．“德主刑辅”主张
我们今天所说的“以德治国”大体上就是孔子

所谓的“为政以德”。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在这里，

孔子用自然现象来比喻社会政治生活，认为如果国

家的领导者施行德政，那么老百姓就会像众星一样

拱着他。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

的，“孔门论学，最重人道。政治，人道中之大者

……孔门论政主德化，因政治亦人事之一端，人事一

本于人心。德者，心之最真实，最可凭，而又不可掩。

故虽蕴于一心，而实为一切人事之枢机”［５］。孔子

认为政治领袖要有德性，有德性才能行德政。另外，

孔子还强调“孝”在德政中的重要作用。“书云：‘孝

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

政？”（《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在家行孝悌有条有

理，这也是从事政治；在家有德性，为政才有德行。

这也符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

逻辑。

在孔子那里，“德”是第一位的，是其政治哲学

的基础。但这并不等于说孔子不注重刑罚的作用，

只不过是孔子坚持“德主刑辅”的为政之径。“道之

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比较了两种统治

方式，一种是“刑罚”，一种是“德治”，认为两种统治

方式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知耻心”，其政治理想是主

德化，主礼治。对孔子来说，“道德教化对于社会的

真正稳定而言比刑罚还重要，因为仅仅以法令引导

民众，以刑罚规范其行为，民众只是求得免于法的刑

罚，却没有羞耻之心；而如果以道德来引导民众，以

礼来规范其行为，那么民众就会因为有羞耻之心而

不会做不符合道德或者不符合礼的事情，从而自觉

地按照社会规范行事”［６］。“为政以德”，施行仁政，

反对暴政，是孔子政治哲学的基本立场，可以说孔子

的“德政”奠定了儒家政治哲学“仁政德治”的重德

传统。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安居乐业而又尊礼重

德，就会推动社会和谐运行。

　　二、孔子“德治”思想的基本功能

孔子的“德治”主要是指统治者利用德性、德行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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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教化、感召社会成员，其实质是以道德为根基的儒

家人性论。孔子“德治”思想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以

下三个方面。

１．教化功能
“德治”是以道德规范为本，强调道德在国家治

理中的主要功能———教化，从这种意义上讲，“德

治”的教化功能就是道德的教化功能，“道德教化问

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其指向

的最终目标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中国古代独

特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决定了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重要地位”［７］（Ｐ７７）。一言以蔽之，道德教化就

是要充分发挥道德的作用，使社会成员认同并遵守

既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以实现社会的和谐运

行与良性发展。这就要求，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国家

政权的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一方面要“以德为

根”，要自身有德；另一方面要用“德”去感召广大社

会成员，使他们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用“德”来规范

自身的言行，进而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

孔子主张“德教为先”的教化思想，其教化结果

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的兴衰。因此，“德治”

的教化功能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化的本

质是根据一定的社会需要来培养人的实践活动，是

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维护社会统治和社会秩序的

具体要求，是利用道德来影响社会成员的教育形式。

“作为一定社会形态下的教育形式，总是要受到这

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支配。教育本身的

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在古代中国，教育活动要从属于

封建政治需要。因此道德培养居于教育的首

位。”［７］（Ｐ７７）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德治”对社会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必定是一个

道德高尚的社会，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几乎是不可能的。鉴古

而知今，充分拓展“德治”的教化作用，培养一大批

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和接班人，是我们社会主义

事业成败的关键之所在。

２．规范功能
“德治”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形式，它的规范功

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形式的主观性。

“德治”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使社会成员将道德规范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就要求个体首先将“德治”

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素质和行为标准，然后将内

化的道德品格外化为个体的实践活动。这种“内

化”和“外化”的过程既是个体主观情感的写照，又

是个体实践活动的展现，因而其表现形式具有主观

性。其二，内容的客观性。尽管“德治”的规范功能

在其表现形式上具有主观性，但在其内容上却是客

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一定社会存在的

反映。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自身的规范要求，如道

德规范、行为规范、价值规范等。这些规范有的是其

所处的社会形态所独有的，有的是人类社会所共有

的。“德治”的规范功能主要是对社会起规范和引

导作用，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时代背景下，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

领，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是社会主义德治观的

基本要求。德治的规范功能，有助于建立起合理的

价值规范体系，为社会的和谐运行和良性互动奠定

坚实的道德基础。

３．引导功能
“引导”简而言之即为指引和导向。“德治”的

引导功能就是要发挥“德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引领

作用，用道德来指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孔子的政

治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德治”的一些价值标准和行

为引导，如倡导仁政，反对暴政，建立合乎“礼”的道

德规范，以及重德爱民等。“德治”要做到崇尚仁

德，发挥引领功能，首先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有

益成分。一个民族德行的养成受民族文化的影响，

民族文化决定了民族德行的形态，而民族德行是民

族道德的核心内容。因此，要发挥“德治”的引导功

能，必须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其次，还应

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结合起来，只有将传统的

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与当今的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

发挥“德治”的时代价值，释放“德治”的现代光辉。

“德治作为治理的多元事实或社会控制的多元格局

的一种治理力量和存在形态，它在事实上是一种社

会人文价值观的历史积淀，是一种战略性的管理，而

不仅仅是一种一事一治、一时一管的战术性管

理。”［８］因此，“德治”的意义不仅是引领社会的风

向，而且是社会发展战略的终极关怀。一个健康的

社会形态，一定是道德高度发展的社会形态。今天，

面对道德滑坡、价值失范的社会现实，必须充分发挥

“德治”的引导功能，用先进的、符合时代潮流的道

德规范引导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孔子“德治”思想的理论困境

孔子“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为儒家人性论奠定了基础，影响了中

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但从国家治理的视域来

看，孔子的“德治”思想也有其自身的理论困境。

１．治理模式单一化
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将“德治”推到很高的地

位，强调“德主刑辅”的治理思想，把政治生活和道

德教化合二为一，将政治与道德混为一体，这样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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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将政治和道德的双重统治权让渡给君主，使君主

不仅在政治上拥有最高权力，而且是社会成员的道

德评判者，于是就出现了家国同构、天下一体的现

象。这种缺乏法治基础的社会结构模型为人治的泛

滥提供了土壤，使君主在政治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

威，在道德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为了维护自身的

政治统治，君主势必恩威并施、刚柔相济，这种社会

结构等级森严，人民的主体性丧失，广大老百姓沦为

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就是

明证。由于孔子的“德治”思想过分强调“德治”的

地位和作用，忽视了“法治”建设，因此，从治理模式

上看，其带有单一化、片面化的倾向，是自上而下

的。［９］而且，孔子的“德治”思想主要是从统治阶级

的立场出发的，主要是建议统治阶级怎样利用道德

来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统治者是唯一的治理主体，

广大老百姓是被治理者，是治理的客体。在这种治

理模式下，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之间缺乏良性的互

动，不利于社会矛盾的消解。

２．社会制度建设缺席
孔子的“德治”思想过分强调“德治”的作用，忽

视社会制度的建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问题

的。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德治”只不过是国家治理

的一个基本向度，除了要充分发挥“德治”的功能之

外，还要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如果说“德治”是国家

治理的“软层面”，那么社会制度则是国家治理的

“硬层面”。从根本上说，“德治”是社会成员行为的

主体性活动，这种主体性活动带有不确定性，而社会

制度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硬性规定，是社会成员无

论什么时候都必须要遵守的，带有强制性的特征。

尽管孔子“礼”的规定也有政治制度的意蕴，但其核

心内容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和宗法制的相关礼仪和规

范的“制度”，而不是管理公共事务意义上的社会制

度。孔子“德治”思想主要立足于发挥个体的内在

德性，促使个体利用道德来规范自身的实践活动，当

个体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按照既有的道德要

求来规范自身的言行时，“德治”也就失去了它的功

效。在现实社会实践活动中，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差

异，个体自身的修养程度参差不齐，因此并非每个个

体都能达到孔子“德治”思想中预设的崇高精神境

界。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其主要任务是要

恢复周礼，这就决定了孔子的最初理论构思不可能

建立在具体的社会制度架构建设之上，“孔子解决

问题的着眼点主要不在于如何变革社会制度，推动

社会发展，而旨在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各方面之间

的关系，改变不良社会风气，恢复原有的宗法社会关

系，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１０］。孔子

“德治”思想的理论前提决定了其在实践层面的困

境，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统治者

的青睐。

３．“德治”本身存在历史局限性
“德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维，国家治理的现

代化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离不开道

德的指引。因此，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

道德的作用，这方面，孔子“德治”思想给我们提供

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但是孔子所谓的“德治”不是

现代意义上的“德治”，它带有明显的封建痕迹。

“传统‘德治’思想是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

性的。它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过分夸

大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１１］。另外，孔子所谓的

“礼”只不过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具有压制个

人的意味。荀子曾言：“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

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

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以

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

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

子·礼论》）这表明“礼”的兴起在于为封建统治服

务，“礼”是对人生欲求的约束乃至压抑，在“礼制”

制度之下，社会生活千篇一律，缺乏活力和创造力，

人的创造性被抹杀。除此之外，孔子所谓的“爱”也

是有差等的爱，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这不利于社

会和谐，为后世所诟病。由此可见，孔子“德治”思

想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没有从人

民的主体性立场出发，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四、孔子“德治”思想对现代国家治

理的启示

　　从国家治理的视域重审孔子的“德治”思想，我
们发现尽管其有时代局限性，但是，孔子“重德”的

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作用，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１．充分发挥“德治”的功能，坚持“德治”与“法
治”相统一

国家治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国

家治理方略的“德治”以实现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

为目标，主要通过良好的行为示范、道德教化等方式

展开，从某种程度上讲，“德治”是通过对社会成员

的引导，来实现社会成员的自我治理。当前，我国社

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在这

个过程中出现了道德失落、价值失范、社会多元化程

度进一步加深等问题，这给我国国家治理提出了新

的挑战。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现社会治

理路径的转换，以新的治理体系代替旧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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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实现社会的平稳转型。在这方面，孔子的“德

治”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即应充分发挥“德

治”的功能，唤醒人性中“善”的一面，实现人纯真本

性的回归。当然，在倡导“德治”的同时，还应加强

“法治”建设。“对于政治来说，人性的消极面是绝

对不可以忽视的。治国既要追求应然，更要注重必

然。必须如此而不仅仅是应该如此，是政治之为政

治的一个重要特点。”［１２］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仅仅讲

“德治”是不够的，在召唤“德治”的同时，还要充分

运用“法治”的手段。国家治理应坚持“法治”与“德

治”两种治理手段相统一，二者不可偏废其一，坚持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为政的应然

之路。

２．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没有健全的制度

作保障，就不可能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现国家

治理现代化就要建立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在孔子的

“德治”思想中，关于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以“尊尊”和

“亲亲”为原则的封建等级制和宗法制，其实质是维

护既有的封建秩序，这种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不

利于社会发展的，有其历史局限性。建立现代化的

制度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制度建设

在国家治理中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制度规定

了国家治理的行为规范和行为边界，国家治理必须

在制度规范下运行，权力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才

能保证治理活动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制度具

有相对稳定性，它能保证国家治理行为的持续性和

长效性，如果国家治理活动不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

进行，就会导致治理行为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其结果

是使制度的合法性丧失，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因此，

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３．治理主体的道德修养是治理的关键
治理主体是治理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其能力和

素质直接决定着治理效果。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

中，治理主体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以政府为核心的单

一主体，而是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团体等

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这是由

社会分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现实所导致的。多中

心治理理论认为，“自发的或者多中心的秩序是这

样一种秩序，在其中许多因素的行为相互独立，但能

够作相互调适，以在一般的规则体系中归置其相互

关系”［１３］。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治理的过程是多中

心治理主体相互合作治理的过程。多中心治理主体

是现代治理的显著标志，为了实现各个治理主体之

间和谐共处，就必须提升各个治理主体的道德修养，

促使各个治理主体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自觉约束自

身的行为规范，共同维护社会和谐运转。同时，各个

治理主体的行为对社会成员具有示范作用。因此，

必须加强治理主体的道德建设，不断提升治理主体

的道德修养。

４．人的价值是国家治理的元价值
孔子“德治”思想主张统治者通过道德的感化、

引导来治理国家，反对通过暴力的方式进行统治，这

表明孔子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人在孔子“德

治”思想中占具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其“仁爱”思想

的具体表现。孔子所提出的“德主刑辅”的政治主

张，就是倡导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要坚持

“以德为先”，主要依靠道德来治理国家，反对滥用

刑罚。在孔子看来，“德”是实现家国同构、天下一

体的关键，没有“德”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健康发

展。“德治”和“法治”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或手段，

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人服务的，如果不以现实的人为

出发点，不考虑人的价值，不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

终极目标，“德治”和“法治”都是没有意义的。从这

种意义上说，孔子“德治”思想的关键在于人。因

此，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始终要坚持“以人为本”，要

把人的价值看作国家治理的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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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价值的不可通约与多价值之间
“不稳定的平衡”

———伯林价值多元主义思想探析

杨晓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以塞亚·伯林认为，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道德世界存在着诸多不可通约的价值，而个体
却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些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做出选择，而造成其他价值不可复归的损失。伯林提

出通过“移情的想象力”理解异己文明，使行为者彼此之间以批判的眼光假设或论证其他价值选择

的正当性，减少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由此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达成一种妥协的共识，维持一种“不

稳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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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２０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推崇多元价值的思
想家之一，以塞亚·伯林（ＩｓａｉａｈＢｅｒｌｉｎ）对政治哲学
和道德哲学的贡献备受学院藩篱内外学者的关注。

在伯林看来，我们置身于其中的道德世界存在着客

观的、不可通约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多元价值。如

果个人（或社会）选择一种价值，那么不可避免地就

会导致其他价值的牺牲，即便人们在做出选择时意

识到这种不可复归的牺牲，但由于价值之间的不可

通约性，在接受一种价值的同时依然会忽略其他价

值，甚至会牺牲其他价值。针对价值之间存在的这

种冲突，伯林认为，人们在做出选择时会基于“一种

公平交易的原则：种种规则、价值和原则，彼此之间

都不得不做各种程度的相互让步”［１］（Ｐ２１），在冲突的

价值、原则和规则之间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以

此来防止陷入绝境，或者做出褊狭的选择———这是

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１］（Ｐ２１）。本文拟在对

伯林价值多元主义起源探析的基础上，揭示伯林价

值多元主义价值冲突和不可通约性的特征，以探寻

伯林价值多元主义的精神实质。

　　一、伯林价值多元主义的起源：反启

蒙运动

　　多元主义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其源头
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对本体究竟是“一”还是

“多”的论争。多元主义理念真正作为一种哲学概

念则出现在德国哲学家沃夫的论述中，他首次明确

使用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ｕｓ描述与“自我中心论”有所差异的
“本体多元论”。沃夫以莱布尼茨单子论作为论述

构成世界实体的基础，而这个观点也奠定了多元主

义在哲学领域里的一些基本主张。例如，一个社会

或价值体系是由许多彼此互不相同、相互独立的因

素或价值所构成的，这些构成因素和价值都有其自

身的合法性和确定性，并非是由比其更高级的原则

衍生出来的，任何一种事物或价值都不可能蕴含与

之不同的事物或价值，同样，也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或

价值可以支配、控制一切异于其自身的事物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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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康德，多元主义的词义发生了一些转变。这种

转变的源头在于康德对那种认为世界的运行都是以

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拒斥。对康德而言，

不论是在逻辑判断还是在审美、道德思考上，我们都

应该把自身视为世界公民的一员，这样我们就必然

要考虑他人的立场和看法。康德的这种不将自己的

判断视为最终标准、承认尚需要外在的真理判断且

尊重相异意见的多元论，可以说已略具２０世纪多元
主义的精神。除此之外，康德还把多元主义的概念

应用于哲学之外的领域，于是这一概念逐渐延伸至

部分学术领域，尤其是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

多元主义在伯林的思想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性

质与意义。对他而言，多元论既是一种思考方式、一

种考察问题的角度，同时亦是一种解释的框架。

“今天没有人会对如下的假定感到惊讶：一般而言，

多样性优于一致性———单调、一致都是贬义词；或者

就性格品质而言，正直和诚实值得赞美，与真理或信

仰、原则的合法性无关；又如，比起冷静的现实主义，

如果说热情的理想主义少一些实用的话，它要更为

高尚；又或，宽容优于褊狭，即便这些美德持之太过，

进而导致了危险的后果等。不过，从时间上讲，这些

假定并不长久；而如下的概念却更为久远，甚至根源

于柏拉图开创的传统之中：既然真理是唯一的，而谬

误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一是好的，而多就是坏……在

古代世界或是，有谁会谈论生活或思想的多样化

呢？”［１］（Ｐ２１０）伯林认为，价值多元主义的发现挑战了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智识传统的核心———三条无可置

疑的信条：（１）一切真正的问题都有一个而且只有
一个正确的答案；（２）对这些问题来说，正确的答案
是可知的；（３）正确的答案彼此不会冲突，因为一个
真命题是不可能跟另外一个真命题相矛盾的。这三

个信条催生了一种“全知全能”的“解决无限的智力

拼图，在关涉道德的事例中，我们能察觉到何为完美

的生活并把这种生活建立在对宇宙规则的理解之

上”［１］（Ｐ２１３）。在很多地方伯林都提到这种可能解决

“无限的智力拼图”的信念，在这种信念中，就像一

元论者所思考的那样，所有的冲突最后都能达至和

谐。对一元论者来说，最关键的是探索一种人类的

合适的目标，这样的话，“唯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将

或多或少的是技术上的：如何获得保护这些目标的

方法，并如何地分配社会或心理所提供的技术上的

方式至最好的方式”［２］（Ｐ６９）。

按照伯林的看法，反启蒙运动以其崇高的特殊

性和对普世的理性主义的抛弃，撼动了在西方政治

哲学中长久以来所秉持的一元论。然而，早在马基

雅维利的著作中已经呈现了这种对一元论的挑战：

“如果个体选择遵循基督徒的道德价值的话，那么

就必须放弃一切希望罗马或希腊或人类能茁壮成长

的高尚的和光荣的社会体系。”［２］（Ｐ３０３）另一方面，如

果个体选择遵循异教徒的道德价值体系，将必须抑

制自己的疑惑，否则将会失败［２］（Ｐ３０３）。出于对一元

论的反感，伯林意识到马基雅维利发现了：（１）在两
种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选择并没有一种清晰的标

准；（２）任何选择都会导致一定的牺牲。这种思想
也充斥在维柯的著作之中。维柯认为并不存在固定

的人性的定义，而且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

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判断标准。作为人类和文化发

展所造成的结果，维柯建议：研究人类社会，需要形

成一种不同于科学研究自然的方式。如果对人类社

会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的话，那

么一元论者的幻想就会破灭。维柯对于人类发展的

能力（和他们的文化发展的能力）被赫尔德更进一

步地加以扩充。伯林指出：在赫尔德的理念中并不

存在全体通用的法则，而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

形式；他认为德国、葡萄牙和中国的文明之间并不存

在谁更优越的问题，“它们之间仅仅是不同的；因为

他们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就寻求不同的目标；因此就

存在他们彼此之间独特的特征和价值”［２］（Ｐ４２）。

正是由于受马基雅维利、维柯和赫尔德持久的

影响，伯林才发现了价值多元主义，并把其定义为：

“不同的人们也许追求不同的价值目标，并且这些

理性的、智识成熟的、有能力理解相互理解彼此的文

化，就像我们与离我们遥远的中东国家的人们在阅

读柏拉图和中世纪的小说且能激起共鸣。”［２］（Ｐ９）尽

管持有这种信念并追求不同目标的个体可以相互沟

通，通过移情作用相互理解和潜在地相互学习，但是

伯林并没有放弃不同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这一观

点，仍然意识到价值在不同的层面上必定相互冲突：

它们在“不同文化之间，或同一文化的不同群体之

间，或你和我之间”［２］（Ｐ１０）冲突。此外，他还认为，像

正义、公正等绝对价值，在具体的事例中与“并非绝

对价值的同情、怜悯等价值并不和谐”［２］（Ｐ１０）。因

此，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通约性，以及不可兼容性贯

穿于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思想之中，并外现为其不

可或缺的特征。

　　二、伯林价值多元主义的呈现：价值

的冲突和不可通约

　　伯林在马基雅维利、维柯、赫尔德和浪漫主义的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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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下，通过对一元论的拒斥，明确地建立了自己的

价值多元主义思想。对他而言，我们所身处的这个

世界，存在着许多性质相异且不可通约的价值。只

要是曾经有过些许生活经验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我

们的世界的确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譬如个人层面的

知识、金钱、友谊、爱情等，都是我们所期盼和追求的

价值与目标；同时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知识不是金

钱，友谊不是爱情，而知识与金钱、友谊与爱情，不仅

不能等同于公平与正义，也无法用公平与正义来定

义和分析。因为这些价值各有其不同的蕴意，性质

有所差异，彼此之间不可兼容和不可通约。正如伯

林在《自由论》里面所阐述的：“如果我们所追求的

目标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在原则上这些目标是不能

相互兼容的，那么它们之间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或引

起悲剧的可能性是不能在人类的生活中完整地消除

的，不论是个人意义上的或集体意义上的。”［３］（Ｐ２１４）

从伯林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我们所选择的价值

目标和生活方式均有实践的理由依据，价值之选择

所依据的实践之理性或理由，随着选择者置身的处

境形势的差异也各有不同。这就是价值与价值之间

的“不可兼容”或“不可通约”的特性。我们无法从

这些复杂的、不可通约的价值和价值选择所依据的

理由当中确定某一种价值和理由作为“根本之价

值”或“基本之理性”，以借此推演其他价值，并将之

看成最基本的、普遍的准则。

伯林认为，价值之间冲突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价

值的不可兼容性和不可通约性，这种不可通约性会

导致人们在对不同价值之间进行选择时进退两难，

因为无论我们选择哪一方，都会导致另一方不可复

归的牺牲。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家们普遍相信

道德与政治的价值可以按层系分级，生活形式亦可

依此做出分类与分级，且这样的分级似乎不但是可

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伯林将这样的态度归入他所

反对的一元论体系当中，因为一元论者深信各价值

间是可以通约共量的，所有价值都是可以被化约成

一类的，各价值的要素可以被估量总计出来，然后编

入一个有阶级高低排序的体系当中。如此一来，价

值可被区分为主价值与次价值，所有次价值本身并

不成为目的，其目的在于成就一个主价值。伯林的

价值多元论拒斥世界上存在唯一且最高的价值———

此价值在客观上凌驾于所有其他价值之上，甚至能

够统合所有其他的价值而形成一个价值的系统。

伯林认为，使得各价值间无法通约共量的原因

有很多，因此不能对各种价值在原则上或理论上作

先后排序。因为，价值的涵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每

种价值对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经验感受，且每种价

值对不同的个人都有个别的本质与个别的要求。当

我们试图去确定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时候，便会

发现幸福的生活对某些人而言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生

活，但对某些人而言则是充满羁绊的生活，由于两种

幸福都存在，这样所谓的幸福的原则便无法指导人

们做出唯一、正确的选择。换言之，两者的原则可能

都是正确的，亦可能都是错误的，视个人偏好而定，

而不同偏好的价值彼此间是异质的、不可共量的，因

而也是无法比较的。此外，我们知道价值势必指涉

某种评价标准，而不同个人有不同的、属于他自己的

评价标准，世上不存在一种普遍客观的、单一的价值

尺度来作为价值王国中的度量衡，价值的不可共量

性与不可比较性遂得以成立。因为“人类的目标是

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它们相互间

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假定所有的价值能够用

一个尺度来衡量，以致稍加检视便可决定何者为最

高，在我看来这违背了我们的人是自由主体的知识，

把道德的决定看作是原则上由计算尺就可以完成的

事情”［４］（Ｐ２４４－２４５）。约翰·格雷对其做了进一步的阐

释。首先，他否认哲学之理论能够仲裁价值之间彼

此的冲突及树立一套“良好之生活”的终极原则，

“如果人们的生活方式乃是他们自身实践之产物，

这些生活方式之形态都受到人之性情以及从其祖先

传承过来之环境所塑造与限制，那么，显而易见的，

任何良好生活之概念，都无法以这生活是深植人心

人性为理由，自称比其他生活方式居于优势之地

位”［６］（Ｐ３５）。其次，他认为，人所肯定的价值，彼此之

间不但冲突（例如，自由与平等之价值彼此之间无

法兼容，而且彼此冲突），更有甚者，任何一项价值

也会产生重复、相互冲突的解释观点，以自由的蕴意

为例，自由不但有消极意义与积极意义之自由之间

的冲突，同时某一种自由可能会消灭另一种自由，甚

至会催生或毁坏更多人享有的自由环境。

价值多样性的存在意味着对完美世界———在这

样的世界中所有的价值都是和谐共存的，人们所有

的欲望都是可以被满足的———的拒斥。正如伯林所

言，“我始终相信人所追求的价值是繁复多样的，而

这无数的价值有些是互相冲突、彼此间无法兼容并

蓄的”［７］（Ｐ２－３），并且“人类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满足的

想法是一种矛盾，一种形而上学的狂想”［３］（Ｐ２１３）。这

意味着对深受意识形态和宗教影响的体制而言，它

们的终极目标都是希望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完美的社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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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终极价值和目标都可以和

谐地相处。有鉴于此，伯林揭示出：这种把一元论的

理念作为一种终极解决方案或这些体制所设置的一

套单一和谐的解决方案，是内在不一致的和冲突的。

“这些价值的冲突，正是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的本

质的差别。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这些矛盾将会在某

个完美社会中得到解决，在那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

在根本上和谐一致，那么，我们应该这样回答他们：

他们所谓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与我们的价值有冲突，

他们所赋予其中的意义，并不属于我们……完美的

世界，最后的解决，一切美好事物和谐共存，这样的

一些概念，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无法实现的———这

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且它在概念上也不够圆

融；我不能够理解，这种和谐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

至善是不能够一起共存的。这是概念上的事

实。”［１］（Ｐ１７）因此，伯林认为，这种希望有一天社会或

者共同体中一切价值都和谐共存的设想是不可能出

现的，而且也正如前所述，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乌托邦

式的梦想。这种观点的荒谬之处恰恰在于，不能正

视悲剧和冲突是构成人类生命的内在特质，而悲剧

和冲突是人类所固有的。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人类的思想史总是围绕着生活意义与制度安排之间

的冲突而缓慢前行的，这也恰好彰显出价值与喜好

本身就是冲突的这项既存事实。因此，伯林一再提

醒人们，那种假定世界中所有美好的事物、所有的善

都是相互和谐存在的是错误的，这并非老调重

弹———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所有的价值和善并不

都是相容的，这些善或者价值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

的，并不存在能使其和谐、无可置疑的解决方法。

除此之外，伯林还进一步揭示出价值不仅在不

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之间是不相兼容和不可通约

的，而且在同一价值体系和文化中不同的群体之间

也是不能兼容和不可通约的：“有一点是清楚的，就

是不同的价值可能会有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不同

的文化会有抵触。不同的文化之间，同一文化的不

同群体之间，甚至在你我之间，都有可能是相互抵触

的。比如，你永远都认为应该实话实说，无论什么情

况；而我不这么想，因为我相信讲实话有时候会太让

人痛苦，伤害太大。我们可以交流彼此的看法，也可

以努力达成共识，但最后仍会发现，你所追求的东西

和我献身的目标之间还是不可调和的。就个人而

言，他自身也会有价值的冲突。”［１］（Ｐ１４）可见，价值多

元主义贯穿于整个人类生活之中，即便个体自身也

能体验到价值冲突。不但在善和不善之间存在着冲

突，而且在善之间也存在着冲突。每一种文化都有

其自身的标准。文化、亚文化和个人都有他们自身

所优先选择的不可兼容的价值和目标标准。这意味

着在一个多元文化境遇中，何种价值和目标具有优

先权，以及何种标准应该适用都是难题。

除伯林之外，著名思想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

尔也注意到了这种在社会中存在的普遍分歧。他在

《美德之后》中阐释了诸多正义概念之间的不可通

约性：“我们有太多具有差异性和相互竞争的道德

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相互竞争的和差异性的有关正

义的概念，以及文化的道德资源使我们找不到解决

这些问题的合理方法。”［８］（Ｐ２３５）对麦金太尔来说，这

种分歧源于缺乏一种以理性的方式协调解决美好生

活的背景概念，其原因在于麦金太尔认为，个人主义

和现代性计划未能提供一种独立的道德正当性的方

法。对于伯林来说，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我们所生

活的道德世界是不和谐的甚至是冲突的。即使我们

能达成对美好生活的共同看法，我们仍然会面对这

些善与善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相互冲突的诸价值

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重要性。

伯林借用“扭曲木材”的隐喻去刻画我们所生

活的甚至善与善之间都充斥着不和谐的道德世界。

伯林的这种表达起源于康德，康德使用这个隐喻原

本是指人类罪恶的一面，虽然伯林也使用这个隐喻

去描述人性的黑暗面，但他最喜欢使用这个隐喻去

刻画围绕着人类的道德世界的各种价值之间的内在

张力。例如，伯林使用这个隐喻意在表明完美的解

决方案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所能做的最佳选择

是，努力在不同的人类群体的不同渴望之间寻找某

种平衡（显然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至少要阻

止他们排除对方的冲动，而且要尽可能地去阻止他

们相互伤害———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他们相互的同情

和理解，尽管这是永远不可能彻底实现的事

情。”［１］（Ｐ５０）解决价值冲突的方案并不总在逻辑上是

严谨的，“因此，步出困境之路存在于某种逻辑上混

乱的、可变的甚至是含糊的妥协。每一种特殊的情

形都需要它自己特殊的对策，因为‘从扭曲的人性

之材中’，就像康德曾经说过的，‘造不出直的东

西’”［３］（Ｐ１０２）。再如，伯林使用“扭曲木材”的概念去

批评持有理想生活取向的人们，诸如艺术家为了追求

艺术而极端地选择放弃家庭生活。伯林所拒斥的过

于死板的或极端的决定并不总是在价值冲突中体现：

“目前世界上有太多的个体在不同的价值之间不选择

以极端的方式去生活。伟大的哲学家说过，‘从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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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性之材中，造不出任何直的东西’。”［３］（Ｐ１０２）人类

应该给自身机会以在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作为一

个艺术家，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即便这意味着每个

扮演的角色都不是太成功。如果非要引入第三个例

子，伯林用这种隐喻指出，人们不能挤入“早已准备好

的模式”中或者“教条化地信奉某些方案，强迫人们

穿上统一的制服”［１］（Ｐ１８－１９）。

鉴于价值与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或不可兼容

性，以及完美世界的虚幻性，伯林希望“少一些弥赛

亚式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异性

的宽容，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地多一些达到目标的

方法，为那些其趣味与信念（对错姑且不论）在多数

人中很难找到共鸣的个体或少数人实现他们的目的

多留出一些空间”［３］（Ｐ１８６）。这样的多元主义要求我

们在理论反省的层面上，不要过于执着于某一种单

一的、自认为根本的价值原则，以为这样的原则可以

居于优先的地位，借此权衡所有其他的价值。伯林

拒斥自由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一元论

的理论倾向，但是他的价值多元论是否可以给我们

以指引，我们是否必须在多元分歧且彼此可能冲突

的价值中寻求某种让这些价值可以相互协调的共识

原则，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多元价值之间的“极端选择”和

“不稳定的平衡”

　　在我们所存身的道德世界中，人们不可避免地
要在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做出选择，而选择一方就

意味着另一方的不可复归的牺牲。对于这种在不同

价值之间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伯林指出其并非如

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他认为，人们有能力去发

展一种共享的相互理解的理念，并用来对具体情况

做出理性的判断，这样就鼓励他在许多境遇和选择中

可以务实地做出决定。有鉴于此，可以认为，伯林在

对人类状况进行说明的过程中，其明显是受到了反启

蒙主义思想家对个体和社会自我创造力强调的影响。

此外，他对个人价值的理解明显地使用了康德哲学的

范式：人们不但不能被强迫选择，而且必须要尊重他

人自身选择的能力；由此可以认为，有一些特定的选

择（不侵犯他人选择自身目的的选择）是比另一些选

择（侵犯了他人自身选择的能力）仁慈的。

伯林著名的对消极自由的辩护就是从这种提升

公共机构对人们选择的鼓励中衍生出来的，他的消

极自由理念内在地与多元理念联系在一起。他认

为，多元理念可以被人合理地需求的原因是：“多元

主义是更人道的，因为它未像体系建构者那样以一

种遥远的、前后矛盾的理想的名义，剥夺人们———作

为不可预测地自我转化的人类———的生活所必不可

少的东西。结果，人们在各种终极价值中进行选择；

他们之所以做出选择，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受

到基本的道德范畴与概念的决定，这些范畴与概念，

不管其最终的起源是什么，在大部分的时空中，至少

是他们的存在与思想、他们自己的认同感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人之为人的要素的一部分。”［１］（Ｐ２１６）伯林

对消极自由的论述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深深根植于

人类选择的悲剧性之中而并不是一些形而上的道德

理念之中的。格雷指出，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论述不

应该与对个人自治的卫护混淆在一起。他指出：

“伯林主张的消极自由的价值首先是作为提供一种

通过做出选择的自我创造的环境……深刻的是，因

为一种自治的目标仅仅是一种自我通过选择而做出

的创造，是一种自我创造而不是自治所赋予消极自

由以价值的。”［９］（Ｐ３１）例如，如果我选择去成为一个

僧侣，在做出选择的过程中我会行使自我的创造力

甚至会放弃自治权。然而，即便伯林有能力为我选

择做僧侣而辩护，就像我们在下面所看到的，他也将

保留一种批判我的选择的权利（特别是因为做出成

为一个僧侣的选择可能限制了长远的选择，因此将

可能减少作为一个人的能力）。

如果伯林提升选择的价值（包括个体的自治）

而同时驳回尝试理性秩序的价值和目的（道德上不

负责任和不一致），那么他信奉的理念是什么呢？

格雷是这样认为的：伯林对“不可避免和同时不可

由理性决定”的道德两难境遇的反思使他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自由主义形式，格雷称之为竞争的自由主

义，是以“我们在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做出的极端

选择而不是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格雷认为，考虑

到极端选择，伯林的竞争的自由主义有“一种决定

主义者的、唯意志论者或存在主义因素区别于其他

的所有的自由理性主义的形式”［９］（Ｐ７０）。虽然人们

可以找到许多格雷所谓的在伯林的思想中存在着

“决定论的、唯意志论的、存在主义的因素”的论述，

但这里有两个论述最显著：（１）在讨论马基雅维利
的遗产中，伯林指出在发现相互冲突的、不可通约的

价值体系的同时，也发现了在“没有共同的标准存

在的价值体系中，凭什么就可以用理性做出选择”，

这些价值体系有可能是“在同一水准之上的，可以

被一个善良、慷慨或喜欢私人生活的人选择，又或许

是一种好的、成功的、社会的存在，但是绝对不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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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存在的”［１０］（Ｐ３１６）。（２）柏林在同卢克斯的谈话
中，伯林表示：“在一定的程度上我是一个存在主义

者，也就是说我把自己托付给，或者发现事实上我把

自己托付给不止一种价值。这也是我生活的意义所

在。其他人的生活也许跟我不一样。但是这就是我

之为我的原因。”

然而对伯林而言，在特定的领域中做出与理性

选择相反的极端选择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对被称

之为“理性自由主义者”的伯林来说，理性的观点是

对世界的一种现实主义的和灵活性的认识。“选择

的能力便是理性的固有成分，假如理性指的是理解

现实世界的正常能力的话。只要自己能够得到的东

西，不受可选方案的引诱，从不追求互不相容的目

的，这等于在没有摩擦力的介质中运动，生活在一个

万事如意的幻想状态。”［３］（Ｐ５０）理性观点因此可以论

证我们所拥有的选择的权利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但

是它不能决定我们所做的选择：“机械的或演绎的

方式不能达到正确的政策，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固定

不变的规则：条件常常不明显，原则无法被分析或表

达”［３］（Ｐ５３），它可以证明手段却不能证明目的，“一种

理性的目的……对我来说是不能理解的”［３］（Ｐ５０）。

启蒙主义幼稚地认为理性可以给社会发展提供一种

合适的法则和秩序，而伯林认为，科学和理性虽然可

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所必须做出的决定的本质，但

是不能对我们的选择做出最后的决定。

此外，伯林还认为，通过理性观点我们可以发现

不同价值观所共享的“道德范畴”。他指出，“的确

存在一种价值的尺度，据此，人类中的大多数———尤

其是西欧人———实际上凭借着这种价值的尺度而生

活，而不仅仅是机械的、按照日复一日的习惯而生

活，而且是自我意识到这些价值正是让他们拥有人

之为人的本质的构成因素”［１］（Ｐ２０３）。伯林并不清楚

在这个价值尺度中到底存在多少价值：人们可以追

求的目标的数目和仍然被我们认为人之为人所必须

拥有的东西，也许让我们认为是９２，６７或４１，但是
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５］（Ｐ１０３）就像我们之前所谈到

的，只要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可以被人所理解的，我

们就可以认为他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这个观点伯

林已经陈述得非常清楚了：假如，我们跟某人相遇，

只不过在生活的目的上，他跟我们的意见不同，幸福

和自我牺牲，他更喜欢幸福，我们可以接受他是我们

的同类，因为他对于什么是生活目的的想法，用以捍

卫其目的的论证方式，以及他一般性的行为举止，都

在我们认为是人之为人的范围之内的。［１］（Ｐ２０３）这样

我们可以看出对选择的辩护的观点有一种特殊的力

量，即使这种观点没有说服我们相信其他人的选择，

但至少承认我们理解了这些选择是合乎理性的。这

种理解考虑到使这些做出不可通约目的的主张有共

通的可能性，它也允许我们使用“移情的想象力”进

入这些异己文化之中。正如伯林所言：“一个斯多

葛主义者可以理解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他们可以

通过‘移情的想象力’的作用进入到柏拉图主义者

的意境中，去理解为什么这个人会选择柏拉图主义

而不是斯多葛主义。”［１］（Ｐ２０３－２０４）

另外，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他人所选择的目标或

他们为自身目标辩护的方式，那么在伯林的理解中，

我们将不能被理解为一个正常人：“假如我们遇到

一些人，他们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应该破坏这

个世界，以免伤及自身，或者是某些人，他们诚心诚

意地相信，给无辜者判刑、背叛朋友、折磨儿童这些

行为都不会造成伤害，那么，我们会发现，跟这些人

我们是无法与其辩争的，不仅是因为他们使我们感

到恐惧，而且更因为他们让我们想到有点没有人

性———我们将其称为精神上的白痴。”［１］（Ｐ２０４）伯林认

为，一个人不但必须有选择的权利，而且在一定程度

上做出的选择也得由他人给出辩护。这就显示出了

交流的重要性。事实是我选择遵循一定的目的并不

单单是使我成为人，我是人类一分子，也预示着我能

就我所选择的目的同他人交流。因为交流不但是可

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在这些追求不同目标的个体之

间，伯林认为我们可以批判性地评价其他个体或团

体的价值定向：“我们可以自由地评价其他文化的

价值，去谴责他们，但是我们不能装作一点都不能理

解他们，或者简单地认为他们是主观的、与我们不能

交流的、与我们口味不同的环境的创造物。”［２］（Ｐ９）

伯林所秉持的通过“移情的想象力”批判性地

对待不同价值的观点，使他对在不可通约的价值之

间做出决定秉持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在不同的价

值和目标之间，即使不能避免相互冲突，他们“也是

可以变得稳定的、平衡的，折中是可以达到的。在具

体的情形中并不是每一种主张都有相同的力量……

优先权，没有最终的和绝对性可以建立。”［１］（Ｐ１４）由

此可知，伯林式的行为者具有一种额外的能力（或

责任），可以以他们自己的术语（他们自己的合乎理

性的观点）评价性地参与不可通约的价值主张，这

个参与者有能力在不同的主张之间达成一种折中。

因为伯林认为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我们共享的

道德范畴：在价值多样化的范畴中价值原则必须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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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做出让步。功利主义者的解决方法有时是错误

的，但是我怀疑，多数情况下是有益的。可以作为一

种真正的规则去执行的，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可

以防止发生不可收拾的局面，和无法忍受的选

择———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第一要务；在我们有限

的知识领域内，依据我们对于社会和个人的不够完

整的理解，这个基本要求值得我们始终努力。此时

保持一点谦卑还是很重要的。”［１］（Ｐ２１）

尽管伯林看起来似乎认为平常的境遇可以通过

公平交易原则和折中的方案去处理，但他很清醒地

认识到还存在一个“尖锐的道德两难困境”是没有

可能通过公平交易原则去解决的［５］（Ｐ１０６）。在缺乏公

平交易的原则和折中方案的境遇中，个体必须做出

一种极端的选择。然而，如果这种选择所追求的目

标明显地是一个人类目标的时候就可以被其他人所

理解（不论是保护家庭或者是反抗邪恶的组织）。

由此可知，伯林并没有轻易地幻想在这个充满

冲突和不可通约价值的世界上达到一种和谐是容易

的，在面对相互冲突的价值时，个体被迫必须在他们

之间做出选择。然而，伯林认为人们彼此之间通过

移情能力是可以交流的。伯林的乐观主义观点可以

在不同的价值之间达至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是筑

基于他的共享道德范畴追寻不同道德目标的个体可

以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的信念之上的。这个观点缘

于赖利称伯林为“真正的理性主义者”，这种理性本

质上是弱读式的理性，可以知道伦理生活和政治生

活的理性。尽管这种弱读式的理性并不能提供给我

们一种普世主义的方法去协调或者压制具体境遇中

的价值冲突，也不能帮助我们走出尖锐的道德两难

困境，但其可以帮助我们在处理这些冲突时达成一

种折中的方案，并促使我们不会放弃启蒙时代的梦

想，使一个理性的、文明的社会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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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
行政伦理核心价值体系探析

张胜利，刘建秀

（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公职人员因其公职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在
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平和伦理观念对有效防止这种利益冲突有着重要的价

值和意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对行政伦理进行立法来建构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伦理体系，

其主要由核心信念、基本操守，以及保证这些信念和操守得以认真贯彻的预防、教育与惩处体系等

组成。当前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多发、频发已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一大特点，并成为诱发腐败、影

响公职人员及公共部门廉洁守正形象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腐败现象逐渐呈现“结构化”“民俗化”

趋势的大背景下，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方面的成功经验，构建基于伦理法

制的、多种措施密切配合并同步推进的制度体系，是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利益冲突；行政伦理；伦理立法

［中图分类号］Ｄ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４

　　公职人员因其公职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
益与其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是一个伦理问

题。当公职人员面临这种利益冲突时如何做出选

择，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还是把公共

利益放在首位，除了受相应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外，个

人的道德水平和伦理观念更为深刻地影响着公职人

员的选择。当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是对公职人

员的伦理进行立法，如美国的《政府伦理法》、英国

的《文官行为准则》、加拿大的《公共服务价值与伦

理法》等。随着国际社会对腐败问题的普遍关注及

对合作治理腐败问题的日益重视，“基于政府透明

治理与公职人员能否恪守伦理准则，完成公民的公

共信托，不仅是各国政府内部的治理议题，更是民主

国家最重要的基础与全球化的重要议题”［１］。当各

级政府想提供给公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上有一个可

信任的和有效的架构时，诚实正直已成为该架构的

根本要件之一。倡导建立诚实正直的机制和体系，

也越来越被视为良善治理的根本要素［２］（Ｐ１）。而诚

实正直是伦理法制架构的主要内容。

伦理立法可以为公职人员提供一般性限制，

“这种限制是对政治共同体道德最低标准的规范性

陈述”，“对违法乱纪行为实施罚款、监禁和行政处

罚都是确立人民主权并使人民的意志得以实现的方

法”［３］。通过伦理制度化为公职人员确立一整套核

心价值和伦理行为规范，可以使公职人员明白哪些

行为是道德的，哪些行为是社会所期待的，哪些行为

是与社会期待相违背的。“一个行政人员应当知道

什么是道德的，以便合乎伦理地行事，最容易的方法

是制订行为的标准”，“也就是说，准则的制订旨在

反映理想官员的形象”［４］。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ＯＥＣＤ）国家之所以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方
面能取得骄人的成绩，与其对公务伦理法则的深刻

认知和高度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ＯＥＣＤ在给成员
国的《公共服务的管理原则》建议书中指出，“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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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公共服务的道德行为，成员国需要采取行动，应该

给公职人员提供明确的道德规范和指南，确保体制

和制度的良好运行”［２］（Ｐ６７），认为“通过相关伦理法

制的建制，指明公共服务应有的核心价值，以规范公

职人员的行为，不仅是ＯＥＣＤ各国达成善治、提升公
共信任的普遍途径，更是唯一被强调与证明有效的

不二法门”［２］。我国港澳台地区为了有效防止公职

人员利益冲突、建设廉洁政府，也非常重视对公职人

员道德操守的培养，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公

职人员的道德标准和伦理体系，各自形成了防止公

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伦理系统，其中香港的廉政伦理

及廉政机制令人瞩目。

由于任何一个国家对公职人员伦理的追求都不

可能脱离本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

程度、历史文化传统，其伦理法制化的内容具有明显

的本土性，因此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制伦理其内容

有着较大的差别。但从结构上来看，发达国家和地

区公职人员伦理制度主要是由核心信念、基本操守，

以及保证这些信念和操守得以认真贯彻的预防、教

育与惩处体系等组成。本文拟在考察发达国家和地

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基

础上，提出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

冲突经验的建议，以期为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

突提供“他山之石”。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

利益冲突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

　　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
突，通过不同的政策、法律规范建立了一整套的行政

伦理核心价值，通过这些核心价值的引导，使公职人

员在面临利益冲突时主动做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选

择。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制度、民主程度、历

史文化传统、国（区）情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因此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公职人员核心价值的要求也不尽

相同、各有侧重，但是有些核心价值，如公平、公正、

廉洁等，还是得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的认

同。比如ＯＥＣＤ各成员国的伦理法规及相应的法律
条文对以下核心价值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同，即不

偏不倚、合法、廉正、透明、效率、平等、责任、正义等。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公务员守则》《接受

利益（行政长官许可公告）》《防止贿赂条例》《公务

员管理命令》《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等法律规章，

为香港公务员确立了明确系统且行之有效的伦理规

范。香港公务员品行总则指出：“公务员必须时刻

奉公守法、严格遵守政府规例。他们必须尽忠职守，

履行职务时悉力以赴，时刻以政府的利益为依归。

无论是对待市民大众还是对待同事，都必须诚实公

正，以负责、公平的态度履行职务；不得以权谋私，也

不应令自己处于本身利益与公职有冲突或使人有理

由怀疑本身利益与公职存在冲突的情境中；不得有

任何令人怀疑公务员是否公正，或令政府声誉受损

的活动或行为。”为建成一支高效、专业、廉洁、信

实、公正、中立的公务员队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要求公务员必须遵守下列同等重要的基本信念：

（１）坚守法治；（２）诚实可信，廉洁守正；（３）行事客
观，不偏不倚；（４）政治中立；（５）对所作决定和行动
负责；（６）尽忠职守，专业勤奋。
２０世纪末，我国台湾地区为了推动廉洁政府的

建设，开始大规模地实施行政革新方案。１９９３年，
台湾提出行政革新方案，希望通过此举建设以廉洁

为重点，兼顾效能、便民的廉能政府。１９９６年，台湾
行政领导人李登辉提出“心灵改革运动”，强调要转

换文官思维与心智模式，以提升竞争力。２００１年６
月７日，台湾“行政院”发布《建立行政核心价值体
系推动方案》，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１日制定《建立行政核
心价值体系推动方案参考作法》，开始推进台湾行

政价值体系建设。本次行政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５
个核心价值目标，即建立公务人员对“国家”的忠诚

感、对社会的关怀情、对政府的向心力、对民众的服

务心、对公务的责任感。在以上核心价值目标的基

础上，台湾“行政院”人事局于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５日又
新增了“创新”“进取”“专业”三个核心价值理念。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把坚守法治、廉洁奉公、以

人为本、忠诚尽责、摒弃官僚、讲求效率、务实进取、

与时并进作为公职人员的核心价值理念。

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过程中为了增强上

述抽象的伦理标准对具体行为的适用性，使公职人

员的具体行为有明确参照，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核心

价值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以此

指导公职人员的具体行为。同时，在设计防止公职

人员利益冲突制度时，始终把这些核心理念贯穿其

中。如我国香港地区为了使比较抽象的基本信念能

够贯穿于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中，在核心价值基础上

又制定了公务员的操守准则———“坚守法治、诚实

可信、廉洁守正、行事客观、尽忠职守、专业勤奋、政

治中立、对所作的决定和行动负责、不偏不倚”，并

对每一条操守准则都进行了详细、明确、可操作性强

的阐释。例如，坚守法治要求公务员必须维护法治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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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司法公正，在行使其行政权力时必须遵循《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必须在其职权范

围内或酌情权限内作出决定，不能超越其所获授的

权力范围；必须依循适当程序办事，在执行公务时发

现任何怀疑舞弊行为须从速向廉政公署举报。诚实

可信则要求公务员必须据实阐述事情和相关事宜，

如有错误须尽快更正，公务员只可把公共资源用于

有关资源所核准的用途。

澳门地区规定，公务员在践行上述核心价值的

同时，还有义务遵守无私、热心、守时、忠诚、保密、有

礼、勤谨、服从的行为规范。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行政伦理核心

价值的推进和保障措施

　　行政伦理核心价值对公职人员有着重要的指导
作用，但如何才能把这些核心价值内化于公职人员

的行为、使得公职人员在日常行为中可以清楚地认

识到自己是否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怎样使公职人

员明白当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时该如何应对？当面

临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

择？如何避免利益冲突情境的出现？利益冲突的具

体样态是什么？如何保证公职人员在明知自己处于

利益冲突的情境而又故意做出不利于公共利益的选

择行为时得到应有的惩罚呢？为了达到上述目标，

发达国家和地区采取了预防、教育培训和制裁等一

系列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推进和保障措施。

１．预防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是避免利益冲突的重要途

径。很多公务员陷入利益冲突情境的原因是政策模

糊不清、指引不到位和程序不周全，使得公务员在公

务活动中无所依从。为了有效预防公职人员利益冲

突的发生，发达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预防性措施。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我国香港

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做法是制定清晰的政

策，提供详细而又科学可行的指引，设定严谨而又周

全的程序，让所有公务员有所依循，并在各部门间形

成适当的制衡机制。具体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提供适用于全体公务员的指引。香港公

务员事务局联合廉政公署及相关部门在全港范围内

发布了适合于全体公务员的品行指引，并时常对这

些指引进行检讨和更新，以确保其清晰明确、符合时

宜。这些指引的内容涵盖了利益冲突、申报私人投

资和公务员以公职或私人身分接受利益、款待及赞

助访问等。

第二，实施诚信管理及推进计划。香港公务员

事务局联合廉政公署常年致力于公务员的诚信教

育，提高公务员的诚信意识。例如，２００４年实施了
公务员廉洁操守深化计划，由公务员事务局和廉政

公署首长级人员组成外展队，造访了总下辖员工

１２４０００名的３４个局／部门，就诚信问题交换意见。
２００５年，合办了以“诚信为本，卓越管治”为主题的
领导论坛，让公营和私营机构的领导共同探讨诚信

问题所面临的挑战，彼此分享诚信领导方面的经验。

２００６年，公务员事务局与廉政公署联合实施了诚信
领导计划，据此计划各局／部门分设了诚信事务主任
和助理诚信事务主任，分别由各局／部门委派辖下一
名高层首长级人员和部门主任秘书担任，前者主要

负责推广各项有关诚信风气的活动，制定符合本机

关需要和工作目标的相关策略与工作计划，定期报

告其在诚信管理方面的工作进展；后者主要辅助前

者工作。公务员事务局在诚信领导计划下定期举办

不同主题的工作坊，如诚信、纪律、操守等，以支持诚

信事务主任的工作，同时给予其工作上的意见和

建议。

第三，提供网上资源和经验共享。香港公务员

事务局与廉政公署联合推出了网上“公务员诚信管

理资源中心”，这是一个一站式的电子资源服务中

心，可供所有公务员使用。该中心汇集了适用于全

体公务员的最新操守规则、有关诚信的刊物、操守指

引、操守样本和一些常见的问题与答案，并且集中提

供了包括行为失当、接受款待、伪造欺诈等公务员不

当行为及刑事案例，供所有公务员浏览。

第四，发行刊物。香港公务员事务局经常出版

如《公务员良好行为指南》《公务员防贪要诀》《诚信

事务主任手册》等手册、小册子，并免费发放给公务

员，以推动公务员诚信建设。

第五，严格有关欠债员工的管理。香港政府非

常重视公务员的债务问题，他们认为公务员欠债是

导致公务员利益冲突、贪污受贿的重要诱因，因此，

对公务员的债务问题管理非常严格。通过对欠债人

员的跟进调查，为处于财政困难的公务员提供各种

福利服务、推行家庭生活教育活动、健康生活方式计

划等，帮助公务员有效理财，避免其陷入债务困境

之中。

２．教育培训
让公职人员对行政伦理核心价值充分了解、认

知和赞同，是把这些核心价值内化为公务员行为、有

效防止利益冲突的前提条件。为此，发达国家和地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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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要采取了对公务员进行相应的教育培训的方

式。例如 ＯＥＣＤ国家就认识到，要让行政伦理核心
价值内化为公职人员的行为，就“特别需要政府帮

助公职人员理解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并培养起他们解

决伦理困境的技能”［２］（Ｐ３２）。因此，ＯＥＣＤ成员国采
取多种形式对公职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内容包括

“遵从性教育”和“完善性教育”。“遵从性教育”主

要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内容、以公职人员对相关法

律法规的认知为目的；“完善性教育”主要以伦理价

值、伦理准则、伦理思维为内容、以形塑和完善公职

人员的行政伦理人格为目的。同时，为了保证教育

和培训工作能落实到位，ＯＥＣＤ一些成员国还针对
公职人员的培训事宜进行了立法，以强制的方式保

证教育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如美国有《政府雇员

培训法》《政府间人员法》《雇员综合培训法》，法国

有《继续教育法》《公职人员地位法》等。我国香港

地区则通过廉政公署和公务员培训处定期开设防贪

课程，通过举办以防贪为主题的讲座、推行以诚信操

守和避免利益冲突的间接会等形式，使公务员时刻

警觉，以维持高度的诚信意识。另外，香港公务员事

务局联合廉政公署还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不断地向

各级公务员推广良好品行，提供入职指导和培训，举

办研讨会，发布指引和规则，促使公务员了解自身应

持有的操守准则并严格遵从。

我国台湾地区则在全岛范围内对公务员开展公

民伦理、领导伦理、管理伦理、服务伦理的教育培训，

同时通过鼓励公务人员参与志愿服务，建立合理化、

人性化工作关系，加强和推进公务员对核心价值理

念的认知与践行。通过培养研究发展能力、建立参

与建议及决策机制、成立工作改进小组的途径，推动

“创新”的落实；通过落实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团队

意识、深化顾客导向之公共服务的途径，推进“进

取”的价值理念；通过强化知识管理、形塑学习型组

织、推动标竿学习的途径，推进“专业”的价值理念。

３．制裁
为了保证公职人员的违法、滥用职权或违反诚

信的行为得到有效校正，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背离公

职人员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行为采取了严厉的制裁

措施。如我国香港地区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廉洁守

正，根据《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公务人员（纪律）

规例》《反贪污贿赂条例》等法律文件建构了针对公

务员的严厉的制裁机制。根据公务员行为不当的严

重程度分别采取进入正式与非正式的严训程序。当

公务员有轻微行为不当时，部门首长可向有关人员

发出警告，无需进入正式的严训程序；当公务员屡次

有轻微不当行为或严重不当行为或触犯刑事法律

时，则会采取进入正式的严训程序。正式的严训程

序既规定了针对行为不当公务员的严厉的惩处措

施，又规定了严谨的程序，所附多项保障措施可保证

被控人员受到公平聆讯。对启动正式程序个案的处

分包括谴责、严厉谴责、罚款、降级、迫令退休及

革职。

　　三、结语

公职人员行政伦理核心价值虽不对特定的利益

冲突提供针对性的具体规定，但为防止公职人员利

益冲突提供了价值指导和伦理准则，是防止公职人

员利益冲突的统合性制度和思想灵魂。行政伦理核

心价值贯穿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的始终，

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提供了目标指向。因此，它是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更具有根

本性。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要多种措施密切配合、配套实施，而防止公职人员利

益冲突的伦理体系无疑是这些措施的内核和灵魂。

以伦理法规为中轴、在其他法规制度的密切配合之

下，构建严密的制度体系，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

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成功经验。当前，我国公职人员

利益冲突多发且频发，已经成为诱发腐败、影响公职

人员及公共部门廉洁守正形象的重要原因。在我国

腐败现象逐渐呈现“结构化”“民俗化”趋势的大背

景下，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

突方面的成功经验，构建基于伦理法制、多种措施密

切配合同步推进的制度体系，是防止我国公职人员

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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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视角下我国公职人员
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优化路径探析

王天笑

（郑州轻工业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诱发腐败、危害政府廉政形象、侵蚀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因素。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通过对公职人员收受礼

品、接受馈赠、经商、兼职、演讲收费等外部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在防止利益冲突进程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目前，该制度还存在着相关内容界定不清、政策统合性不强、政策进程滞后等多方面的问题。

我们应当通过明确利益标准、强化违规责任、加强制度统合性等途径来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

限制制度，从而为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预防腐败提供更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外部行为限制制度；预防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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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公
共利益与其自身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抵触违背与侵

害。这种利益冲突是诱发腐败、危害政府廉政形

象、侵蚀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因其危害巨

大，当代西方国家尤其是廉政指数较高的国家，都

几乎无例外地建构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制

度体系，如美国、新西兰、日本、加拿大等。公职人

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是该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

分，它通过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收受礼品等外

部行为的规范与其他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构筑了

防止利益冲突的有机体系。通过防止公职人员利

益冲突来预防腐败的实践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对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探索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就已经开始。但是，由于我们对该问题缺少

全面、科学的认识，这一制度距有效防止公职人员

利益冲突的要求有很大差距。本文拟在分析公职

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析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提

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公职人员外

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优化有所裨益。

　　一、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

度的主要内容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多种多样，而制度资源却相
对短缺，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其所有的外部行

为都进行规范。从我国的实践看，公职人员外部行

为限制制度的内容，主要由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

经商、兼职等方面的限制制度所构成。

１．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外部行为
的限制制度

利用其身份收受礼品、接受馈赠是公职人员利

益冲突的重要表现，它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公

务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所以它也是我国公职人员

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重要规定事项。我国相关制度

的内容，主要由对内公务活动与对外公务活动中的

相关限制性规定构成。

（１）对内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公职人员在对内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接受馈

赠等行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

注，相关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因时制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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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制度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对公

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行为进行了不尽一致

的规定。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至１９９０年代初期，严格
禁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收受礼物、接受馈赠。公

职人员利用其身份接受宴请、收受礼品、请客送礼等

利益冲突行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较为普遍。为

了给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再加上受计划经济

时期思维惯性的影响，这一时期对公职人员外部行

为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３年，
我国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台了多个针对公职人

员外部行为的规章制度，且它们都无例外地使用了

“禁止”“不得”“严禁”等非妥协性词汇来规范公职

人员外部行为。如１９７９年规定“严禁用各种形式侵
占农村社员劳动所得，来进行大吃大喝、请客送

礼”［１］，１９８８年规定“严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赠送与

接受礼品”［２］。可见，这一时期不考虑礼品的价值

大小，严格禁止公职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接受赠

送与收受礼品。

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０年代初期至现在。这一时期
抛弃了前期“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建立了礼品分类

管理制度、礼品登记制度，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

管理规定更加灵活、科学。首先，明确了严格禁止的

礼品类型。针对特定的礼品类型（现金、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和其他可能影响公务公正性的礼品），延

续了先前的非妥协性规定。如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０年以
及此后出台的多个制度规范，都严格禁止各级公职

人员（含离退休）以及受委托、聘任从事公务管理的

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收受及向上级赠送礼金、有价

证券。其次，以明线法明确了可接受礼品的登记制

度。公职人员收赠礼品、接受馈赠，有时是出于情感

需要、有时是被动行为，对这些行为不加区别地一概

禁止，不符合多样化管理的原则。因此，１９９５年，我
国出台了《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

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正式建立

了礼品登记制度，确立了明线法的礼品处理标准，即

根据礼品的价值及其对公务公正性的影响程度采取

不同的处理措施。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根据该制

度的内容和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对该问题做出了更

加细化、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如上海确立了以５０元、
２００元为线的礼品三级分类法：第一个等级的礼品
（价值低于５０元）归个人，无需登记、上缴；第二个
等级的礼品（价值高于５０元低于２００元）在递交礼
品登记表的前提下归个人；第三个等级的礼品（价

值高于２００元）要登记并上缴。
（２）对外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党政机关以及

一些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等同港澳台同胞、华

侨、外国人的交往日渐频繁。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一

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多向对方赠送礼品的方式套取对

方的礼品，收礼之后以低价内部处理等现象逐渐增

多，相关制度也不断发展。从其内容来看，该制度的

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有例外的零容忍理念为制度价值

取向。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针对对外公务活动中的

收受礼品行为采取的是有例外的严格禁止的办法，

即除了规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均不得代表国家接受或赠予礼品。例外部分

也采取了明线标准，如１９８０年规定，“除党和国家主
要领导、外事单位和外贸机构的工作人员，可根据工

作需要，同对方互赠对等的礼品外，其他任何组织和

个人，都不得在对外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名义代表国

家赠送和接受礼品与馈赠”［３］。

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０年代初期开始，调整了以前实
施的有例外的零容忍的办法，采取了有例外的明线标

准法，例外部分采取的是严格禁止标准。如１９９３年
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

接受礼品的规定》，确立了以２００元为明线的礼品处
理措施，价值低于２００元的礼品归受礼主体所有，价
值高于２００元的礼品需要登记、上缴。例外部分针对
礼金、有价证券等，依然采取严禁措施。

２．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演讲收费等外部行为
的限制制度

经商、办企业等经济行为，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

的重要诱因，公职人员可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

权力谋取私利、进行利益输送，即使不存在这种行

为，该现象也违背了现代职业专一精神的要求。从

其发展轨迹来看，我国对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兼

职等行为的规定经历了适用主体由单一到多元，适

用对象由简单到复杂、由直接到间接的发展过程。

如１９８４年只对乡级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的相关
行为进行了规范，１９８５年则把适用主体扩大到领导
干部子女、配偶等公职人员的重要利益相关者，１９８８
年又把适用主体扩大到了县级以上离职领导干部。

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又根据形势的变化，

分别于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
出台了多个针对性的制度规定。公职人员经商、办

企业等经营性活动总体来说经历了一定的演绎轨

迹。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以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

干部直接投资或集资等形式出现，经商、兼职的特征

非常明显。当国家对此实施限制之后，以小集体形

式出现的党政机关的经商问题逐渐得到有效遏制，

党政领导干部直接经商的行为也得到有效的治理。

但是，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和配偶经商、办企业的问题

开始逐渐突出，当股份制企业在我国兴起时，党政领

导干部经商行为的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当证券市

场在我国形成的时候，党政领导干部投资、经商的行

为又向该领域渗透。这说明，限制公职人员经商、办

企业的政策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因为政策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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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通过一定手段和方式以其“对策”规避了政

府的“政策”。

对公职人员兼职的制度性规定也大体经历了这

样的过程。如１９８５年要求所有在职以及退居二线
的公职人员，不得在各种性质的经济实体中担任任

何职务，１９８９年再一次对公职人员在企业中的兼职
问题作出规定。１９９４年把政策的作用领域扩大到
了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同年，民政部下发通知，对

该政策进行了解释和细化。发展到今天，该制度更

加成熟、健全，基本确立了公职人员不得在盈利性组

织中兼职、兼职报批并不得取酬、不从事及不参与经

营性活动的理念。

　　二、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

度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表
现出了很高的灵活性，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也在

不断更新，表现出了较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当公职

人员经商、兼职等行为以新的形式出现时，具有较强

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就会出台；当公职人员经商、兼职

行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而逐渐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极强的伪装

性时，相关政策也随之不断更新。但是，与防止公职

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相比，我国对公

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兼职等外部行为的限制

制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对收受礼品的范围界定不尽全面。尽管

相关制度表现出了较强的灵活性和自我完善能力，

如把给领导干部充手机费、赠予党政领导干部股份

等新的形式纳入收受礼品的范围之内，但是政策的

这种变化相对于现实需求来说，依然显得比较滞后。

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新的礼品样态的反应速度较

为迟缓，如餐饮、利害关系人出资支持的豪华旅游和

高级娱乐体育活动等，对其性质的判断还缺少详细

的说明与规定。

其次，对“礼品”的相关界定不够清晰。我国相

关制度对“礼品”这一关键要素的界定不够清晰，很

多时候缺少可操作性，如对于何种礼品会影响公务

公正性很难判断，因为是否公正涉及公务相对人的

直观感受，难以度量。另外，对于公正与否的判定主

体也无相关说明。另外，在对外公务活动中，我们虽

建立了以２００元为明线的礼品处理措施，然而，对于
价值２００元是单次２００元还是若干次２００元，是单
件礼品２００元还是所有礼品价值之和超过２００元，
并未做出具体说明，这无疑给相关制度操作增加了

变数。

再次，对收受礼品场合的规定不够科学。防止

利益冲突需要情境性较强的制度规范，即使在其他

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也不一定会适合中国的

特殊国情。因此，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充分考虑我国

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国情人情，否则制度就难以发

挥效用。然而，这些要素在我国的相关规定里却没

有被充分考虑，也没有得到科学处理，以致脱离国

情、行之无效。如１９８８年出台的《国家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

的规定》，把婚丧嫁娶、节日往来都不加区别地纳入

明确禁止的礼品传达范围，这明显没有考虑我国长

久以来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

第四，责任界定过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成

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制约违法行为的重要因

素。当违法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时，违法行为就

会得到变相鼓励，反之，则会得到明显抑制。因此，

对违法行为进行与其带来的危害大体相当或更严的

处罚是使制度行之有效的基本保证。我国对于公职

人员外部行为以党纪、政纪、批评教育等作为处罚措

施，与很多国家把违规收受礼品纳入刑法的范围相

比，处分明显过轻，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第五，政策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概括性。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年都有针对党政机关及党政

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出台，特别是当党政机

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行为以新的形式

出现时或者这种现象表现得较为突出时，针对性的

政策就会随之出台，因此，出现了经商—限制—再经

商—再限制的循环往复，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行为

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很多规定流于形式。

政策的系统性较差，很多政策仅仅针对某一具体行

为，当面临着较复杂的情况或经商的具体行为以变

换之后的形式出现时，该政策就显得无能为力。同

时，政策的概括性较差、前瞻性不够，政策往往落后

于形势的发展。

第六，存在着规范不周、可操作性不强的情况。

比如，我国针对公职人员兼职行为的限制，仅仅规定

公职人员不得在营利性组织中兼职，在特殊情况下

需要兼职的要经过相应机关的批准，并且不能取酬。

然而，在我国社会现实中，很多非营利性组织也会进

行营利性的运作，而公职人员可能在这种非营利性

组织兼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尚缺少政策规定。此

外，以不取酬作为兼职的限定条件也是不严谨的，公

职人员不取酬的兼职同样可以使公职人员在执行公

务的过程中有意给予兼职单位“照顾”，公职人员是

否从中为自己或亲友谋取了利益，实际上难以认定，

这显然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目的相悖。

　　三、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

制制度的建议对策

　　根据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
题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演变新形势，我们认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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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

制度。

１．完善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限制制度
（１）明确“礼品”与“馈赠”的内涵
我国原有的该类制度中主要以“礼品”“馈赠”

为基点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这两个概念在当时

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随着我国经

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公职人员

接受的好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礼品”和“馈赠”

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已不足以涵盖公职人员接受好处

的全部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比如，给领导人

充手机费、给予领导人优待等，无论是纳入“礼品”

的范畴还是纳入“馈赠”的范畴，都不够科学。因

此，笔者建议，在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中，用“利益”这

一具有更丰富内涵的概念作为制度规范的内容。这

里的“利益”应当包含任何具有价值的事物，礼品、

馈赠、佣金、劳务、优待、报酬等，都可以纳入“利益”

的范畴。

（２）明确界定收受利益标准
公职人员收受利益应当以不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为限。但是，这一目标过于抽象，如何判定是否影响

了公正执行公务非常困难。因此，必须具体、明确地

界定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标准。笔者建议，对公职

人员接受的利益采取明线法。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

中，从同一人员处不得接受价值超过２００元的利益，
一年之中从同一人员处接受利益的价值累计不得超

过５００元。公职人员之间，除特定日期、特定情境
外（如生日、传统节日、公职人员离职等）不得相互

赠送或索取利益，在特定日期、特定情境，公职人员

之间不得接受或索取价值超过２００元的利益。对于
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利益，除因公务所必须外，一律不

得接受，更不得索取。

（３）加强对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
公职人员从同一人员或组织或单位处一次性收

受的利益超过２００元的，或者一年之内从同一来源
收受的利益价值超过５００元的，必须进行利益登记，
并把所收受的利益上缴单位或国库。利益登记时，

应当写明利益的形态、利益价值、利益来源、赠送利

益者与收受利益者的关系、赠送利益的目的、收受利

益的场所、收受利益的时间、收受利益时的现场见证

人及见证人的职业等内容。公职人员在收受应当登

记的利益的三个月之内，必须进行利益登记。利益

登记表每年分四个季度（从一月到十二月，三个月

一个季度）管理。为保证对利益登记的有效监督，

公职人员利益登记表要在一定期限内（可设定为三

年）有效保存，从公职人员提交利益登记表之后的

第二天算起，有效保存三年时间，在此期间，任何公

民或组织都可以申请查阅。

（４）强化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的责任

按照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制度，任

何人在接受应当登记的利益故意不登记、虚假登记、

拒不登记、故意延迟登记的，应给予严厉的惩处。对

于不按照利益登记制度进行利益登记的公职人员，

给予所收受利益价值的１０倍的罚款，两年之内不得
晋升。所接受利益价值超过５０００元而故意违反利
益登记制度的，按照受贿罪论处。公职人员违反利

益收受制度的规定收受利益的，视其情节、收受利益

的金额等，分别给予罚款、限制晋升、降级、开除公

职、拘役等惩处。

２．健全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限制制度
（１）制定具有统合性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台一

个针对公职人员兼职、经商的政策性规定，政策数量

浩繁，有的政策规定之间相互矛盾、难以统一。为了

更好地规范公职人员的兼职、经商等外部行为，笔者

建议，对原有制度资源进行整合，重新制定具有较强

统合性的制度以代替以前的政策规定。

（２）明确公职人员兼职的条件
根据防止利益冲突的原则，我国应当把公务人

员兼职分为三种，即禁止性兼职、须经过批准的兼职

和需要报告的兼职。公职人员不得在任何以营利为

目的的组织中兼任任何职务，无论是管理职务还是

非管理职务，县处副职以上领导干部的妻子、子女

等，不得在领导干部任职区域内经商、办企业等。公

职人员在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不以盈利为目的

的单位或组织兼职的，不得收取任何报酬，且必须经

所在单位领导的批准。公职人员从事教育、讲学、科

研等兼职活动的，无需经过单位领导的批准，但是要

定期向单位领导汇报兼职情况。

（３）强化违规责任
对违反规定兼职的公职人员，设置严厉的处罚

措施。对于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公职人员，视其情节

处以１０万元以下罚款或两年以下徒刑。违反须经
过批准的规定而兼职的，给予批评教育，所在单位领

导认为其所从事兼职有利益冲突之嫌时，可以命令

其停止兼职，拒不执行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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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型领导与组织成员建言行为研究
———基于包容性领导的调节作用

许颖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以Ｈ省行政事业单位的现职工作人员为调查对象，以情感事件理论为视角，运用逐步回
归方法对真诚型领导与组织成员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通过分析心理赋能在这种相互关

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真诚型领导对下属建言行为具有中介作用，包容性领

导这一个体特征对组织支持感和建言行为具有权变作用。鉴于此，组织中的领导应注重引导下属

为组织主动工作，并借以增进组织效能；真诚型领导应鼓励组织成员用更多元的观点来思考现状和

问题，并给予组织成员更多的包容，以照顾不同组织成员在工作上的需求，激励下属建言的动机，提

升其建言的水平。

［关键词］情感事件理论；真诚型领导；包容性领导；心理赋能；建言行为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３．２；Ｆ２７２．９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６

　　唐太宗时期，名臣裴矩在前朝为官时曾经被众
人视为隋朝佞臣，总是千方百计迎合隋炀帝的种种

不合理要求；然而到了唐朝，他则改弦易辙，敢于直

言进谏甚至当庭与唐太宗据理力争，成为唐代有名

的谏官。司马光对此评论道：“裴矩佞于隋而诤于

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

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资治通鉴》）此则小故事

表明，人们乐于讲真话同时也有意愿讲真话的条件

是：听者愿意听真话。一般地，组织成员对自己分内

工作非常熟悉，同时也能看到其不合理之处，如果组

织成员能将这些不合理之处指出来，不仅能促进工

作，还能够为组织变革与创新提供思想源泉。组织成

员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表达个体意见和想法的行为

被称为建言行为。研究建言行为产生的过程，对领导

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古语“盘圆则水圆，盂方

则水方”（《荀子·君道》），喻指旧时君主的好恶和明

暗就是当时最大的“政策”和“制度”。现代组织不可

避免地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领导对下属成员

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随着伦理型领导的衰退与

社会挑战的增加［１－２］，现代组织更加看重领导者的自

我要求，强调领导者的自律、真诚［３］。现代组织中的

领导并非完人，其在进行决策或者执行组织任务时

需要接受下属成员的建言。因此，真诚型领导如何

影响组织成员的建言行为，也就成为现代组织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２０世纪末，心理学研究的路径由认知转向情
感，与之相伴的是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对于组

织成员的情绪和情感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４］，Ｗｅｉｓｓ
等［５］提出了情感事件理论。情感事件作用机制的

研究，在本质上主要是探讨组织环境通过积极或者

消极情绪这一中介变量，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和表现

产生的影响。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结合情感事件

理论的最新进展，从组织成员心理赋能视角来解读

真诚型领导对组织成员建言行为效应的传导机制。

所谓心理赋能是指个体通过工作角色评估来提升内

在动机的过程，这些评估包括工作意义、工作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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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决断及影响力。

领导－下属行为研究的重要方向是影响真诚型
领导效果的情景因素［６］。包容性领导理论从领导

者与追随者的关系和互动机制出发来探讨领导的作

用机制，主张领导者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关

注领导者是否能够倾听和关心追随者的需要，是否

在与追随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开放性、有效性和易接

近性［７］。高包容性的领导往往会倾听和关注追随

者，因此可认为包容性领导与工作奉献、组织成员行

为和角色外行为存在某种联系。本研究的第二个目

的是检验包容性领导对真诚型领导和组织成员建言

行为的调节作用。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１．理论基础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情感事件理论。情感事件

理论关注的是组织中个体情感反应的前因变量和结

果变量，其解释机制为组织工作环境是工作事件的

诱因，从而引起个体情感反应，情感反应继而能进一

步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个体情感反应对

其行为的影响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直接对行为产

生影响；二是通过工作态度间接对行为产生影

响［７－８］。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框架，结合ＦｒｅｄＬｕｔｈａｎｓ
等［９］的积极情绪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理论

模型：工作环境中的事件（真诚型领导）促使组织成

员的积极和消极情感经历（心理赋能）的形成，从而

对组织成员行为（建言）产生作用；同时还要验证个

体特征（包容性领导）的调节作用。

２．研究假设
在对已有文献进行评述和总结的基础上，本文

构建出图１所示的真诚型领导、心理赋能、建言行为
之间的关系模型。

图１　真诚型领导、心理赋能、建言
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

Ｌｕｔｈａｎｓ等［１０］提出真诚型领导者与相关伙伴或

同事能有更高自我意识与自律的积极行为，并促进

更正向的自我发展。郭玮等［３］提出真诚型领导是

一个高阶多构面的概念，并将真诚型领导定义为一

种领导者行为的类型，可用来描述和提升正向心理

与正向道德气候，使得领导者与其部属能促进自我

意识、内化道德观、平衡信息处理，使关系透明，培养

正向的自我发展。领导者基于真实动机而表现其关

怀行为时，则下属就能认同领导，因此能显示出较高

的领导效能，真诚型领导与下属的积极情绪具有显

著相关性［１１］。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下属感受到领导

全面和长久的照顾和体恤，高绩效的领导会正向影

响下属的自信心。当领导者对下属非工作层面的照

顾关怀超出领导者应承担的责任时，领导者的额外

付出努力会使下属更愿意表现其主观能动性，并为

实现个人或者组织目标而努力，继而影响下属的

自主度和自我效能［１２］，这对组织生存非常重要。

领导者不仅应在工作上对下属给予支持，还应出

于真诚关怀下属生活，帮助解决家庭问题，使下属

能更加坚强地应对外界压力，不断增强其工作意

义感［１３］。因此，当真诚型领导展现其高度自律的

积极行为并重视下属贡献时，其下属在工作意义

感、自我效能、自主度和影响力上的心理赋能感就

会正向增加。

假设１：真诚型领导的行为与下属的心理赋能
正向相关。

大多数学者认为，真诚型领导对下属绩效和行

为的影响机制是通过下属内在的心理过程产生作用

的［１４］，下属在心理上感受到领导发自内心的真诚态

度与行为，从而产生积极的情感，影响其自我意识并

进行自我调适，继而增加下属对领导的信任，最终对

其工作态度、绩效或行为等产生作用。真诚型领导

基于真诚可能会建立一个开放的工作环境，在信息

处理上会尽力保持客观公正，这些行为会增加下属

对领导的认同和信任，从而有意愿表达他们的真实

感受［１５］，因此真诚型领导与下属之间就能产生积极

的社会交换关系，下属基于对领导的信任继而对此

关系产生义务，更愿意从事角色外行为，如为组织建

言献策等。真诚型领导对下属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机

制可能是：真诚型领导先引发下属对领导和组织的

认同，使下属产生信任和归属情绪等积极情感，从而

提升包括工作自主度、工作意义感等工作态度，继而

影响其对组织产生额外的努力等行为表现。Ａｖｏｌｉｏ
的研究结果也验证了下属愿意认同好的领导者的论

点。因为在组织中领导者是下属形成关系性自我概

念的重要人物，领导者影响下属行为的重要因素之

一就是下属对领导者的认同。根据社会感染理论，

下属对领导者的认同能使其愿意并且能够与领导者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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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样的价值与特质，继而产生态度或行为上的

正向改变，包括个人对组织建言行为的产生。此外，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下属对领导者的认同是影响下

属内化领导者价值观的主要条件。

综上所述，真诚型领导能够对下属的心理赋能

产生积极影响，而心理赋能对下属角色外行为有积

极作用。为了验证心理赋能在真诚型领导与下属建

言行为之间能起到积极的效应，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２：组织成员心理赋能与其建言行为之间
呈正相关。

假设３：组织成员的心理赋能在真诚型领导与
组织成员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与其他类型领导相比，包容性领导属于一种新

型领导。包容性领导的核心是关系型领导，强调领

导者的管理应以人为本，领导者对下属的需要应给

予更多的关注，其表现形式是在与下属互动中以开

放、有效和易接近的方式接近下属。因此，现代管理

视角下包容性领导应该全面关注下属发展，特别是

要关注下属的积极建言行为，为其创造一个包容宽

松的建言氛围。因此有如下假设。

假设４：领导包容性的高低，在组织成员感知到
的真诚型领导与组织成员建言行为之间起调节

作用。

　　二、研究方法

１．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真诚型领导、心理赋能和包容性领导

量表均为成熟的中文量表，建言为英文量表。本研

究以Ｈ省行政事业单位的现职工作人员为调查对
象。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３０２份，最后回收有效
问卷２４２份。在被调查对象中，女性占５８．８％，男
性占４１．２％；平均年龄为３０．２３，标准差为７．１２；博
士占３．５％，硕士占１６．１％，本科占５０．２％，本科以
下占３０．２％。
２．测量工具
在真诚型领导方面，本研究采用 Ｗａｌｕｍｂｗａ

等［１４］所编制的真诚领导量表，具体包含４个维度，
即透明性关系、信息平衡过程、道德观内化和自我意

识，该量表的信度为０．８３。
在心理赋能方面，本研究采用Ｌｕｔｈａｎｓ［９］开发的

量表，包含４个维度，具体为工作意义感、工作自信、
自我决断和影响力，该量表的信度为０．７８。

在建言方面，本研究采用 Ｌｉａｎｇ等［１６］所开发的

本土化二维度量表。原量表含１１个项目，研究者从

每个维度中分别选取４个因素负荷最高的项目进行
测量。在本研究中，维度测量结果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０．８７。
在包容性领导方面，本研究选取的是根据 Ｃａｒ

ｍｅｌｉ［７］提出的包容性领导三维结构所开发的一个九
题项量表，来测量领导者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包

容性，该量表的信度为０．６８。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研究根据大多数研究者所

采用的控制变量，也选取了４个个人特征的控制变
量，即工作年限、最高学历、年龄和婚姻。

　　三、数据分析和结果

本研究对假设检验使用的是逐步回归，回归分

析结果见表１、表２。第一步将控制变量（性别、最高
学历、年龄和婚姻）纳入模型，第二步将预测变量纳

入模型。模型１－５中显示出真诚型领导行为对下
属的心理赋能有显著的积极效应（Ｂ＝０．２１，ｐ＜
０００１），假设１得到支持。模型１－４中显示出下属
的心理赋能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积极效应（Ｂ＝
０１８，ｐ＜０．０１），假设２得到支持。

为了验证假设４，本研究以建言为因变量，采取
层级回归的方法，在引入真诚型领导和包容性领导，

以及两者的交互项以后，模型１－２和模型１－３的
解释力都有了显著增加（模型１－２的△Ｒ２＝０１３６，
模型１－３的△Ｒ２＝０．００８，均为Ｐ＜０．００１）。其中，
交互项对建言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β１＝０．０９８，均
为Ｐ＜０．００１），在１－３模型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
著（ｔ＝４．３４４，Ｒ２的变化约为８％），所以包容性领导
的调节效应显著，因此假设４也得到了验证，即对于
真诚型领导与建言行为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包

容性领导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假设３，本研究以建言为因变量，采取
层级回归的方法，依次引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中介

变量心理赋能，建立模型２－１～模型２－３。在引入
真诚型领导和心理赋能以后，模型２－２和模型２－
３的解释力都有了显著增加（△Ｒ２分别为０．１３０和
０２６６，均为Ｐ＜０．００１）。在引入心理赋能以后，模
型２－３的解释力显著增强（△Ｒ２＝０．２６６，Ｐ＜
０００１），心理赋能对建言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
（β２＝０．５８１，Ｐ＜０．００１），其中，由于在模型２－３中
的ｔ检验是显著的，所以心理赋能对真诚型领导和
建言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０．３４０×０．５８１／０．３６５＝５４１％，因此假设３得到了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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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引入调节变量“包容性领导”对“建言”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建言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模型１－３ 模型１－４
心理赋能

模型１－５
性别 ０．０９６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０　　　 ０．０９６

控制变量
年龄 ０．０８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３

婚姻状况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３
最高学历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７

真诚型领导 ０．３３６ ０．３４０ ０．２１

包容性领导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４

真诚型领导×领导包容性 ０．１９８

心理赋能 ０．１８

Ｆ １．８５２ １６．４６３ １５．８９４ １６．２９４ １４．３３９

Ｒ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５４ ０．１６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６

△Ｒ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３

注：表示ｐ＜０．０５双边检验，表示ｐ＜０．０１双边检验，表示ｐ＜０．００１双边检验。

表２　引入中介变量“心理赋能”对
“建言”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因变量：建言

模型２－１ 模型２－２ 模型２－３
性别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３　

控制变量
年龄 ０．０８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４

婚姻状况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９
最高学历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２
β１ ０．３６５ ０．０９８

β２ ０．５８１

Ｆ １．８５２ １７．３００ ６３．２３６

Ｒ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４６ ０．４１２

△Ｒ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３０ ０．２６６

注：表示 ｐ＜０．０５双边检验，表示 ｐ＜０．０１双边检

验，表示ｐ＜０．００１双边检验。

　　四、结语

本文从情感事件理论视角探讨了心理赋能在真

诚型领导与下属建言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时分

析了包容性领导对真诚型领导与下属建言行为之间

交互作用的调节作用，从而揭示了组织支持感与建

言行为之间产生作用的具体过程。本研究对现有研

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深入诠释

了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真诚型领导方式对下属建言

行为的中介作用机制，发现真诚型领导对下属的建

言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依据社会学习理论的观

点，当下属感知到领导发自内心的真诚态度与行为

时，下属就会真诚地为组织建言献策。高真诚的领

导风格要求领导自律，为下属做出榜样和表率，特别

强调以身作则和言行一致，从而使下属产生对领导

者的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真诚型领导针对下属工

作需求所给予的个别教育与辅导，将更有助于下属

完成分内或组织所规定的工作任务，这就证实了心

理赋能在真诚型领导与下属建言行为之间起着部分

中介效应。二是提出了包容性领导对组织支持感和

建言行为权变作用的影响。结合不同特点的工作人

员，解释了领导的包容性在真诚型领导与建言行为

之间的调节作用，探讨了组织内部社会交换的增值

规律和减值规律。相对于低包容性领导的下属而

言，包容性高的真诚型领导与下属建言行为之间的

正向关系更强（见图２）。这意味着在领导包容性高
的情形下，真诚型领导对建言行为的正向效果会被

强化，领导的包容性在其中扮演着类似于激励因子

的角色。

图２　领导包容性在真诚型领导与
建言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对现实中的管理实践有如下启示。一是

组织中的领导重在引导下属为组织主动工作，并借

以增进组织效能。本研究结果显示真诚型领导通过

心理赋能对下属建言行为影响产生。现代中国社会

的发展给组织成员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竞争

的加剧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使得组织成员心理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组织成员积极性的提高越发

受到重视，通过提升组织成员积极的心理状态从而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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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其主动工作的内在动机对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领导对下属生活层面的关怀与照顾不仅能

够展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能够使下属的积极

心理赋能得以提高，进而产生有利组织的建言行为。

二是根据本研究结果，真诚型领导应鼓励组织成员

用更多元的观点来思考现况和问题，并对组织成员

给予更多的包容，以照顾不同组织成员在工作上的

需求，提升下属私下向领导表达建言的动机。管理

者与组织成员之间表现出一种随和与包容的状态，

可以使成员感到心理上的放松，继而会以更加包容

与开放的心态对待同事，进而能在组织内部形成包

容氛围，借由这样的途径，或许能帮助管理者了解其

他成员对组织的想法和建议，并由此搜集到多元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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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政府职能优化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

王文彬

（西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新型城镇化可知，新型城镇化的结构性要求决定着新型城镇
化的功能性诉求，而新型城镇化的功能性诉求又影响着政府职能的定位与优化。当前政府职能不

能满足新型城镇化的功能性诉求，其表现有：在资源配置中，一些地方政府微观上管得过多，在维护

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等方面履职不到位，不利于市场作用的发挥；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官员过

于重视城镇化率，而忽略了城镇化的本质，没做到以人为本；对社会组织力量关注不够，不利于整合

各方力量共同建设新型城镇；在公共服务提供领域，政府严重缺位等。因此，政府应对城镇经济发

展进行宏观调控和有效监管，应尊重市场规律以保障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切实起到决定性作用；

应明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进行科学规划；应采用网络化治理等新型社会管理

方式，明确在社会共同体系统建设中政府的有限引导作用；应积极推进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均

等化，主导城镇文化建设。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政府职能优化；结构功能主义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７

　　２０１４年３月，我国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指出：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深入
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中也蕴含着重大的发展机

遇［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的重要

战略。从整体上看，一方面，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从

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提升到２０１３年的５３．７％，城镇常
住人口从１．７亿人增加到７．３亿人，这意味着我国
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２．３４亿农
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并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

社会公共服务，市民化进程缓慢。［２］从城镇化人口

迁出地农村来看，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人口空心化

问题日益严重，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３］。在这样的现状下，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政

府，必须积极作为，充分发挥其职能。新型城镇化战

略的提出，正是我国政府积极发挥其职能的重要表

现。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的，是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其内涵是：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领，以新型产业和信息化为推动力，实现人口、经

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的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的

城镇化发展道路［４］。当前学界对于新型城镇化过

程中政府职能定位的研究较多，如吴晓燕等［５］在分

析城镇化困境和政府职能偏差后，指出了政府应在

突破城镇化困境中实现职能再构；丛雨［６］针对新型

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角色越位和缺位，提出了政府角

色转变的内容。但这些研究只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做

的分析，缺乏对于城镇化的整体分析和统筹考虑，结

论趋同现象较普遍。本文拟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理

论，分析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职能优化问题，以期

提供一些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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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视角下的新

型城镇化

　　结构功能主义是社会学研究的主流理论之一，
它形成于１９３０年代，鼎盛于１９６０年代。其代表人
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他提出的

ＡＧＩＬ分析框架，对社会学的发展极其重要。［７］帕森
斯指出，任何行动系统都必须满足四个最基本的功

能要求，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潜在模式维持。

在社会系统中，经济系统执行着适应功能，通过资源

配置实现社会系统存在的力量供给；政治系统执行

着目标达成功能，通过确定社会系统的发展方向，调

动社会系统的力量，实现社会系统的目标；社会共同

体系统承担着整合功能，通过整合资源和力量，实现

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文化模式托管系统承担

着模式维持功能，通过将社会系统发展理念和文化

广泛教化，实现社会系统的维持。用 ＡＧＩＬ分析框
架来观察和分析新型城镇化，可以把握新型城镇化

的结构性要求和功能性诉求。

１．新型城镇化的结构性要求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运行系统，

新型城镇化过程其实就是城镇社会系统的重塑，因

此必须构建适应发展需求的社会系统结构。新型城

镇化有着较为明确的结构性要求（见图１）。按照社
会系统的ＡＧＩＬ分析框架，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分
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

托管系统。在经济系统建设中，应摈弃陈旧的经济

发展模式，停止城市对农村的不合理索取，城镇发展

不能以牺牲乡村为代价，要注重培养经济系统的新

型发展能力。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既要充

分发挥市场作用，政府也要进行必要的引导。在政

治系统建设中，应明确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

区别，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而不再是简

单的土地城镇化、建筑城镇化和个别考核指标的城

镇化。在社会共同体系统建设中，应广泛利用各种

社会力量，有效引导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共同参与

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整个社会系统力量的有机整

合。在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建设中，新型城镇化应做

的工作主要有两点：一是市民化和市民化待遇普及，

主要指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配置，尤其是要在新

建小城镇和原有城镇之间，以及农村人口转为城镇

人口时，认真落实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二是城镇文化

塑造，发挥文化的凝聚和维持功能。

２．新型城镇化的功能性诉求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就是为了整个社会系统更

加和谐，满足社会和公众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

的要求，因此新型城镇化有着十分清晰的功能性诉

求。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结合新型城镇化的结

构性要求，我们可以得出新型城镇化的功能性诉求：

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人为本，理念更新；多中心治理，

管理创新；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引导（见图２）。
综合图１、图２，我们可以看出：其一，新型城镇

化建设中的适应功能，要求经济系统建设良好。在

当前的经济建设中，关键的问题在于资源的合理配

置。传统的城镇化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人为地促

使大量资源集聚，虽然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但也造

成了较多的问题，如城市的过度发展，很多城市出现

了严重的城市病［８］。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

中，经济系统的建设应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其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

目标达成功能，要求进行更加明确的以人为本的城

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中心是人，而不是土地和

住宅。城镇化建设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应制定更加

科学的城镇发展规划，协调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共

同发展，彻底打破旧有的城镇化观念，实现理念更

新。其三，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整合功能，要求实现

多中心合作治理，广泛采用网络化治理等管理创新

方式，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建设新城镇，并进行

图１　新型城镇化的结构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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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新型城镇化的功能性诉求

有效的协调，使新型城镇化得到城乡居民的共同认

可和支持，以获取源源不断的建设力量。其四，新型

城镇化建设中的模式维持功能，要求实现新型城镇

化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更加高效的文化模式托管系

统。具体说来，应建设得到城镇居民认可和支持的

城镇文化，从而影响城镇居民的行为，共同建设美好

的城镇，同时要让所有城镇居民共享城镇发展的巨

大成果，实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配置。

　　二、新型城镇化功能性诉求下的政

府职能定位

　　在传统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起着全面主导的作
用，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有学者提出政府职能应

由全面主导变为有效引导［９］，即对政府职能进行合

理优化，而优化的前提是对政府职能进行清晰定位。

新型城镇化的功能性诉求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定位

政府的职能，即新型城镇化的功能性诉求决定着政

府的职能，同时政府职能的发挥影响着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功能性诉求。因此，从新型城镇化的功能性

诉求入手可以明确政府的职能（见图３）。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经济系统的功能性诉求是

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

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了以往对于市

场基础性作用的定位［１０］，更清楚地厘清了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便于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应正确处理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和经济监管是政

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所在。只有这样，才符合市

场经济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经

济发展。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求政府要改变

传统的城镇化理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

本，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动大型城市和中小城镇的

共同发展。不能以追求城镇化率而牺牲社会和公众

的利益，不能仅仅为了城镇化而使农民等弱势群体

进入城市，必须积极创造城镇化的条件，以人为本，

进行科学的城镇发展规划和城镇化建设，实现全方

位的新型城镇化目标。

图３　新型城镇化功能性诉求下的政府职能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多元参与，政府不能全
面包办，而应积极建设社会共同体系统，整合各种社

会力量，共同建设新型城镇。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

和成熟，这些组织能够承担起部分城镇化的任务，政

府应对其加强引导。同时由于体制和资源限制等原

因，政府在某些领域的作为没有效率和效能，也应积

极整合和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共同建设新型城

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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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模式维持，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

均等化配置和城镇文化建设。在公共服务的普遍享

有和发展成果共享上，政府也应积极作为，协调相关

力量，确保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配置，让所有城镇居民

享有同等待遇。政府需要在城镇文化建设中进行较

多的引导，与社会组织一起制定城镇发展规划和文

明公约，塑造符合当地实际的特色城镇文化，影响和

规范城镇居民的行为。只有这样，新型城镇化才会

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与参与，从而推进新型城镇化

的建设和发展。

　　三、当前政府职能不能满足新型城

镇化功能性诉求的状况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职
能扩展太宽和职能履行不到位，即“越位”和“缺位”

的问题［１１］。根据城镇化功能性诉求要求的政府职

能，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对政府职能不能满足新型城

镇化功能性诉求的现状进行分析，有利于有针对性

地提出优化政府职能的政策建议。

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

的理念偏差，囿于计划经济的旧思维和政府一家独

大的错误心态，对于资源配置管得过多、管得过死，

没有实现政府职能从微观干预到宏观监控的转变，

不能为市场中的竞争者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维

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等方面履职不到位，这十分不

利于市场作用的发挥。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官员过于重视城镇

化率，而忽略了城镇化的本质，没有做到以人为本，

单纯地强调土地城镇化、住宅城镇化，导致城镇的配

套设施建设不完善，以至于有些地方出现了产城不

统筹等恶果［１２］。错误理念指导下的城镇化，超过了

社会正常发展的承载力，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建

设相脱节，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一些地方政府对私人部门和民间组织不信任，

甚至害怕社会力量的壮大。社会组织力量的被漠视

和不合理使用，使社会共同建设新型城镇化的力量

未能实现有效的整合。此外，新型城镇化涉及到整

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政府不能基于单一标准或发展

方向进行城镇化。当前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对于

社会和社会组织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诉求了解太少，

这也十分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在当前的城镇化率测算中，所计量的城镇人口

包含了大量在城镇临时生活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并

没有真正享受到与城镇人口同等待遇的公共服务，

出现了半城镇化现象，这是政府履职不到位的一种

表现。据有关专家测算，如果考虑到能否享受均等

化公共服务的因素，即按城镇户籍人口统计，我国的

实际城镇化率只有３５％左右［１３］。

　　四、新型城镇化功能性诉求下的政

府职能优化路径

　　在对当前政府职能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功能
性诉求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新型城镇化

功能性诉求的要求，笔者提出以下政府职能优化

路径。

１．经济系统建设中的政府职能优化
第一，政府对城镇经济发展应进行宏观调控，实

行有效监管。在经济发展的微观之处，政府应主动

退出，只进行宏观调控。凡是市场能自主解决和优

化的，应大胆地交给市场去做；凡是社会组织能够协

商完成的，应交给社会组织自主协商决定。但是，对

于涉及公共利益或者存在极大外部性的经济行为，

政府应加强有效监管，确保公共利益和公众个人利

益的实现、确保城镇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二，政府应尊重市场规律，保障市场在社会资

源配置中切实起到决定性作用。应通过市场作用的

发挥，进一步激活城镇经济发展的活力，创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支持市场主体的发展；应处理好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同时利用好“无形的手”和“有形的

手”，以实现城镇经济的繁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

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２．政治系统建设中的政府职能优化
第一，政府应明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所在。新

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因此应统筹产城发

展、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化是经济和工业化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绝不能拔苗助长。政

府应使新型城镇化后，城镇居民的基本权益能得到

有效保障，工作上能有业可从，生活上有足够的配套

生活设施、足够的均等化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绝

不是简单的土地城镇化，也不是简单的住宅城镇化，

更不是对于城镇化率的片面追逐，政府必须树立符

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型城镇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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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应进行科学

规划。新型城镇化包含产业发展、生活和谐和生态

保护良好等各方面的内容，必须进行全面的规划设

计。要坚决避免“有城无市、有城无业、有城无人”

“农民被城市化”和“造城运动”等伪城镇化现象的

出现，努力实现全方位的新型城镇化。

３．社会共同体系统建设中的政府职能优化
第一，政府应采用网络化治理等新型社会管理

方式。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关城镇发展的相关

政策都应积极征询社会公众的意见，并吸收较多的

社会组织参与政策制定。使用网络治理等新型管理

方式时，政府要努力与各种社会组织建立信任机制、

协调机制和整合机制，从而凝聚社会组织的力量，共

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第二，政府应明确在社会共同体系统建设中的

有限引导作用。社会共同体系统的建设，就是要整

合各社会组织的力量，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为

此，政府一方面要注意发挥自身引导作用，激活社会

组织的活力和积极性；另一方面要抛弃“全面主导”

（实为包办）的陈旧理念，学会正确引导社会组织的

行为，确保这些组织的力量和行为能推动新型城镇

化的发展。

４．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建设中的政府职能优化
第一，政府应积极推进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服

务均等化。在城市居住的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由于

户籍制度等体制性因素所限，无法享受与城镇原居

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在市民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陷入

了迷茫，这个问题如不解决，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

化便不可能实现。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政府

职能严重缺位的现象必须尽快扭转，这事关新型城

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政府应主导城镇文化建设。农村转移人

口离开农村后，其原有的乡规民约可能会与城镇文

化出现冲突，城镇原居民和农村转移人口需要进行

长期的文化调适，以形成共同遵行的新型城镇文化。

在这方面，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以有效维持新型城

镇化建设。

综上，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新型城镇化进

行全面分析，可以把握新型城镇化的结构性要求，由

结构决定功能可以推出新型城镇化的功能性诉求。

而政府的职能正是为了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种

要求，因此从新型城镇化的功能性诉求中可以得出

政府职能的定位，分析政府现有职能发挥作用的不

到位，从而明确政府职能的优化路径。希望这一思

路能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其理论丰富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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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困境解读及制度出路
李佳源，苗高萌

（西华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２）

［摘　要］近年来，社会弱势群体极端维权事件乃至群众性集体维权事件频发，引起各方舆论对社
会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的强烈关注。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包括现实困境和心理困境。现实困

境主要表现为：依法维权成本难以承受，现行法律体制存在弊端，借助社会舆论施压维权和以极端

行为维权见效快。心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严重，易生对抗情绪；焦虑感严重，易

导致反社会倾向；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易诱发极端行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是

转型期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分化严重，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司法、执法领域维权效率低下，

公共权力对个人权益持漠视态度，社会支持系统不足，侵权单位肆意违法，弱势群体依法维权能力

欠缺。因此，应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增强公共权力为民服务的主动性，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援助长效

机制，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增进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加大对肆意侵害弱势群体合法

权益者的处罚力度，以达到破解依法维权困境的目的。

［关键词］弱势群体；维权困境；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８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８

　　弱势群体自身的相对弱势地位使得他们的合法
权益更容易被侵犯，而同时由于维权资源的匮乏也

导致了弱势群体一旦遭受侵权很难及时有效地维护

自身权益。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会使他们

产生相对剥夺感和极端心理问题，甚至滋生反社会

的危险倾向，进而作出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这些极

端行为包括自残自杀、破坏公共设施、打砸政府机

关、非法游行集会、蓄意报复社会、威胁他人生命安

全等。而这些极端心理问题和极端维权行为滋生和

频发的主要原因就是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渠道不畅

通。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理性维权方式如果难以达

到保障自身权益的目的，就必然会促使他们转而选

择违法维权甚至极端行为维权等方式，而这些违法

维权和极端行为维权，以及有可能诱发形成的群体

性事件，会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和谐，加剧社会风险，

提高维稳成本，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和

公共秩序的和谐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

期，弱势群体维权工作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

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依法治国背景下，

对弱势群体依法维权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目前国内学界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利益表

达机制、社会救助等已从多个角度与层次进行了十

分深入且广泛的研究，但对以弱势群体维权为诱因

所导致的一些社会问题，对弱势群体极端维权、依法

维权困境的研究还十分不足，且大部分是停留在对

于个别现象的分析和对其背后根源静止片面的描述

性探析，深层次的研究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拟以

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心理困境为视角，对弱势群体依

法维权困境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力求系统全面挖

掘并呈现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的根源，并尝试

探索破解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的制度出路。

　　一、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的表现

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困境包括现实困境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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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两个方面，这两种困境都是由当前的客观现实

造成的，并且都以不同形式产生反作用并影响着弱

势群体维权方式的选择，从而阻碍弱势群体依法维

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１．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现实困境的表现
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

四个方面。

一是依法维权成本难以承受。对于社会弱势群

体而言，经济上的贫困已经成为制约其生存发展的主

要困难，承受风险能力的脆弱也意味着对于自身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抵御和合理维护能力的不足。目

前在我国，依法维权过程中的证据收集、侵权事实的

证明、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士的介入和必要的科学鉴

定等，都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而这些成本对于风险

承受能力脆弱的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已成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二是现行法律体制存在弊端与漏洞。弱势群体

依法维权的困境不仅在于自身，也暴露出现行法律

体制中存在着一些弊端与漏洞，如：相关的法律法规

制度不健全，一些侵权行为难以得到清晰明确的裁

决；司法程序繁琐、效率低下，造成依法维权的成本

过高；执法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强，依法维权困难。这

些因素既是造成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的原因，也

是其依法维权现实困境的重要体现。

三是借助社会舆论施压维权增多。随着互联网

的普及，尤其是微博等新兴媒体平台对社会大众舆

论影响力的显著增强，弱势群体在面临依法维权现

实困境时，往往会选择网络媒体，并希望引起社会舆

论关注，以此向维权对象和公共权力机关施加压力，

进而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而非选择通过法律

程序进行维权。近年来弱势群体对社会大众舆论关

注和运用公共媒体的增多，也从侧面反映出弱势群

体依法维权的正常渠道不畅这一客观现实。

四是以极端行为维权见效快。除了大量运用新

兴媒体外，弱势群体还采取极端行为进行维权，这些

极端行为包括破坏社会秩序、打砸公共机构、自我伤

害和蓄意报复社会等。弱势群体之所以选择极端行

为来维护自身权益，其原因除了依法维权困难重重

外，还与极端行为维权的效果分不开。通过对近年

来农民工讨薪、失地农民讨要补偿款、城镇棚户区拆

迁纠纷等典型的弱势群体维权焦点问题的了解和分

析，可以发现一些原本试图通过合法途径维权的弱

势群体，在付出较高成本后却发现维权过程依旧进

展缓慢，甚至会出现“走投无路，维权无门”的情形，

而采用极端行为则可成功吸引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关

注，甚至是上级政府的注意，最终成功达到维权目

的。如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长期得不到回应，或

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长期得不到落实，或弱

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被任意践踏，就会使他们对政府

产生仇视、对抗情绪，从而选择非理性的方式来

解决。［１］

２．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心理困境的表现
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心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一是相对剥夺感严重，易产生对抗情绪。有学

者认为，弱势群体的心理状况及特征主要表现为内

心的相对被剥夺感，对社会和政府的某种不满情绪、

自卑妥协心理和内心抵触心态。［２］还有学者认为，

弱势群体的负面心态主要表现为相对剥夺感严重，

受挫折情绪强烈，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社会倾

向。［３］正是这种植根于弱势群体内心的相对剥夺

感，使得他们怀疑自己作为社会一分子应该享有的

权利是否被剥夺了，这样就会导致弱势群体在权利

遭受侵害时或是选择忍气吞声、毫无作为；或是不相

信行政力量和法律权威，维权方式不再按照正常途

径进行，而是选择极端方式。

二是焦虑感严重，易导致反社会倾向。社会学

家认为，反社会倾向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较温和

的，称为“社会不满”；另一种是较激进的，称为“社

会仇恨”［４］。而社会仇恨作为一种十分激进的社会

情绪，往往会伴随有反社会的极端行为。事实表明，

近年来弱势群体的反社会行为、群体性事件和刑事

犯罪案件等，都透露着他们诉诸实际行动的强烈抗

拒意识和反社会倾向。［５］这种弱势群体的极端维权

行为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三是心理承受能力脆弱，面对困境难以进行自

我心理调节，易诱发极端行为。张富良［６］认为弱势

群体的心理承受能力较脆弱，因此其社会心理动荡

强烈，精神失落感加剧，对社会的离心倾向日益严

重。弱势群体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对风险与困难的

承受能力脆弱，这种脆弱性不仅表现在其经济层面，

也明显地体现在其心理层面。当弱势群体在自身合

法权益遭受侵害而又无力维权时，自身心理的脆弱

性往往会诱发各种心理问题，促成极端行为，成为依

法维权的严重障碍。

　　二、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产生的

原因

　　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形成的原因，不是由某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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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单纯的原因导致的，应当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个

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理解分析。经过系统全面地梳

理，笔者认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产生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点。

１．转型期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分化严重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数据资料发现，绝大多数弱

势群体来自农村，这也是学界默认的不争事实，而弱

势群体权益遭受侵害事件大多发生在城乡之间的互

动过程之中。我国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的社会现实已

使弱势群体通过自身努力摆脱困境的希望遭受挫

折，在城乡二元互动过程中，一方面弱势群体难以凭

借自身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强势群体

为了自身利益肆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屡见不鲜。

这些城乡互动包括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工讨薪、农民

失地补偿、医疗和就业困境等多方面，每一项都涉及

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转型期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分化严重，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合法权益受损。

２．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
法律是国家重器，良法是善治的重要前提。造

成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立法存在一

定程度上的滞后性，没有充分发挥立法对弱势群体

依法维权的指引作用，使得弱势群体在其合法权益

遭受侵害时找不到相关的法律依据，影响了弱势群

体依法维权的顺利进行。

３．司法、执法领域维权效率低下，公共权力对个
人权益持冷漠态度

在我国，由于长期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公共

权力机关在面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往往

会秉承“民不举、官不究”的处理原则，对个人权益

态度冷漠，缺乏司法、执法的主动性，在客观上纵容

了一些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侵害，加剧

了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仇视心态，造成弱

势群体难以选择依法维权的合理路径，转而走向暴

力维权、极端维权等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的歧路。弱

势群体在面对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会把法律

看作是自己唯一的依靠和希望，而司法、执法环节中

的效率低下、权钱勾结、人情关系等无疑将会使他们

的这一希望化为泡影。

４．社会支持系统不足
弱势群体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是因为其先天

或后天的某种不足而导致其能力难以维持正常的生

活水平。因此，弱势群体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关

注与支持。目前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经常只是针对

一些弱势群体极端维权个例做热点报道，而对全社

会范围内的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难现状缺乏足够的

关注与引导；一些应有的法律援助制度难以落到实

处，不能有效帮助弱势群体走出依法维权的困境。

同时相较于国外，目前我国专门致力于弱势群体依

法维权的社会团体组织数量少、能力弱、社会影响力

小，不能发挥社会支持作用。

５．侵权单位肆意违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资本与劳动

者之间形成了契约关系，但是这种以劳动关系为主

的社会契约关系存在着不平等性、不完全性、不完善

性和风险性。理想状态下，这种契约的风险会由完

善成熟的法律规范来约束，但在我国目前的客观现

实中，弱势群体处于雇员地位的这种契约关系常常

会由于雇主方的肆意违法而被破坏。

６．弱势群体依法维权能力欠缺
从主观方面讲，弱势群体之所以在依法维权方

面常常陷于困境，正是由于其自身依法维权能力存

在着缺陷，这种缺陷既表现为思想观念上依法维权

意识淡薄，也表现为依法维权能力低下、依法维权手

段匮乏和法律常识缺乏等。

　　三、破解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的

制度出路

　　综合以上分析，要破解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困
境，主要应从制度上寻找出路。具体说来，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１．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应充分发挥法律对维权的指引和保障作用，尽

快弥补法律规范与现实国情的脱节和不足，完善相

关法律制度，引导社会形成依法维权的良好氛围。

法律法规一定要清晰明确，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

要将书面中的法律变成实践中的法律，以便通过法

律制度的强制性作用改变弱势群体依法维权证据不

足、取证困难、对违法者处罚力度不够的现状。

２．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增强
公共权力为人民服务的主动性

群众路线的本质就是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

群众。面对司法和执法领域诸如权钱勾结、人情关

系等妨碍法律公平公正的现象，面对公共权力受传

统封建思想糟粕诸如“官本位”“民不举、官不究”等

漠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唯有深入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深

植入各级公务人员的思想意识之中，才能增进公共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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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为人民服务的主动性，用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的

公平与正义。

３．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援助长效机制，改变弱势
群体极端维权倾向

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的成因是多方面的，破

解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措施的制定也要从多个角

度着手，而重视弱势群体心理健康，积极开展心理援

助服务活动是其中的关键一环。有关部门和社会力

量应在给予弱势群体经济援助的同时，给予他们精

神上的依靠和抚慰。积极开展精神引导，帮助弱势

群体正确认识自身所面临的困难与挫折，积极主动地

进行心理调整。根据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实施文化

关怀，有目的地开展文化扶贫工作，通过有针对性的

主题文艺演出、文化产品创作、推出先进典型等方式，

丰富弱势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宣传党和国家的政

策，疏导其消极心理，化解其对抗情绪，以使他们形成

健康、向上、奋进的心态。［６］

４．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加大第三部门帮扶力度，
降低弱势群体维权成本

社会工作的介入对于消除弱势群体面临依法维

权困境时可能产生的诸如自残、报复社会等极端行

为的潜在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弱势群体易产生社会

相对剥夺感和集体焦虑感，其心理脆弱敏感，迫切需

要社会的支持与帮助，在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

时，无论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还是个人，都有义务

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必

须不断完善针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体制，充分发

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大力培育专业高效的第三部门，

协力打破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现实困境。

５．开展法律普及工作，增进弱势群体依法维权
意识和维权能力

应通过长期的法律普及工作，让弱势群体明白

自身合法权益的内容，并清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意义和正确途径。弱势群体只有有了基本的法律常

识，其依法维权的意识才能不断增强，并最终影响其

对维权行为的选择。尽管目前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

正在不断增强，但是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困境的破除

依旧需要法律的启蒙，唯有开展全面系统的法律普

及工作，培育弱势群体的法治思维，才能从主观意识

中破除其依法维权困境的障碍。

６．加大对肆意侵害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者的处罚
力度

违法成本低、被追责可能性低已经成为一些组

织和个人肆意损害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主要诱因，

因此在严格规范整改司法、执法领域突出问题的同

时，必须加大对违法组织和个人的处罚力度，让他们

为自身的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强化法律的震

慑力，防止某些组织和个人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肆意侵害。

　　四、结语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依法治国，法

律作为社会规范与制度准绳的权威地位应在各个领

域中发挥积极作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弱势群体

依法维权是做好弱势群体维权工作的两个基本点，

是对于依法治国理念的切实践行。弱势群体维权的

复杂性与长期性是社会各界共识，弱势群体合法权

益的维护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面对社会中不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政府应当实事求是、从客观实

际出发，切实帮助弱势群体依法维护好自身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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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关系中作为权利义务承受者的法律关系主
体，是每一个部门法都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对其定性

会影响到法律关系的其他方面。在经济法的法律关

系中，经营者作为经济法的主体，其内涵、外延的界

定一直是经济法领域专家学者讨论的重要论题之

一。经营者这一概念作为经济法主体频繁出现在

《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价格法》等诸多部门法中，并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在处理具体的经济案件时，经济法律关系

适用的前提之一就是案件主体在经济法意义上必须

是适格的。因此，厘清经营者概念的内涵，探寻并认

定某一主体是否属于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的具体

方法，常常会影响到经济法对其项下各个法律规范

的涵摄与否，继而影响到最终的判决结果。本文拟

从经济法项下各部门法对经营者的定义出发，结合

我国司法实践，对比其他法域的相关判例与立法案

例，立足于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对经济法中的经营者

概念作尝试性的分析与界定，以期为我国司法实践

或研究经济法主体理论、统一经济法中经营者概念

提供参考。

　　一、经营者概念的多元化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与经营者概

念界定相关的案例，不同的法院及司法裁判者往往

会出于对经营者内涵的差异化理解而采用不同的评

判标准，来界定某一案件当事人是否为经济法意义

上的经营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诸多相似案件出

现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判决结果。

例如，２０００年发生在湖北省的宜昌市妇幼保健
院不服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１］

与２００３年发生在江苏省的郑雪峰、陈国青诉江苏省
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２］中法院对于经营

者的界定呈现出了差异性的态度。在２０００年的“宜
昌案例”中，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因在药品购销过程

中收受来自多家药品经销企业的款、物而被该市工

商局认定为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原告（宜昌

市妇幼保健院）以其为全民所有制公益性事业单位

进行抗辩，认为其并非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

经营者。一审法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对

经营者的经济性质进行区分……原告……所提供的

医疗服务和销售的药品都是有偿的，因此其购销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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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商品经营行为……从事此项活动时的保健院，

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的经营者”［１］。二审法院保

持了与一审法院相同的态度，并进一步指出，《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包括具有工商营业执

照的经营者，还包括其他从事了经营行为或营利性

服务等与市场竞争有关活动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

和个人。显然，在该案的两次判决中，法院对于何为

经营者采用了以行为为标准的界定方法，即经营者

应当是从事了与市场竞争有关活动的主体，而并不

是以主体的机构属性来进行界定的。然而，在２００３
年的“江苏案例”中，一审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与

二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何谓“经营者”则采用

了与前述标准有着本质区别的界定方式。鼓楼区人

民法院认为，“人民医院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

不属于经营者……故本案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２］，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

决。显然，在此案中法院将机构属性纳入了经营者

概念的考量范围，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来判定涉案

主体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经营者，换

言之，法院是采用主体标准来对经营者概念进行界

定的。

值得思考的是，缘何同为公立医院的两家单位

在两起案件中会面临差别化对待？行为标准与主体

标准何者才是更为合法、合理的经济法意义上经营

者的界定标准？是否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有着不同的界定才导致

了两起案件不同的判决结果？

事实上，即使是同样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视

角下相似案件中仍存在着对经营者概念的分歧性看

法。例如，在２０１０年发生在河南省的王艳云与汤阴
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３］中，一审法院对

原告要求被告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双

倍赔偿其接骨板价款之主张予以了支持。虽然被告

在二审答辩中提出其为非营利性医院，不具有企业

经营的性质，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二

审法院并未认可此种说法，而保持了与一审法院一

致的态度。显然，不同于２００３年的“江苏案例”，该
案中的法院并不认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

营者必须具有营利性质。

从以上三起案件中可窥见我国司法实践领域关

于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概念的界定，呈现出多元

化。引发争议的经营者类型不仅仅局限于公立医

院，行业协会、高等教育机构等亦是学者争论的焦

点。此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

放程度的扩大，不少行业的经营模式出现了革新，经

营者的类型也随之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例如电子

商务中各种形态的经营者的兴起。这些变化给经营

者的界定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团购网站为例，近年

来发生的美团网 ＤＱ事件［４］、大众点评与麦当劳乌

龙事件［５］等，引发了对于团购网站是否属于经济法

意义上的经营者的探讨。有观点认为，团购网站可

类比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３条所规定的“展
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团购网站为商户提

供网络界面相当于将网络中的“场地”出租给商户

并收取一定的费用［６］。然而，在一般的场地租赁

中，消费者与展销会举办者或柜台出租者通常不存

在合同关系，出租方只在消费行为产生后对商品或

服务的瑕疵承担补充责任。而团购网站交易模式则

不然，消费者在实施消费行为之前已通过明示或默

示的方式与团购网站订立了电子合同，在此种情况

下，团购网站是否仅承担补充责任是一个值得商榷

的问题。除了“出租者说”外，对团购网站的界定还

存在“居间人说”“合营者说”等，而种种学说对于经

营者认定的不一致也为司法实践中经营者的界定带

来了困难。

面对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经营者界定的多元化

现象，确认经营者的法律地位以保障交易安全与公

平竞争秩序，显得十分重要。在经济法总论层面应

当有统一的经营者概念，而在经济法下的各个部门

法可以在统一的经营者概念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立

法目的和立法价值对经营者作出特征性的界定，但

这些特征性界定只能涵摄于经济法总论的经营者一

般性界定之中，不能与之相抵触，正如一切法律统摄

于宪法一样。

　　二、经营者概念的比较与分析

１．我国经济法视野下各法律规范之间的经营者
概念比较

在经济法领域（本文将经济法的范围限定为与

市场秩序调控有关的经济法律规范和宏观调控法律

规范，因而在讨论经营者这一概念时主要限于此两

类法律规范中，而不包括民商法、环境法、劳动与社

会保障法等法律规范），经营者的概念大多出现在

与市场秩序调控有关的经济法律规范中，而宏观调

控法律规范大多涉及产业政策、计划、税收、金融价

格等领域，其主体类型主要包括政府（或者国家机

关）、纳税人、金融机构等，经营者概念使用得较少，

但传统上归属于宏观调控法律规范的《价格法》［７］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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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经营者有所定义。故本文对于经营者概念的讨

论主要限于有关市场秩序规制的经济法律规范，对

《价格法》中的经营者概念也有所涉及。在我国经

济法视野之下，各子部门法律规范中经营者概念的

相关表述见表１。
由表１可知，在立法时间相对较早的经济法律

规范中，如《产品质量法》，未直接使用经营者这一

概念，而是以商品生产者、销售者、从事服务经营者

作为相对应的主体；《广告法》中虽使用了广告经营

者、商品经营者等概念，但未给出此类概念的定义。

《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均对经营者作出定义，

皆采用了“经营内容＋主体”的界定模式，但是，《反
不正当竞争法》将主体外延界定为法人、其他经济

组织和个人，而《价格法》则将其界定为法人、其他

组织和个人，即未将组织体的性质限定为“经

济组织”。

《反垄断法》第１２条规定：“本法所称经营者，
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２０１３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虽用大量篇幅规定了经营者的义务，对经营者

的概念却未作定义性解释，但从其第３条可推断经
营者应当是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可见，这两部法律规范亦采用

“经营内容＋主体”的界定模式，但与《反不正当竞
争法》《价格法》强调经营者从事商品或服务经营的

营利性或有偿性呈现出明显区别的是，《反垄断法》

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出现营利性、有偿性或

者近似意义的词汇。由此可见，在经营内容方面，我

国立法的总体趋势是从强调营利性、有偿性意义的

经营者，逐步转向一般意义上的经营者，对经营者性

质的考量逐渐被对其所从事的行为的考量所取代。

此外，从构成经营者的主体来看，在上述几部法

律中，除《反不正当竞争法》外，其他法律规范都采

用了一致性的主体外延，即并未将组织类型限定于

经济组织。若仅以文理解释角度观察《反不正当竞

争法》，则会发现其经营者的范围较其他几个部门

法而言更为狭窄一些，即此法中的“其他经济组织”

仅包括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而不包括除经

济组织外的其他社会组织。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

制的日趋完善，非经济组织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影

响市场竞争秩序的案例已不再是个案，此种狭义性

的法律其适用性已无法与目前我国的具体实践相适

应，于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主张将《反不正当竞

争法》中经营者的外延进行合理拓展，例如李友

根［８］认为，对于经营者内涵与外延问题的认识，应

当跳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局限，从法律主体的理

论和部门法的不同视野加以把握。

２．有关经营者概念界定的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经营者概念的界定，研究的主要

焦点在于界定标准的多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经营

活动是否须具有营利性的问题。

持主体标准的学者主要以《反不正当竞争法》

为依据，主张在界定经营者概念时应强调法律主体

本身的性质，“没有合法主体资格的‘经营者’不能

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经济法律规范，不属于该

法的调整范围”［９］。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单纯以主体性

质界定经营者已无法与丰富多样的经济生活实践相

适应，由此一些学者认为在突出经营者的营利目的

的同时应将行为标准一同纳入概念内涵中，提出：经

营者是指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

者服务提供等经营性活动，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表１　我国经济法项下各子法中经营者概念的相关表述
法律规范 颁布（或修订）时间 对经营者概念的表述 备注

《反不正当竞争法》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日
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

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强调营利性

《产品质量法》 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２日 商品生产者、销售者、从事服务经营者 未作定义性解释

《广告法》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７日 广告经营者、商品经营者 未作定义性解释

《价格法》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

其他组织和个人
强调有偿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 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服务 未作定义性解释

《反垄断法》 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０日
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预算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

所得税法》等宏观调控法律规范
略 主体类型主要为国家机关、纳税人、金融机构等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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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者负有诚信交易义务，对管理者负有接受调

控、监管和规制的义务，对其他经营者负有公平竞争

义务，并因此能够享受法律赋予的经营权的经济法

主体［１０］。

然而，将行为标准与主体标准相结合的界定方

式常常使得对经营者概念的界定显得冗长且较为模

糊，并且随着法律实践中非营利性组织从事经营活

动案例的不断增多，该界定方式开始引发一部分学

者的探讨与商榷。持行为标准的学者一般认为经济

法视野下的经营者不必强调其营利或有偿的性质，

而应从法律主体所从事的行为着手进行分析和界

定。例如，有学者提出，“如果某些行为影响了市场

秩序或者国家宏观经济，那么这种行为就将纳入到

经济法调整的范围。……对经营者的判断不再着眼

于商法意义上的营利性特征，而着眼于其经济活动

对市场及宏观经济的影响”［１１］。

从当下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们对于经营者概

念的界定，或是未能完全厘清经济法主体与传统民

商法主体的关系和界限，或是虽尝试从经济法的立

法目的、立法本位来阐释经营者，但未能形成较为系

统的、能够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界定方法，这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司法案例对经营者概念的解释

不一致，从而使得经济法视野下的经营者理论不能

较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３．不同法域中类似概念的比较
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有着基本相同的法律历史

背景，其经济发展特点也较为相似，因此，台湾地区

的经济法律规范是值得研究与借鉴的。台湾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公平交易法》中的“事业”与我国经济法

中的经营者概念类似。该法第２条以“事业”作为
其规制主体，其指代的范围为：公司、独资或合伙之

工商行号、同业公会，以及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从

事交易之人或团体。可见，该法所称的“事业”，可

理解为提供商品或服务、从事交易的人或团体。另

外，该法以列举的形式将相当于行业协会的同业公

会明确纳入了竞争法的规制范围。台湾《消费者保

护法》第２条第２款将企业经营者界定为以设计、生
产、制造、输入、经销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营业者。而

台湾《消费者保护法施行细则》指明该第 ２条第 ２
款所称的“营业”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总的来说，在

台湾地区，无论是《公平交易法》还是《消费者保护

法》，其规制范围内的经营活动都不要求具有营利

性，法律规范中的界定方式采用的是行为标准，即以

主体从事的活动作为判断依据。

美国作为经济法的摇篮，在经济立法方面有着

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在经济立法的规制主体

方面，美国通过一次次判决逐步明确了规制主体的

范围。《谢尔曼法》对市场主体的资格要求是参与

市场活动的任何人。通过对美国近年来判例的审视

可知，在界定某一主体是否属于《谢尔曼法》的规制

对象时，美国法院倾向于采用较为宽泛的定义。例

如，Ｇｏｌｄｆａｒｂ诉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ｓｔａｔｅｂａｒ一案明确了在专
业领域可以适用《谢尔曼法》。美国最高法院在判

决中直言国会并不意图将任何影响广泛的“专业职

业”排除在《谢尔曼法》的规制范围之外，律师协会

为了获利而买卖其服务是通常所说的“商业”，即能

够成为《谢尔曼法》的规制对象。而在著名的常青

藤盟校案中，法院在判决中确认，《谢尔曼法》第１
条规制本质上具有商业性质的行为，是否构成营利

性主体并不影响该法的适用与否。最终，常青藤盟

校被认定从事商业行为，从而构成了美国《反托拉

斯法》的适用对象。由此，《谢尔曼法》适用的主体

范围扩展到了高等教育机构。

在比较上述法域中与经营者相似的概念之后，

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市场秩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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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Ｇｏｌｄｆａｒｂ夫妇打算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买下一处房产。金融机构要求他们提供产权保证保险，而
办理这种保险要进行产权审查。弗州相关法规规定，只有弗吉尼亚州律师协会成员才能合法地提供产权审查服务。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夫妇因此找到一名律师，该律师根据费尔法克斯县律师协会所公布最低收费表的建议开出了一个合乎该表的价格：收取财产

总价值１％的费用。Ｇｏｌｄｆａｒｂ夫妇转而寻求低于该收费的律师。他们向该县的３６名律师发出信函询问其价格，１９个人回复
了，这些人中没有人表示愿意以低于该表所规定的费率来收取费用。由于无法找到以更低价格来为他们提供此项服务的律

师，他们只好让他们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律师为他们办理该项服务。随后，他们对州律协和县律协提起了诉讼。地区法院作出

了对被告不利的判决，判决并禁止发布最低收费表。后来，上诉法院撤销了该判决。１９７５年，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
决。

常青藤盟校的８所大学组成了一个旨在限制生源竞争的联盟，之后陆续有十几所私立大学加入其中。成员彼此承诺，
对同时被几所大学录取的学生，不以其成绩而只对那些家庭贫困的学生给予学费补助，成员间共享该部分学生的家庭经济信

息，并同意用一套统一的贫困分析方法，估算每个学生应缴纳的学费数额。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每一个被几所

学校同时录取的学生应当支付的学费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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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法律规范中并不强调规制对象经营活动的营利

性，倾向于从行为模式的角度论证主体的适格性，而

非以主体本身的属性为由将某一类型的主体排除出

经济法的适用范围。

　　三、经营者概念的试界定

就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法律语言的明确性而

言，同一个概念在经济法项下的不同法律文件中应

具有整体意义上的共同构成要件。对中国大陆地区

与台湾地区实体法中经营者定义的考察，以及对我

国及美国的相关案例的分析，将有助于寻找准确界

定我国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概念的方法。笔者试

图以两个构成要件、一个社会成本分析方法和一种

动静结合的视角对经营者概念作出界定，以供参考。

形成上述界定模式的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

两个构成要件是经济法中经营者概念形成的基础，

为描述经营者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语词环境。其次，

在满足两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通过对某个主体纳

入经营者范围与否的社会成本进行比较分析，以决

定是否应当将此主体认定为经营者，可促进经济法

学效率的提高。最后，动静结合的视角能够保证经

营者概念的界定与社会发展同步，不至于造成概念

的僵化与固步自封。

１．两个构成要件
“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活动”是

某一法律主体构成经营者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要件。

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不在于范围的广泛性或行为的

特定性，因为主体范围的广泛性、行为的特定性等特

性是经济法项下所有部门法主体共同具备的，它们

并不能准确地将经济法主体与民法、商法、行政法主

体区别开来。立足于民法领域时，无论是王侯将相

抑或是平民百姓，无论是政府机关抑或是小微企业，

均以平等主体视之，他们之间的行为皆须奉行诚实

信用、平等、自愿等民法基本原则。而在行政法视野

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地位关系明显不

同于民法领域。同样，在经济法领域考虑经济法主

体的特殊性时，应当立足于经济运行实际，以各个市

场主体的力量强弱为依据，借助于法律的抽象归纳

技术予以设定。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主体相比，经济

法主体有着更为具体的、与其经济职能密切相关的

构成要件，“往往是对自然人或组织体在参与不同

的经济活动中所扮演角色的进一步具体规定”［１２］。

例如，民商法视野下的企业法人只是在从事商品或

服务经营活动的过程时才成了经济法主体。此外，

就我国大陆的经济立法趋势而言，其界定经营者时

已逐步由突出其本质上的营利性转向一般意义上的

经营者。而我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法例、判例也不

约而同地呈现出以行为标准界定经营者的现象。出

现此种现象的法理在于，作为重要的经济法主体之

一，经营者承载着一部分经济法的价值追求。正如

王保树所指出的，“市场主体行为的公共性影响越

来越突出……社会公共性决定着并表现在经济法主

体上”［１３］。在界定经营者概念时需要将经营者放入

经济法律关系中进行审视，并考虑到其经济法的价

值所在。保护商事利益、促进商事交易的商法价值

追求反映在它的主体上即为商法主体的营利性。而

在经济法追求全社会的实质性正义的价值取向下，

界定经营者这一经济法主体时不应再突出其主体上

的营利性。

“可能对交易安全或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影响”

是经营者的影响效果要件。交易安全和市场竞争秩

序是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两大方面：一方面，基于现

代交易的特点，经营者往往掌握着市场交易中的优

势信息，因而有能力借助其优势地位对交易安全产

生影响；另一方面，经营者为了追求其利益的最大

化，可能会实施一些行为以打压其竞争对手，其行为

可能在传统民法上不具有违法性，但该行为会对相

关市场的竞争秩序产生负面影响，致使其竞争者或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正是由于经营者具有

产生此类影响的能力，经济法才需要对其行为加以

规制。以公立医院为例，在其与患者的关系层面，不

因其事业单位的性质而否认二者之间存在医疗服务

交易关系。在此种交易关系之下，公立医院有可能

对患者的知情权、医疗服务的质量等产生影响。相

比一般的私立医院，公立医院掌握着大量的优质医

疗资源，且在运营资金方面能够获得财政补贴，往往

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因而更易于利用其优势对

医疗市场的竞争秩序施加影响。

２．社会成本分析方法
在经济法追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背景

下，评判经济法主体适格与否时应当考虑其社会成

本因素。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尤其是面对某一新

型主体是否属于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时，可以将

社会成本分析方法作为参考因素，将某主体纳入经

营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司法成本、交易成本等，与不

将其纳入经营者所可能造成的相应成本相对比，做

出使其社会成本相对较低的决策。在适用此方法

时，其成本的分析应尽量周全，应考虑其显性成本和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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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成本，以及相关社会群体的各自成本。例如，将

公立医院纳入经营者范围，虽然其自身的运营成本

可能有所升高，但医疗服务的消费者将节约诉讼成

本，借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更为全面的赔

偿，私立医院也将因此节约与公立医院竞争的成本，

从而促进竞争实现公平化、良性化发展。

３．动静结合的视角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

大背景下，新兴经营者类型的出现必将伴随着一部分

经营者行为模式的转变，因此，在界定经营者的过程

中需要基于动静结合的视角，在某一主体的行为方式

或影响效果发生变化时需对其是否属于经营者范畴

作重新审视，而不应固守原有的认定结果。以公立医

院为例，如果说在２００３年不将其纳入经营者范围主
要是考虑到其事业单位性质，那么随着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举措日益落实和新医疗改革方案在

２００９年转入施行阶段，公立医院在经济法中所发挥
的作用已完全与一般的私立医院相当，便不能再让事

业单位性质成为医院推托、否认责任的“保护伞”。

４．经营者试界定的实际运用
为检验上述经营者的试界定是否正确，将其运

用于新兴团购网站的判定。首先，团购网站对于商

品（服务）供应者而言所提供的服务是运营网站这

一交易平台并为之招揽消费者，而对于消费者而言

则是为其提供一大批相对优质而实惠的商品或服务

以备选择。团购网站一般通过给商品（服务）供应

者提供服务来赚取利润，因而可以确定它所从事的

是提供服务的活动。其次，团购网站不仅拥有对其

所提供的服务制定合理价格的权利，还享有在与商

品（服务）供应者协议的最低折扣范围内确定具体

折扣额度的权利。这两个层面的价格制定权使得团

购网站拥有了对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再次，随着团购网站的新一轮洗牌，目前存活下来并

继续发展的团购网站一般都会有一系列保障交易安

全的措施，如美团网在与 ＤＱ产生纠纷时及时作出
了先行赔付的决定。类似的措施还包括推出“随时

退”“过期自动退”“不满意免单”等服务和其他交易

管理制度，这一方面是团购网站为了吸引消费者，从

而在与其他团购网站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所使用的手

段，另一方面也是团购网站保障团购交易安全的手

段。此外，团购网站经营者代为收取交易款项并依

据实际订单消费量与商品（服务）供应者结算的运

作模式，不仅保护了交易款项的安全，也更好地促进

了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因为预付了交易款的消费

者倾向于尽快获得其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由此可

见，团购网站正在对以团购形式出现的交易活动的

安全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因此，团购网站属于

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由以上分析可

知，团购网站符合经营者的两个基本构成要件。

从社会成本分析方法来说，将团购网站纳入经

营者的范围是符合当前的司法实践的。一方面，消

费者在面临网上团购消费纠纷时可以直接以《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为依据起诉至法院，以节约其在维

护自身权益时的成本；另一方面，对于团购网站而

言，经营者地位的确认有助于其对自身的权利及义

务进行准确的定位，及时采取措施规范自身的经营

行为。从整体而言，将团购网站界定为经济法意义

上的经营者，有利于降低社会整体交易成本，符合效

率优先原则。

最后，以动静结合的视角观察团购网站，信息化

的加快推进、线上交易与线下交易的趋于融合，以及

团购这一消费方式的普遍化、日常化，都将成为我们

将团购网站纳入经营者范围的理据。

　　四、结语

基础理论和基本范畴的不完备是我国经济法发

展进程缓行的重要原因之一。鉴于我国经济法意义

上的经营者界定的多元化，我们应从经济法项下的

各部门法对经营者的界定出发，结合我国司法实践，

对比分析其他法域的相关判例与立法例，立足于经

济法的价值追求，提出可行性的界定方法。依据社

会成本分析方法、基于动静结合的视角，以“从事商

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活动”和“可能对交易

安全或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影响”两个构成要件对经

济法中的经营者概念作尝试性的界定，以期为司法

实践或研究经济法主体理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建

议在即将修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将第２条第３
款有关经营者概念的描述修改为“本法所称的经营

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活动，

可能对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影响的法人、其他经济组

织和个人”。以此为导向，在经济法其他法律条文

修改时亦可采取类似的定义模式，如在《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中将经营者定义为“从事商品生产、销售

或者提供服务的活动，可能对交易安全产生影响的主

体”，并在具体司法实践判定经营者主体是否适格时

以此条文为基础，同时考虑社会成本分析方法，基于

动静结合的视角，平衡司法克制性与司法能动性。

（下转第６０页）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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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故实观的法律制度意义
王灿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发端于先秦时期的故实观是用前人成例来警示、束缚君主和统治者的行为，使其不能随
心所欲地为自己任意立法，可见其具有正面的法律制度意义，能对限制君权起到一定作用。后世故

实观逐渐式微，在秦朝，故实观所隐含的经验理性主义和先王所制定或尊崇的礼法权威，被皇帝的

意志所取代，君主取得了完全的“立法者”的身份，君主专制权力不再受限制。此后，故实观即使仍

有恢复和遗存，但只是君主专制统治的点缀或者潜在而微弱的限制观念。中国先秦时期的故实观

虽与英国的遵循先例原则在理念、产生机制等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故实观在近代中国没有发展成

像英国那样的现代法律制度和社会观念，其中的原因，需要我们去认真地研究。

［关键词］故实观；经验理性主义；遵循先例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９；Ｋ０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０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奠基时期，中国文化中
的很多观念都发端于此时。此间，有一种很重要的

观念，即遵循故实的观念（可简称为故实观），却久

被忽略。目前，关于故实观（包括先秦时期的故实

观）的研究，在学术界基本上无人涉及，只有少数文

章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间接而零星地提到了先秦时

期的故实问题，但这些文章也多是探讨所涉及具体

故实本身的思想内容，如《〈韩非子〉称引故实研

究》［１］对《韩非子》文中所引用故实的思想内容和文

学价值进行了专题研究。故实观作为一个史学命题

或者学术命题，至今无人研究其独立存在的学术意

义。本文拟由源至流，通过挖掘先秦故实观的文字

出处，并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探讨其法律制度意义。

　　一、先秦故实观及其对君权的限制

意义

　　所谓故实，即前代已为而今日可以效法的成例，
其理念在记载西周和春秋史事的古籍《国语》中多

有直接例证［２］（Ｐ１４７、２６８）：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宗人夏父展

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对曰：“君作而顺则

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後

也，故不敢不告。夫妇贽不过枣、栗，以告虔也。男

则玉、帛、禽、鸟，以章物也。今妇执币，是男女无别

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不可无也。”公弗听。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东山。里克谏曰：“臣闻

皋落氏将战，君其释申生也！”公曰：“行也。”里克对

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监国也；君行，太子

从，以抚军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

“非子之所知也。寡人闻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钧以

年，年同以爱，爱疑决之以卜、筮。子无谋吾父子之

间，吾以此观之。”公不说。

对上引两处“非故”之“故”，韦昭均解释为“故

事也”［２］（Ｐ１４７、２６８），即“以往之事”。据语境，其应准确

地释为“可效仿的成例、历史范例、惯例”，亦即“故

实”之意。更重要的是，“非故”和“作故”的用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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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故”在这种意义上的用法已经固定成为其词

义，这表明“故”的这种用法已经为时人所熟知、

常用。

《国语》中还有一例［２］（Ｐ１４４－１４７）：

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夫处，所以

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终

则讲于会，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

制采用之节，其间无由荒怠。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

民于社，君为是举而往之，非故业也，何以训民？土

发而社，助时也。收捃而蒸，纳要也。今齐社而往观

旅，非先王之训也。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

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闻诸侯

相会祀也，祀又不法。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

观？”公不听，遂如齐。

上述这段文字与上举两段文字在历史情境和记

述内容上均相似，都意在劝阻君主应循成例而勿妄

为。值得注意的是，“庄公如齐观社”一段中还出现

了“非故业”三字，这一“业”字恰可用来解释上文

“非故”的特殊所指———“以往之业”。另外，本段文

字中的“非先王之训也”一句，尤其适合作为“故业”

的同义词来理解。二者虽在词义所指上存在细微差

别，但从“可效仿”及“前代”这两重意义上看，则是

相通的。最后，下文还有“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

嗣何观”一句，正可说明当前君主所为能否“作故”

的标准：若合“法”，则可为“故业”或者“故”；反之

则否。

《国语》中还有一例直接使用了 “故实”

一词［２］（Ｐ２３）：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

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对曰：“肃恭明神而敬事

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

犯所咨。”王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乃命鲁孝公

于夷宫。

“故实”是在“故”外加上了一字而成。［３］（Ｐ４６）关

于“故实”，韦昭注曰：“咨，谋也。故实，故事之是

者。”《国语集解》引段玉裁的解释说：“实，当作

‘萛’，‘萛’，是也。故韦云‘故事之是者’。”［２］（Ｐ２３）

所谓“故事之是者”，即“以往成例中之正确者”，既

然强调其正确，即暗含可效仿之意。况且这里的

“问于遗训”和“咨于故实”并举，更说明二者意义上

相通。

由上可见，在《国语》中，“故”或者“故实”作

“可效法的成例、惯例”之意，是一种比较重要而固

定的用法。

不仅《国语》为然，在其他古籍中，重视“故实”

的思想也是随处可见：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孟子曰：“古者

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

礼，大夫有赐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则往拜其门。阳

货?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其亡也，

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

‘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

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

可知已矣。”［４］（Ｐ２７１４）

好变故易常者，亡。昔阳氏之君，自伐而好变，

事无故业，官无定位，民运于下，阳氏以亡。［５］（Ｐ３８０）

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上述考察

充分说明了故实观在先秦时期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

的观念，甚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制

度，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其在制度层面上的

意义。

先秦时期的故实观与法先王思想、礼法制度、天

道观等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体

系，因为它们都是在君主权力之上增加了一层限制

性因素：故实观是用前人成例来束缚当代君主和统

治者的行为，使其不能为自己任意立法；法先王思想

是用先王的权威来为当世君主的施政树立榜样，同

时也是给其戴上符合天道的紧箍咒；而礼法制度，虽

然也束缚被统治者，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束缚君

主的工具，使其不能肆意妄为；而天道观，则在君主

之上高悬了一把天道之剑，时刻警示他们，如果其所

作所为有违天道，或有违民心，则必然要被革除。总

之，故实观等先秦思想观念和相关制度在某种程度

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使其不敢或不至于独断专行、

为所欲为，这也正是先秦时期君权不如后世强大的

重要原因。

先秦时期的故实观的产生和繁盛，与中国原生

本土文化宗法色彩浓厚和理性早熟的特质密不可

分。中国的超越性宗教的缺乏，使得人们把行事的

根据寄于理性和经验的积累，而历史就是最好的理

性和经验之源。加之先秦时期中国所独有的史官制

度，使得“史”不仅仅是“史”，而且成为“官”。“动

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其书，《春秋》、《尚书》

其存者。”史官不仅要保存史料，记录和整理历史，

而且还要为当世君主提供行事施政的参照，君主和

卿士大夫在行事施政之前，即前引之“赋事行刑，必

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因此这就使得先秦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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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实观显得相当重要：君主不能为所欲为，而是要有

所遵循，要受到故实的制约，而故实即是经过历史检

验为正确的、为后人所接受的、前人经验的理性化。

因此，故实观不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君权，它还是

法律制度的原始形态，体现的不仅是对制度和程序

的尊重，从其视故实为习惯法这一点来看，还是一种

立法原则。

　　二、后世故实观的式微及其原因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故实观并没有成为中国古

代成熟、固定并发挥巨大影响的法律制度，其在政治

观念上的重大影响也受到一定冲击，甚至一度几乎

被废弃，个中缘由值得深思。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的

话，可以发现，故实观在秦代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这

与秦代是中国第一个专制封建王朝及其对后世的影

响正相符合。具体说来，就是秦朝实行了“以吏为

师、以法为教”的国策，导致包括故实观在内的各种

人文思想均被扼杀。

有学者指出，商鞅和韩非都曾经主张要“以吏

为师”［６］（Ｐ７１２－７１３），这是有文献依据的。而且，我们也

有理由认为，商鞅当政之后确曾在秦国把这种思想

付诸实施，因为，其后的秦国和秦朝的政治和文化大

势都可以证明，商鞅在很大程度上用他的学说改造

了秦国，而这种改变随着历史惯性的作用，加之李

斯、韩非等人的进一步鼓吹或强化，在秦朝时期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秦朝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国策的实施，可以从出土文献中找到有力证明，张金

光先生在其《秦制研究》里也有详尽论述。他指出，

秦政府设有专门训练吏员的“学室”，并且有相应的

教学内容、规范［６］（Ｐ７１２－７１３）；认为秦的这种政策造成

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延至秦末，则酿成了焚书的惨

祸，把学习的路子、学术的圈子搞得极其狭

窄”［６］（Ｐ７１３）。其实，这不仅仅是学术的圈子搞得窄的

问题，而且也把整个社会都置于一个毫无人文关怀

的警察国家之下，是对中国悠久人文思想和社会制

度的破坏。具体说来，就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

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

“焚书坑儒”和“以吏为师”，而“焚书坑儒”又使“以

吏为师”的畸形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以吏为师”

的实质在于加强思想控制，其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

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

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７］还有研究者揭示了秦

朝这种做法的两面性：秦朝虽然靠“以吏为师”取得

了对六国的胜利，但是，由于这种政策存在先天性的

弊端，在某种意义上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法家禁书

简之文，“先王之语“，似乎是想一刀斩断体制与诸

子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垄断法律解释权，禁止民众评议和解释法律，把法律

作为意识形态，使吏民唯法是从，以达到其一统专制

的目的。法家的这套措施在短期内虽然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其把法律作为意识形态恰恰等于取消了意

识形态，因为法律属于“刚性”的上层建筑。法之所

以为“法”又所以能“律”，无不需要法哲学上的说

明，士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一则可阐释法的合理性，另

则可通过舆论的力量使法深入民心，从而树立法的

权威。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约束，不仅是不可

缺少的，而且相较于赤裸裸的强制性约束，它甚至可

以利用较少的政治资源达到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目

的。“法教吏师”作为强硬的铁腕政治，它的暴力性

既迅速耗尽了掌权者的统治资源，又在民间引起了

以暴易暴的强烈反弹，最终导致秦的灭亡。［８］而这

种后果的产生，如果从法学角度去看，是因为其否定

“故实”“先王”“礼治”“天道”，而使得法律和国家

机器彻底沦为统治者的功利工具。秦始皇不可一

世，自称皇帝，实际上把自己等同于“神”，从而使得

自己成为立法者，“王在法下”的原则被其完全践踏

在脚下。“以吏为师”和“以法为教”进一步发展的

结果就是“焚书坑儒”，从而使得民本思想、人文观念

和人道意识荡然无存，整个国家变成了战争机器和功

利丛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法家否定了一切理想

法的价值，而步入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法文化观

和价值观。……因其实法家之法和刑，非但从现代法

治观去评价是不合法的，儒家以‘道’和‘先王之法’，

作为尺度也早已否定其合法性了，黄宗羲的‘非法之

法’论便是最好的鉴定书。……儒家将‘道’落实到

‘先王之法’上并没有完全埋葬‘道’的理想法价

值。”［９］由于没有任何“理想”和“天道”意识可言，

所以整个国家机器就变得毫无人性。陈胜、吴广因

雨逾期，从“天理”和“人情”的角度考虑，是属于不

可抗因素，既可以理解也可以变通，但是，秦朝的法

治传统不问“天理”、不讲“人情”，只按照现行的法

律条文去硬框，陈、吴等戍卒不能按时到达，就必然

要被处死，于是，“等死，死国可乎”的一声呐喊，就

燃起了秦朝灭亡的熊熊烈火，而看似强大、不可一世

的秦王朝，就在这种畸形而没有任何民主理想和人

文关怀的法治下十五年而亡。

当然，秦朝之无视“先王之法”、否定故实观，只

是发展到极端的情形。其实，更早之时，即有试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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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已有成例而由当世统治者立法的例子，其最著名

者当数孔子反对郑国铸刑鼎之事。对此，历来的观

点多批评孔子“守旧”而不明“法治”的道理。其实，

对孔子的用意不可作如此表面化的理解。有学者指

出，铸刑鼎实际上意味着这些诸侯国开始改变由世

袭的法律贵族所维系的判例法传统，而这一传统是

天子与贵族共和的支柱；取而代之的将是君主按照

自己意志创制法律的宪法制度，从而使得本应分立

的判断之权与统治之权合一，导致君主专制政体之

形成。［１０］这种从立法原则和君权制约的角度切入而

进行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孔子针对此事评论说：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

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

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

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

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

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

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４］（Ｐ２１２４－２１２５）可见，孔子是从

法度的角度立论，强调“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

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以达到“贵贱不愆”、共

守其职分的目的。换言之，孔子反对铸刑鼎而强调

要循已有成例的深层原因，其实就是要使全社会在

一个共同的规则体系下严守分际，这当然也包括君

主在内，其目的是要 “无人不在礼制规则之

下”［１０］（Ｐ２９），而铸刑鼎则是在事实上将立法权授予当

世之统治者，从而使得原有规则系统被破坏，这正是

孔子所疾呼的“礼崩乐坏”，其后果就是使得政治制

度愈发向君主专制演进。降至战国末期，荀子主张

“隆礼重法”，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强调的是“礼法”

对整个社会都有约束性，然而由于荀子主张“听政

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

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

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若是，名声日闻，天

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１２］（Ｐ１４９－１５０），可见其

权力的天平是倾向于君主一方的［１３］，这就为其弟子

李斯、韩非进而发展出绝对君主专制的法家思想埋

下伏笔。本来，先秦时期“法先王”思想影响很大，

它与故实观是相通的。但是随后荀子提出了“法后

王”之说。尽管荀子“法后王”之说的内涵到底如

何，一直颇有争议［１４］，不过，即使荀子口中的“后

王”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后王”（其实仍是指“先

王”）［１５］，但是，“后”毕竟比“先”在时间上后退了，

这种后退使得后世君主总自觉不自觉地以己为“后

王”，而“先王”的权威不再绝对，亦为完全以“当世

之王”之旨意为“金科玉律”奠定基础。之后，李斯

和韩非继续扬其波，其理论更进一步地为当世君主

的专制权力张目，于是君主专制的暴秦体制便水到

渠成。

幸而，汉朝统治者吸取了不可一世的秦朝暴兴

暴亡的教训，没有完全继承暴秦的政治制度，而是霸

道、王道杂之，缘饰以儒术［６］（Ｐ７１８）。尤其是汉武帝时

期，董仲舒提出所谓“更化”思想，其内涵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一是天、君王、臣民三维组成的政治架构；

二是以天论政，通过整合儒、法两家的思想资源，倡

导“任德不任刑”的施政原则；三是天人感应，表达

了以教权对君权加以限制、约束与监督的理论诉

求。［１６］这三点的实质都是试图重新树立“法在王

上”的原则，遏制君主自为“立法者”的欲望，以“天

道”信仰限制君权。也就是说，儒家的人文天道观、

德治观念，对建立在赤裸裸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法家

理念起到了缓和、调节的作用。在此后的两千年时

间里，在社会治理和思想文化上，基本上都呈现出这

种儒法交融的情形，只不过或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

而已。

顺便要说明的是，导致故实观、“法先王”思想

和“天道”信仰在秦代几乎被完全摒弃的原因可能

是：由于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超越性宗教，因而，一旦

“天道”信仰被破坏，对君主权力限制的最后一道藩

篱也被撤去，“正因为法不是神的启示，不是神的意

志的体现，因而法也就不具有神性，不具有最高权

威。由于法与神之间没有联系，便使君权同法律牢

牢地挂上了钩。法反倒成了君王的意志的体现，而

君王则享有不受法律制约的特权”［１７］。

　　三、先秦故实观与英国司法制度和

政治制度的比较

　　不仅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我们能够看到“故
实”观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观的重要意义，而且，“故

实”这个词的含义及其用法，很自然地就让我们想

到了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很重要的一种制

度：遵循先例制度。法学界普遍认为，英国法是以判

例法为主要的法律渊源，以遵循先例为适用法律的

基本原则［１８］。换句话说，遵循先例原则是英国法制

中的重要原则之一，而英国法哲学及法律体系又对

美国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一个重要事实就

是：英、美这两个在近现代世界史上先后发挥极大影

响的国家，其法律制度都与遵循先例原则紧密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秦代

·２５·



第４期 王灿：论先秦故实观的法律制度意义

以后的古代中国，仍然有类似于英国先例制度的成

例观，但是，其在法律制度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方面无法与英美相比，且其内容也大异其趣。［１９］

遵循先例制度和思想，之所以在英、美高度发达

并且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有其历史文化渊源

的。有学者指出：“英国早在盎格鲁 －撒克逊时代
就滋生了‘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和政治协商传统

的最初萌芽。诺曼征服后，在强大王权和贵族联合

势力大致平衡的力量对比条件下，封建法历史地充

当了推动法治传统成长的‘不自觉工具’。随后形

成的普通法以其特有的判例法形式、相对独立的法

庭组织、司法职业化以及富有理性的审判方法，进一

步巩固了英国法治传统的制度基础。与此同时，古

代的政治协商传统发展到了具有一定代议性质的政

治协商新阶段。到中世纪末，以普通法制度和议会

制度为支柱的宪政传统在英国确立起来。总而言

之，促成英国宪政传统形成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家

与社会的适度紧张关系与相对均衡结构。”［２０］

不仅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如此，在整个政治制度

理念上，英国也有着极为浓厚的遵循先例的思想习

惯和文化传统，以致英国至今甚至没有一部完整的

成文宪法（古代中国也是如此）。对此，有学者分析

说：“（英国）各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主要

是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经验累积实现的。所以，至今

英国没有（也不需要）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国家政

治制度的运作主要依据以经验为基础但已法律化的

先例、习惯和常规。总之，实践经验是英国政治制度

的立身之本和发展之源。”［２１］这与中国先秦时期的

故实观极为相似。

同中国的故实观一样，英国这种遵循先例、尊重

传统的原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必然要体现出其对

君权的限制功能。因为，“故实”“先例”和“传统”，

实际上都不是当世君主所创造和能决定或修改的，

它超越了君主的主宰范围，体现了“法在王上”的原

则，凝聚了前人的智慧和理性，所以，君主就必须遵

循已有的“规范”，不能任意妄为或把自己置于“立

法者”的地位。可见，在英国历史上，正是法治传统

和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促成了英国君权不能形成

专制局面，而遵循先例制度在其中功不可没。君主

不专制，则社会积怨就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就小，

社会发展付出的代价也相对小。这或许是英国在世

界近代舞台上成功的奥秘之一。

正是由于与故实观相通的遵循先例原则和注重

渐进、尊重传统的整体文化氛围，英国的政治制度在

稳健、渐进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稳步前进，

并且以较小的代价和较弱的社会震动取得了较大的

发展成果。从历史上看，英国没有一而再、再而三的

巨大变革和动荡，没有血雨腥风，但是，数世纪以来，

无论是其政治、经济的发展还是其文化影响力的扩

散，英国都堪称成果骄人、影响深远，甚至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独步世界。这其中的奥秘，诚如有学者分

析指出的：“英国人的政治智慧是什么？我们用一

个词来概括，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的含义就是，

始终坚持这个道。他一直要在这个道上走，他不愿

意偏离出去……为什么柏克提出保守主义？他看见

对岸法国一帮文人……说，你们这帮蠢蛋，要把法国

带到沟里去。他说，我们英国就要坚持自己的道，绝

不胡思乱想。所以你看，英国一路走来，虽然摇摇晃

晃，但始终沿着这条路往前走。”［１０］（Ｐ３０５）这种分析和

比较是很有道理的。

相对而言，同处欧洲的法国却大不相同。前引

英国思想家柏克所指责的１８世纪法国大革命，如同
暴风骤雨，社会局势长期处于极大的动荡之中，民众

的牺牲也极为惨烈。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么大

的代价并没有使得法国的社会发展获得比英国渐进

变革更大的报偿。在１８～２０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法
国文化和政治影响力也无法与英国相比，这是耐人

寻味的。在法国，“革命与政治、动荡与稳定，仿佛

是政治史的孪生姐妹”［２２］，但是，历史事实则雄辩地

证明，虽然没有暴风骤雨式的一再“革命”，英国却

能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历史发展中最终获得更多的

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之所以会形成遵循先例制

度（即“判例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律历史档

案的编纂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英国判例制度

与年鉴制度的形成有很密切的关系，“年鉴制度在

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英国法律职业团体的形成，并进

而推动了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也正是依附于这些卷

帙浩繁的判例，判例法的传统和精神才能够慢慢生

长，包括遵循先例原则的确立、独特的案例教学之

法、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同时，普通法的法官们

正是通过长久地分析、研究这些判例并创设法律的

活动，才渐渐形成了今日之迥异于大陆法系国家的

独特司法技艺”［２３］。这与中国史官制度对“咨于故

实”意识的影响极为类似；而年鉴制度又与中国史

官制度及其关系具有极大的相似点，恰能说明人类

的历史理性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中国先秦时期的注重故实与英国的遵循先例原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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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理念、产生机制等诸多方面都是相似的，而这二

者的自身命运及其对两国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其中

的原因，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并从中汲取经验和

教训。

总之，无论是从中国历史的纵向考察中，还是从

中西文化的横向比较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发端于先

秦时期的故实观带有一定的法律制度意义，对君权

的限制起到了一定作用。秦朝实施“以吏为师”“以

法为教”国策，完全抛弃了包括故实观在内的人文

理性观念，直至后世，亦未能发展成为重要的法律制

度观念。从故实观的历史命运中，我们还可以明白

一点：“传统与自由不是冲突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传统就是自由之母。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就是

自由的守护者。……哈耶克所定义的自由是‘人为

的强制被控制在比较低的程度’。……而传统就是

规则，就是一套规则体系。如果把它和权力制定的

规则进行对比，那么你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

传统的规则更为正义，也就是说，它更有利于人的

自由。”［１０］（Ｐ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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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苏在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
政策及战略考量

刘名望

（遵义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贵州 遵义 ５６３００２）

［摘　要］１９５６年７月埃及总理纳赛尔为解决修建阿斯旺水坝费用，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引起英法美等国的强烈不满，英法决定使用武力迫使纳赛尔放弃这一计划，遂以保护运河安全为

由，于１０月３１日对埃及展开了猛烈的军事攻击，这就是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即第二次中东战
争。自纳赛尔发表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声明后，印苏两国对此十分关注，并予以积极支持；当英法

为控制苏伊士运河而侵略埃及时，印苏在各种场合对此侵略行径予以强烈声讨，苏联甚至以核攻击

进行威慑。印苏在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政策，其深层缘由皆是为本国的国家利益考量。对
印度来说，主要是维护本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对于苏联来说，支持纳赛尔政府的要求，不仅可

以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以“蛙跳”动作实现沙俄和苏联史上从未有过的对中东

和非洲的影响，从而达到战略突围的目的。在美英等众多西方国家要求苏伊士运河国际化并把持

联合国等极其不利于埃及的情况下，印苏两国对此问题的强硬态度无疑对保障埃及国家利益不受

侵犯前提下妥善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印度；苏联；苏伊士运河危机

［中图分类号］Ｋ１５３；Ｄ８１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１

　　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冷战时期国际上
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因此，自该危机爆发至今，一

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事件之一，由此产生了数量

颇丰的学术研究成果，文章有数百篇，著作有数十

部。但这些成果大多集中于探讨美英等西方国家或

决策人对该事件的政策和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对印

苏两国在该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略显不足，这

显然与印苏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不符。鉴于

此，本文拟在借鉴相关研究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

印苏两国所采取的政策及战略考量作一尝试性剖

析，以供学界参考。

　　一、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由来

苏伊士运河始建于１８５９年，１８６９年开通，全长

１９０公里，将地中海和红海连为一体，是亚非欧三大
洲水上最直接的航道，马克思称之为“东方伟大的

航道”。苏伊士运河的建成使得亚非与欧洲间的海

上航程至少缩短了８０００公里，其战略与经济价值
不言而喻。

二战后，老牌帝国实力大减，亚非拉各国掀起了

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３日，以
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

织”发动政变，推翻帝制，建立了埃及共和国。１９５４
年４月，纳赛尔被任命为新政府总理。在政局稳定
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纳赛尔提出了修建阿斯旺水

坝计划，但工程浩大，需耗资１０多亿美元，这远远超
出了埃及政府的财政能力。美英企图以“慷慨”的

经济援助捆绑纳赛尔新政府。１９５５年１２月，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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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给埃及提供７０００万美元援助，其中美国出资
６６００万美元，英国出资４００万美元。同时美国控制
下的世界银行随后也和埃及达成了２亿美元的贷款
协议。［１］（Ｐ５７７）但随着埃及国内局势的变化，美英两国

在其政治目的达不到的情况下，于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９
日取消了上述援助，且世界银行对埃及的贷款协定

也宣布告终。于是，纳赛尔于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６日宣
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将从其收入中每年拿出

２５００万美元修建阿斯旺水坝，这引起了英法美等
国的强烈不满。正如艾登在回忆录中写道的：“这

是用强占西方财产的办法来回答美国政府的行动，

这一事件的后果将决定于谁的权威占上风。……

我们不能允许一位具有纳赛尔上校这样经历的人

‘扼住我们的咽喉’。”［１］（Ｐ５８２－５８４）

随后，英法美纷纷用各种伎俩企图迫使纳赛尔

放弃这一计划，但收效不大。１９５６年８月２日，英
法美宣称“埃及的行动已经威胁到了运河的自由和

安全”。同年８月１６～２３日，英法美组织召开了２４
国伦敦会议，埃及拒绝参加。会上，美国国务卿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了所谓的“杜勒斯计

划”，其实质是让埃及放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计

划，并把运河永远交给某种国际机构管理。这个损

害埃及主权的“杜勒斯计划”遭到了埃及政府的强

烈反对。［２］

在“杜勒斯计划”失败后，支持该计划的１８个
国家组建了一个由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伊朗、瑞

典和美国所组成的委员会，并派出代表与埃及进行

协商，但并未取得任何成效。随后，英法美召集支持

“杜勒斯计划”的国家于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９日在伦敦召
开会议，讨论建立所谓“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

也是无果而终。于是，英法于同年９月２３日将此问
题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安理会于同年１０
月５日对此进行了正式讨论。英法在联合国煞费心
机，试图对运河实行国际管制，于是决定使用武力迫

使纳赛尔放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计划。在英法的

唆使下，以色列于同年１０月２９日进攻埃及，１０月
３０日，英法以保护运河安全为由，要求埃及军队从
交战区撤出，被埃及政府拒绝。由此，英法于１９５６
年１０月３１日对埃及展开了猛烈的军事攻击，这就
是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即第二次中东战争。

　　二、印苏两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

的政策

　　自纳赛尔发表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声明后，印

苏两国对此十分关注，并从政策上予以积极支持。

１．印度的政策
在英法声称纳赛尔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方案

“有违运河的正常运转”后不久，印度总理贾瓦哈拉

尔·尼赫鲁就在１９５６年８月８日的下院讲话中首
次发表了印度将支持纳赛尔运河国有化的声明，并

强调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是不容置疑的。尼赫

鲁说：“不管怎样，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特权将在１９６８
年终止，应根据１８５６年的协定，将运河的财产和职
责归还给埃及政府”，并且“在埃及法律下的国有化

是在埃及政府职权内的事情”［３］。随后，印度派出

了以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为首的代表团，参加

在伦敦召开的２４国会议。
在２４国会议上，印度反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

出的旨在将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的所谓“杜勒斯计

划”（苏联对此也是反对的）。梅农说：“埃及政府已

将运河国有化，不可能再来一个去国有化”，“无论

谁当权，埃及才是唯一保证航行自由的人”［４］。同

时，印度还在议案中提出：要和平有效解决苏伊士运

河危机，应遵循以下六条原则：（１）承认埃及的主
权；（２）承认苏伊士运河为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和作为国际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条航道；（３）遵照
１８８８年君士坦丁堡公约，所有国家都能自由且无间
断通航；（４）通行税和费用应公平且平等，所有国家
使用运河设施应不受歧视；（５）运河应在任何情况
下都处于正常运转状态且根据现代技术需要来导

航；（６）运河使用者的利益应得到认可。［５］这是一个
从尊重埃及主权、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角度出

发的提案。这个议案让莫斯科喜出望外，一个第三

世界国家提出了克里姆林宫一直想提出的建议，随

即表示：“运河仍将属于埃及人，受埃及人的控

制。”［６］（Ｐ８５）印度的议案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受到

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提案意味

着任何有效的国际因素都被取消……（因此）其内

容空洞”［１］（Ｐ６９２），因此该议案并没有获得通过。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尼赫鲁政府本着坚决

支持埃及运河国有化的原则，不仅从政策上予以积

极支持，而且在各种场合对英法的侵略行径予以猛

烈抨击。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危机爆发的当天，尼
赫鲁就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联合国

采取强硬措施以防止全世界陷入战争，并且要求所

有外国军队立即撤出埃及。尼赫鲁在信中说：“我

们对最近中东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英法在拒绝美国

提出的安全理事会提案以后侵犯埃及的行动，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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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英法两国不是去设法制止这种侵略，而

是也在进犯埃及的领土，这不仅是公然冒犯安全理

事会和破坏联合国宪章的行为，而且还有可能给全

世界以最严重不过的后果。”［７］（Ｐ３５）同时，印度外交

部发表声明说：“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彰明昭著的

违反，并且是反对万隆会议所定下的一切原则。”［８］

同年１１月１０日，尼赫鲁在海得拉巴讲话中称英法
的行动为赤裸裸的侵略。他说：“在我的外交经历

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英国和法国在试图做的事

更为粗暴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亚洲和非洲……将

不能容忍殖民国家的这种侵略。……我们的同情是

完全在埃及方面。”［９］停火后，当英法联军仍留在埃

及国土上时，尼赫鲁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

恶化和新的武装侵略。他说：“联合国最优先和最

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英法联军撤离埃及，毕竟他们以

相当快的速度来到埃及，也应该快速离开此地，这应

该没有什么困难。”［１０］（Ｐ３３０－３３１）尼赫鲁对此事件的强

硬态度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同，引发了一阵

对英法美三国侵略行径的声谴浪潮。

同时，印度驻联合国代表也对英法的行动予以

谴责。率团出席此届联大会议的国防部长梅农在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７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说：“我们最想要
表达的就是，我们认为以色列对埃及领土的入侵行

动和英法作为一个侵略者武力的使用是没有任何正

当理由的。”［１０］（Ｐ３３１）印度驻联合国代表阿瑟·拉尔

则向与会各国强调埃及的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正在受

到武装的邻国和强大国家们的霸占［１０］（Ｐ３３１），“印度

视此为联合国宪章制造的一个笑柄，联合国组织正

在遭受侵略的侮辱”［１１］，联合国应该制止这种赤裸

裸的侵略。

显然，尼赫鲁政府的态度，对苏伊士运河危机在

保障埃及国家利益前提下的妥善解决，起到了很大

的推动作用。

２．苏联的政策
纳赛尔在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６日发表将苏伊士运河

国有化的声明后不到一个星期，８月１日，苏联最高
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列宁体

育馆落成仪式上发表了支持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讲

话。他认为，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是一个主权国家

权限范围内的事情。他警告英法不要反应过度，

“一定要强调的是，埃及自己已经承诺要尊重苏伊

士运河的自由航行，并且对公司的股东予以补偿。

因此，心平气和地评价这个行为，冷静地看待新的形

势和时代精神是非常必要的”［６］（Ｐ７４）。随后，８月９

日，苏联政府又就８月３日英国驻苏大使威廉·海
特尔送达的英法美三国政府就有关埃及把苏伊士运

河收归国有问题的照会发表声明，“苏联政府不同

意三国声明中对苏伊士运河地区局势所作的估计。

苏联政府认为，埃及政府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

决定是根据埃及主权作出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对英

法两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措施完全不能容忍，这是

对和平事业的挑衅。”［１２］（Ｐ２１３－２１５）因此，苏联政府认

为没有必要召开所谓苏伊士运河问题的２４国会议。
尽管如此，２４国会议仍如期举行。在会上，苏联

外长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称赞印度

的方案是一个公正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方

案［１３］，并对美国所谓的“杜勒斯计划”予以否定，对印

度的方案予以支持。会后，８月２４日，苏联政府又针
对会上讨论的两个议案———“印度议案”与“杜勒斯

计划”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方案实质是一个殖民主

义计划，赞扬印度的方案是一个在民主基础上公正和

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方案［１２］（Ｐ２３１－２３２），并表示苏

联今后仍将渴望尽全力争取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用

和平的办法，通过协调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还指出

对埃及的备战就是对埃及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公开

的不可容忍的挑衅，是对和平的挑衅［１２］（Ｐ２３１－２３６）。

距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仅仅一个星期，８月 ３１
日，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驻苏联大使馆召开的纪念

苏联军队进入布加勒斯特１２周年的招待会上，把法
国和英国驻苏联大使带到一边，并对其发出警告说：

如果爆发战争，“阿拉伯人将不会被孤立。假如我

有一个年龄适合从军当志愿者的儿子，我会告诉他

永往直前，‘你得到了我的允许’”［６］（Ｐ８６）。９月 １４
日，苏联政府在回复９月１０日埃及就苏伊士运河问
题解决途径的照会时表示，愿意参加埃及政府提出

的由使用苏伊士运河的各国所组成的谈判机构（西

方各国均反对此提议）。次日，苏联政府又发表了

关于必须和平解决运河问题的声明：“作为一个大

国，苏联不能对苏伊士问题袖手旁观，不能不关心现

在由于西方国家的行动而造成的局势”，“苏联将继

续努力进行磋商，促进通过协商公正地解决苏伊士

运河问题”［６］（Ｐ２４９－２５０）。随后，在安理会的讨论会上，

苏联外长谢皮洛夫在１０月８日的发言中指出，英法
的联合提案是“最不想使苏伊士运河问题获得积极

解决的”，它“大大违背了联合国宗旨”，“是不能在

安全理事会得到接受的”［１２］（Ｐ２６０），提出要妥善解决

苏伊士运河问题，就必须以下列四个原则为前提：

（１）一切国家的商船和军舰在航行、商业费用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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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航运条件等方面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可自由地通过

运河。（２）埃及行使其对运河的主权、所有权和管
理权，保证运河航行的完全自由；保证运河及其设施

的安全；维持运河处于良好的和适于航行的状况；改

善通航条件以便扩大运河通航能力；定期向联合国

报告运河的经营情况。（３）参加这一协定的各方应
当保证无论如何不采取可能破坏运河的神圣不可侵

犯性或使运河设施遭受重大损坏的行动；苏伊士运

河应当永远不成为敌对行动的场所，也不应受到封

锁。（４）在埃及和运河使用国之间建立适当的合作
形式。［１２］（Ｐ２６１）

英法在其所谓的和平公正方案解决不了苏伊士

运河问题的情况下，决定采用武力方式解决，继而引

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苏联政府视此为扩大

其在中东和第三世界影响的绝佳机会，对英法的侵

略行径予以了猛烈谴责。苏联外长谢皮洛夫在危机

爆发的第二天即发表声明说：“苏联政府坚决谴责

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政府对埃及的侵略行动，……英

国和法国政府的这种行为同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是

不相容的，是对它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庄严承担的

义务的粗暴的破坏，是对埃及的侵略”［１４］，并督促联

合国安理会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

径［１２］（Ｐ２６４－２６５）。苏联《真理报》则在当天刊登了两篇

对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予以谴责并呼吁联合

国立即采取行动来制止这种侵略的文章［１５］。随后，

苏联领导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和

赫鲁晓夫又以胁迫的方式来促使英国、法国和以色

列三方停止在埃及的侵略举动。布尔加宁在致以色

列总理戴维·本 －古里安的信中说：你的行动“使
以色列作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受到威胁”；在致英国

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信中说：“如果大不列颠受到

更强大国家的进攻，它将处于怎样的境地？要知道，

这些国家可以动用火箭武器。”［１６］赫鲁晓夫则早就

表示如果要组建抗英法的志愿军的话，他将派他儿

子参加。而当英法以三国军队入侵埃及后，赫鲁晓

夫的态度更为强硬，他表示英法如不停火，苏联则不

惜对其进行核攻击［１７］。针对英法停火后继续停留

在埃及试图卷土重来的情况，苏联塔斯社于 １１月
１９日发表声明说：“苏联有关机关将不阻止志愿参
加埃及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苏联公民出发去

埃及。”［１２］（Ｐ２８５－２８６）

毫无疑问，苏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问题上的强

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对英法以的举动造成了威慑，

加快了实现停火的步伐，极大地维护了埃及在苏伊

士运河问题上的主权，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赞誉。

　　三、印苏两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

的战略考量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表面上看，印苏两国都
是从反帝反殖反侵略的角度，对埃及的要求予以坚

定支持，对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行径予以严

厉谴责，苏联更是不惜以核攻击对英法进行威慑；实

际上其深层缘由皆是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考量。

对印度来说，主要是维护其本国政治利益和经

济利益。

就政治利益而言，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国际和国

内。国际方面，尼赫鲁和纳赛尔两人均积极提倡不

结盟政策，尼赫鲁政府若不支持纳赛尔政府的要求，

无疑将导致不结盟国家内部分裂，这对刚发展起来

的不结盟运动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并由此可能导致

新兴国家加入东方或西方集团，最后不结盟运动也

将偃旗息鼓，如此尼赫鲁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

也将名存实亡。同时，也将危及印度此前在朝鲜战

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中积极塑造的维护世界和平和反

殖民主义的形象。国内方面，当有人问起尼赫鲁其

政府对苏伊士运河危机为什么反响如此之大时，他

说：“我们对此感兴趣自然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穆

斯林。”［５］（Ｐ１５）埃及是穆斯林国家。印巴分治后，印

度国内还留有大量的穆斯林教徒。而印度教教徒与

穆斯林教派之间的矛盾冲突早已成为印度政局动荡

的重要因素。就在印巴１９４７年分治后不久，印度就
爆发了印度史上最惨烈的印度教与穆斯林教徒间的

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短短数月，就有５０万人被残
杀，１２００万人无家可归，双方互逃的难民多达１４００
万人。［１８］尼赫鲁对埃及的支持不仅将有助于培养国

内穆斯林教徒的认同感，稳定国内政局，而且还有助

于印度扩大在克什米尔地区的群众基础、提升其亲

印心理，因为在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教徒占绝大多

数。此外，还涉及国大党及尼赫鲁本人的政治利益。

二战后印度民众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很多民

众认为如果印度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失败了，尼赫

鲁在结束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中取得的胜利

（尼赫鲁是主要调解人，为双方停战作出了很大贡

献）也将归零。因此，在大选来临之际，尼赫鲁在苏

伊士运河危机中的立场将决定国大党及其本人在

１９５７年大选中的选票。因此，尼赫鲁等人自然对苏
伊士运河问题不敢有丝毫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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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伊士运河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印度当时主要的贸易对象是西方国

家，其主要进出口产品大多经由苏伊士运河，苏伊士

运河可谓是印度的经济命脉。同时，印度独立后其

石油工业相当落后，仅阿萨姆地区开采石油，这只能

满足国内需求的７％～８％，大量的石油需要从中东
进口。［１９］（Ｐ７１）因此，维护好印度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关

系也是尼赫鲁政府的首选。

正是基于以上国家利益的考虑，才使得尼赫鲁

政府对埃及纳赛尔政府予以竭尽所能的支持。

对于苏联来说，支持纳赛尔政府的要求，不仅可

以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以“蛙

跳”动作实现沙俄和苏联史上从未有过的对中东和

非洲的影响，从而达到战略突围的目的。赫鲁晓夫

上台后，在美国加紧对苏联战略包围和苏联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日渐下滑的情势下，赫鲁晓夫一改斯大

林时期的自我封闭战略，将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国

家的影响和战略突围与加强苏联的国家安全紧密地

联系在了一起，并为此而积极寻求机会。

中东不仅占据了优越的战略地缘（地处欧亚非

三洲交汇处，该地区的黑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及人

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堪称世界黄金水道），还拥有

丰富的石油资源。据中国石油工业部科技情报研究

所１９８２年统计，中东的石油存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５４％左右。因此，该地区一直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
焦点，同时也一直是斯拉夫人的觊觎之地。自彼得

大帝一世起，俄国人就开始针对中东展开疯狂的扩

张，尤以１９世纪对奥斯曼帝国、波斯和阿富汗的侵
略为最［２０］。但终因实力与战略不济，被英法等国将

其势力影响封堵在此区域之外。到了苏联时期，在

斯大林时代，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苏联对该地

区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但想法犹在。比如，在二战

期间，苏联出兵占领伊朗，积极维护与阿富汗的友好

关系并对埃及进行积极援助等。二战后，苏联也试

图干预中东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但由于美国人的

积极介入最终发生了苏联从伊朗撤军的悲剧，这使

得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降到了最低。

赫鲁晓夫执掌克里姆林宫后，美苏关系进一步

紧张。美英等西方国家在１９５４年９月组建了东南
亚条约组织，在１９５５年２月组建了中央条约组织。
这两个军事同盟条约涵盖了此前的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及美与日、韩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基本将西欧、

中东、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串联了起来，构筑了一条

从北大西洋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的战略包围圈。因

此，战略突围在苏联的对外战略中占有很大比重。

从苏联的地缘与当时中东的情势来看，中东是苏联

最有利的实现突围的地方。因为中东各国在二战前

均是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战后掀起的去殖

民化浪潮与苏联一直扮演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代言

人的角色，使得中东各国对苏联有很强的亲近感，对

西方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痛恨感。因此，当苏伊士

运河国有化问题成为国际上争论的问题以后，苏联

视此为扩大自己在此地影响力的最佳机会，尽管身

陷匈牙利危机，但对纳赛尔还是予以强力的支持，因

为“谁获得了埃及，谁就在阿拉伯世界站稳了脚

跟”［２１］。

为此，早在１９５５年，当埃及人打算在苏伊士运
河上建造水坝时，苏联人立刻表示愿意为大坝建设

提供１亿英镑贷款和相关材料与技术人员援助；同
年４月，苏联与埃及签署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同年９
月底，苏联假借捷克斯洛伐克的名义向埃及提供了

第一笔军事援助，以此积极拉拢纳赛尔向苏联靠拢。

赫鲁晓夫上台后，强调要扩大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影

响，而经济、军事援助与发展贸易是最直接有效的手

段。从苏联的地缘来看，苏伊士运河是扩大苏联与

第三世界交往最为直接有利的战略通道。此外，若

能拉拢埃及投靠苏联，斯拉夫人几个世纪以来南下

印度洋战略的实现也就近在咫尺了。

总之，印苏之所以鼎力支持纳赛尔苏伊士运河

国有化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对本身国家

利益的战略考量。

　　四、结语

尽管印苏两国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政策在很大

程度上是基于其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是在美英

等众多西方国家要求苏伊士运河国际化和把持联合

国等极其不利于埃及的情况下，印苏两国对此问题

上的强硬态度，无疑对保障埃及国家利益不受侵犯

的前提下妥善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而尼赫鲁政府对此危机的强硬态度，大大

宣传了其坚决维护世界和平和反殖民主义的高大形

象，在苏联正忙于处理匈牙利危机、并无多少精力顾

及苏伊士运河危机而在一定程度上缺位的情况下，

尼赫鲁政府的立场无疑起到很好的补位作用，这对

刚发展起来的印苏关系也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推动了印苏关系的良好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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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防空识别区设立的法律依据
与划设方式探析

黄哲东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可以强化我国对南海空域的监管，为应急提供缓冲和应对机制。从
国际法依据来讲，无论是国际习惯还是国际条约，尽管无法直接引为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

规则依据，但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实践可起到参照作用，《海洋法公约》可起到间
接的支撑作用。另外，按照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的剩余权利原则，只要我国的防空识别区能适当照顾

其他国家的相对权利，则应为国际法所允许。当下的南海局势是否符合划定南海防空识别区的要

求，应该划设在专属经济区边缘还是以“九段线”为参照，我国的军事状况能否应对突发事件等，这

些都需要我们综合考虑，权衡利弊后再做判断，而不应急于作出决定。

［关键词］南海防空识别区；海洋法公约；剩余权利原则

［中图分类号］Ｄ９９３．４；Ｄ８１５．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年末，我国在东海设立了防空识别区，
将防空识别区这一制度再次推到国际舆论风口浪

尖。我国除东海外，南海、黄海、渤海等海区并未设

立防空识别区，而南海的地理位置特殊，且近年来争

议较多，这使得是否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成为一个

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２日的外
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当被问及关于加拿大媒体报道

中方已在南海秘密设立防空识别区的问题时，发言

人华春莹答道：“是否设立防空识别区是一国的主

权，同时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当前，南海地区

和平与稳定是有保障的。”［１］纵观各设立防空识别

区的国家，都是在对防空识别区做几次修改后最终

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就美国而言，其防空识别区

包含４个独立的区域，区域的宽度一般为２００～３００
英里；日本设置的防空识别区竟是其国土面积的许

多倍，该区域最远处离海岸线有８００公里。发展并
健全我国的防空识别区制度，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似

乎无法仅仅依靠孤立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否再在

其他海区设立相应的防空识别区，使其同已有的防

空识别区组成一个防空识别区体系，或者通过其他

制度配合东海防空识别区来共同发挥作用，俨然成

为我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后需要面对的问题。

本文拟探究我国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依

据，并提出具体划设构想，以期为我国南海防空识别

区的设立提供智力支持。

　　一、防空识别区和南海概况

防空识别区作为空中预警概念在二战后由美国

提出，通常是指一些国家基于防空安全原因所设置

的、超出本国领海以外的空间区域，要求对进入该区

域的航空器予以立即识别、定位和控制［２］。当前国

际社会并没有相应具体的防空识别区制度。即便各

国的军事实力较二战时期有显著的提升，防空识别

区仍有其存在的必要。防空识别区的作用主要有以

下三个方面。一是可以扩展防空预警范围。有效的

预警范围可以为防空提供一个缓冲带，进而能争取

到一定的应急时间。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不断发

展，战机的航速也有了较大提高，防空预警范围和时

间成为防空的关键因素。二是可以增大飞行活动的

管控空间，提高空域管控的有效性。设立防空识别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５年

区的国家一般明确要求对进出或活动于其防空识别

区的飞机进行识别，以保证飞行活动的安全有序。

无论飞机的国籍如何，都需要预先向防卫识别区主

管当局申报飞行计划，经批准后方可按指定的航线、

时间、空域和高度飞行。三是可以强化空中管控行

动的规范性。设立防空识别区可以规范协调各防空

单位之间的关系，开展有序合作，对突发状况积极有

效地做出应对。［３］

南海位于我国最南端，是世界上重要的航道之

一，是东北亚石油资源的生命航道。南海的水域开

阔，沿岸国家众多，海上有成群的岛屿、岛礁，丰富的

渔业资源和油气资源。我国邻接南海的是华南地

区。华南地区是我国人口稠密的地区之一，其中的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三大都市圈之一，经济发达，工业

密集。华南地区的海岸线较为开放，若不做较为周

全预备将难以及时应对突发事件。２００１年，在我国
海南岛东南方的专属经济区内曾发生过美国海军侦

察机将我国战斗机撞毁的事件，从而使加强对南海

地区空中有效管理的要求凸显。强化对我国空域的

监管，为应急提供缓冲和应对机制成为在南海设立

防空识别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需求。所以，在不考

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是非常

必要的。

　　二、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

依据

　　一个主权国家对其领空具有绝对主权是毫无疑
问的，《巴黎航空公约》和《国际民航公约》即要求进

入主权国领空的飞机必须服从相关飞行规定，表明

其国籍和意图，否则有可能被视为“入侵”。但防空

识别区主要是设立在一国领空之外的空域，即一国

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公海海域的上空。我国主张

的“九段线”的海域内岛屿、岛礁众多，海域面积广

阔，且最宽宽度远不止２００海里。倘若主张设立南
海防空识别区，其国际法依据是否成立或是否充分？

１．可否以国际习惯为依据而主张设立南海防空
识别区？

１９５０年，美国民用航空局为防范苏联战机的入
侵，根据该国１０１９７号总统行政命令，在阿拉斯加以
北设立了防空识别区，从而成为首个设立防空识别

区的国家。［４］到１９７０年代，美国已逐步在其东西海
岸包括加勒比海沿岸、关岛和夏威夷海域上空划定

了防空识别区，并建立了完善的监控和巡逻体系。

美国在启动本国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工作后，甚至还

扶植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建立起各自的防空识别

区。截至目前，包括上述国家和地区，以及于２０１３

年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中国大陆，还有加拿大、澳

大利亚、德国、缅甸、土耳其、泰国等２０多个国家和
地区设立了防空识别区。能否据此就断定设立防空

识别区已成为国际习惯？我国可否依此而主张设立

南海防空识别区？

《国际法院规约》第３８条对国际习惯作了如下
权威解释：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已接受为法

律者。这一解释阐述了构成国际习惯的两个要件：

一是通例，即物质要素；二是法律确念，即心理要素。

有学者赞同防空识别区已经成为国际习惯，其依据

是以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可构成“相对多数”，即可
证明设立防空识别区构成通例。同时，国际社会对

该现象还存在广泛的默认和遵守。［５］有学者主张其

为“准国际习惯”，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他们

强调国家不仅是国际法规则的遵守者，更是其制定

者。［６］“不能允许将‘自卫’的范围扩展到包括‘自我

保护’或者‘自我保存’的程度，除非这两项都认真

地演化为国际法原则”［７］，故而主张将设立防空识

别区通过国家实践而上升到国际法规则。

严格地说，２０多个国家的实践并不代表多数，
即便有较长的实践时间，但国际实践仍不充分。各

国设立防空识别区主要都是以其国内法为依据的，

其权限及其约束力都取决于国内法的规定。并且，

在三次海洋法会议中，仅仅在第一次中提到防空识

别区，其后它就没有再出现在国际会议和国际文件

上了。至于法律确信方面的证明力，则更脆弱。我

国主张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依据是我国的《国防

法》《民用航空法》和《飞行基本规则》等国内法律规

范，没有依据国际习惯这一说。但我国若设立南海

防空识别区，要取得东南亚乃至其他国家的认同，显

然不能仅仅以我国已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为依据。

可以认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未成为国际习惯，也没

有足够长期广泛的国际实践；但同时，同样无法全盘

否认国际上经常存在的相关国际实践。从某种程度

上而言，一定范围的国际实践也对防空识别区的设

立行为起到参照作用。若以设立防空识别区是一种

经常性的国际实践，并且伴有国际习惯化趋势作为

主张，毫无疑问对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具有一定的

支持作用。

２．是否存在国际条约上的依据？
截至目前，并没有关于防空识别区的专门国际

条约，也没有国际条约用专章、专条来规定防空识别

区。据此，有学者就认为，防空识别区仅仅是依据国

内法而设立的，只能属于该国国内规范，国际条约的

缺位表明该国无权在领空以外的空域为他国强加义

务。有的学者则根据《海洋法公约》第５８条，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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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能为行使管辖权提供一定依据。《海洋法公

约》第５８条第１款规定各国享有在专属经济区内航
行和飞越的自由；第３款规定“各国在专属经济区
内根据本公约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适当

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应遵守沿海国按照本

公约的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制定的与本部分不

相抵触的法律和规章”，这意味着沿海国可以采取

某种形式的行为措施约束他国飞行器飞越其专属经

济区，而其他国家的飞越自由也并不是毫无限制

的。［８］还有学者基于前者的主张更进一步认为，任

何国家的航空器在沿海国领空以外的专属经济区所

享有的飞越自由都是一种有条件的自由，防空识别

区本身并没有限制其合法正常的飞越自由，它只是

在国际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所进行的空中管制。［９］

有学者引用《海洋法公约》来支持自己的“设

立”主张，但无法提供直接的国际条约上的证据。

若以《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来主张设立南海防空识

别区，似乎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首先，第一个设立防

空识别区的美国并不是《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国，即

便是美国的防空识别区与专属经济区的空域重合，

也不能据此得出《海洋法公约》是设立防空识别区

依据的结论。其次，专属经济区内的军用飞机享有

国家豁免权，这与一些国家在防空识别区内不区别

对待的做法有出入。并且，《海洋法公约》第５９条
还规定：“本公约未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或管

辖权归属于沿海国或其他国家，而在沿海国和任何

其他一国或数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下，这

种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考虑

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

性，加以解决”。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对其专属

经济区的管辖权也并不牢固，更不用说用专属经济

区制度来主张划设防空识别区了［１０］。再次，我国所

设立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是以我国国内法为根据的，

且遭到了美、日、韩等国家的极力反对，这是设立南

海防空识别区的负面力量 。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设立南海防空识别

区并没有国际条约上强有力的依据。我国可能面临

的局面是，在行使对南海空域的管辖权和解决相关

纠纷的过程中无国际条约规则可依。但缺少具体的

国际条约规则并不代表完全没有规则可依，《海洋

法公约》虽没有专门设置防空识别区的条文，却赋

予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上空享有一定的管辖权，

并对其他国家的飞越做出了限制。故此，《海洋法

公约》中的管辖权虽不是我们主张设立防空识别区

的制度依据，我国仍可设立符合《海洋法公约》中有

限制的管辖权的南海防空识别区。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南海防空识别区是较专属经济区上空的管辖权

更为具体有效的制度。这样看来，依据《海洋法公

约》并非空穴来风，国际条约在此可以起到间接的

支撑作用。

３．是否有可以主张的一般法律原则？
很多学者主张设立防空识别区是一国剩余权利

原则的体现。有学者把剩余权利解释为法律未加明

文规定或禁止的权利，并认为海洋法中的剩余权利

应是现代海洋法，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没有明

确规定或没有明令禁止的那部分权利。［１１］按该主

张，《海洋法公约》虽然没有明确权利的归属，但并

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海洋法公约》第５６条第２
款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根据本公约行使

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

利和义务，并应以符合本公约规定的方式行事”，这

表明沿海国可根据其国家海上安全形势的特点，结

合当前国际通行实践，依据国际法中只用于和平目

的等原则和《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制定出不妨碍

其他国家相对权利的防空识别区是合理的。［９］

一般法律原则虽源于各国法律体系所共有的原

则，但其仍具有国际法上的意义，在解决国际法上的

问题时，一般法律原则亦能提供具体的方法，因此剩

余权利原则在各国的国内法中非常普遍。不管该原

则的效力强度如何，作为《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国，

我国当然可以主张剩余权利。按照剩余权利原则，

只要我国设立的是一个不妨碍他国合法飞行自由的

南海防空识别区，就是符合国际法的。

无论国际习惯还是国际条约，虽都无法成为设

立防空识别区的直接国际法依据，但仍对设立防空

识别区具有国际实践意义上的支持。另外，似乎剩

余权利原则比起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更有利于主张

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即使剩余权利原则的效力强

度要弱于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其仍可以成为我国

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依据。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

并不是只靠某一项根据，恰恰相反，国际习惯和国际

条约可以支撑起剩余权利原则，使之能够成为更有

支持力的依据。综合来看，我国设立南海防空识别

区的国际法依据是足够的，因而是在国际法框架下

具有合法性的行为。

　　三、关于南海防空识别区划设方式

讨论的评议

　　１．讨论中的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方式
如何划定南海防空识别区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

问题。根据我国历来主张的“九段线”这一划界前

提，计论中的划设方式典型的有三种：第一种是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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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通常办法，按照专属经济区的边缘划界，即划在

“九段线”之内；第二种是依据“九段线”来划定，即

按照我国传统的海疆线来划分；第三种是在“九段

线”的基础上再适当扩大一部分，即外延一定距离。

不过，也有第四种划设讨论，即所划定的南海识别区

与我国“九段线”海域上空只存在部分重叠的情况。

２．不同划设方式的影响
首先，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将强化我国的防御

空间，维护海空安全。通过防空识别区可以尽早识

别、判断意图不明、国籍不明的航空器，尤其是可以

对外军航空器及时采取措施以消除对我之威胁。并

且，通过有效的管制可以维护空中秩序，以保障各国

更好地自由飞越。其次，这也是保护我国领土、空间

和海洋利益的需要，也为我国解决同他国的领土争

端提供内在支持。因此，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应从

有利于改善我国对外关系尤其是稳定周边安全考

虑，这是我国国家意志的体现和主权意识的宣示。

应当承认，上述四种划设方式讨论，还存在诸多

问题。

第一种划设方式与我国主张的“九段线”相悖，

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对我国“九段线”的自我否定。

因“九段线”是我国历来主张的海疆线，倘若我国对

主张管辖权的海域上空并不具有完全的权利，难免

动摇“九段线”的主张基础，不利于我国主张在南海

的权利。而划定与“九段线”内只有部分重叠的防

空识别区这一方法（第四种），同第一种类似，与我

国的“九段线”主张存在出入。设立南海防空识别

区是为了保证国家对特定空域的治理，但南海又存

在着划界纠纷，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成为划定南海

防空识别区的重要指标。为了国家利益，我国难以

接受划出与“九段线”存在逻辑矛盾的南海防空识

别区。

第二种划设方式与“九段线”相同，将狭长的“Ｕ
型”海域上空纳入防空识别区。设立南海防空识别

区势必会触及近来较为敏感的南海问题，引发东南

亚沿海某些国家的反对。特别是同我国在南海问题

上有较大分歧的越南，其早已划设了包括北部湾西

部海域、我国西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以及南海绝大部

分海域上空的大范围区域作为其防空识别区，至少

把南海一半的空域划入其中。因而，无论我国南海

防空识别区如何划定，必然会与越南存在很大重合。

在南海问题上，还有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与我国陷

入了紧张关系的状态。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东盟协调
各成员国逐渐形成了整个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共同立

场。自１９９２年起的历届东盟外长会议和高峰会议
中发表的联合公报，均不同程度地提及南海问

题。［１２］而在南海争端解决上，东盟正在以集体的方

式介入，并试图通过多边机制掌控南海形势发展，以

大国平衡政策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东盟的这一策

略正是基于对南海的重要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的考

虑。［１３］所以，在南海问题上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些

孤立的小国，而是期望削弱中国在南海力量的东盟。

另外，我国若按“九段线”来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

在技术上也存在诸多难题。曾母暗沙作为南海的最

南端，距离大陆有２０００多公里，即便现有的地波雷
达不存在探测距离问题，但其探测精度并不高。加

之从最近的海南岛上的机场起飞战机前去查证，也

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而当前我国主力战机的作战

半径还不能完全覆盖整个南海海域，若选用苏 －
３０ＭＫＫ和歼 －１１Ｂ等战机执行任务，则至少要进行
一次空中加油；我国海空军配备的加油机为轰油 －
６，只能为轻型的歼 －１０Ａ和歼 －８Ｆ提供加油。［１４］

所以，即使把“九段线”都纳入防空识别区内，仍存

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种划设方式则是在“九段线”基础上主张

更宽的空域面积。出于维护我国海疆线内空域的秩

序之目的，适当扩展防空识别区并无不合理之处，但

这一方式与第二种方式一样，会加剧南海的紧张局

势。更有甚者，第三种划设方式会被视为更具攻击

性。东盟国家觊觎南海的丰富资源和重要的交通位

置，势必不会做出让步，因此会同我国陷入更紧张的

关系状态。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时，日本就曾激

烈反对。对于主张比“九段线”更为宽阔的空域这

一行为，日本必将借题发挥，并拉拢东盟国家与其站

在同一立场，进而，即便我国得以设立南海防空识别

区，其实施后我国同东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却难

以保证。

　　四、结论

对于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单从我国国家主权

出发，毫无疑问，我国有权基于国家安全循国际前例

对周边海域设定防空识别区。一方面，可以在空中

安全问题上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为处理相关问

题提供具体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为应急处置争取有

效的时间。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在国际法层面上，

并不违反现行国际法规则和国际通常做法，并且，国

际法规则还为这一设立行为提供了依据。我国的防

空识别区若能适当照顾其他国家的相对权利，则应

为国际法所允许。但设立防空识别区需要考虑方方

面面的因素。当下的南海局势是否符合划定南海防

空识别区的要求，应该划设在专属经济区边缘还是以

（下转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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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系列动画片《花木兰》的
中国化元素移植与美国式改造

冯莉颖

（信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动画片《花木兰》在从中国历史故事中汲取素材、保留蓝本传统思想和传统意象的基础
上，采用一系列好莱坞的故事勾兑方法，对人物形象与价值观进行了美国式改造：按照美国人眼中

对中国美女形象的标准对花木兰重新进行打造，女性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男女平等的思想在花木

兰身上彰显得淋漓尽致。同时，对故事人物与情节也进行了美国式改造：添加了几个贯穿始终的关

键人物和动物；在尊重花木兰原故事基本情节的基础上，将封建忠孝故事变成了女性实现自我的故

事。另外，迪士尼制造商为迎合西方大众的猎奇心理，将一系列中国意象通过复制、拼贴与戏拟手

法，用后现代改写方式拼凑成一个具有东方异国情调和狂欢化色彩的迪士尼喜剧。通过分析影片

的外在表征和拆解影片的精神内核发现，好莱坞惯用的嫁接影片的故事构成方法是：嫁接影片＝蓝
本的基本外在表达＋好莱坞固有价值观念＋成熟的商业营销模式。正是基于这种相对成熟、固定
的操作模式，好莱坞影片才让观众感到既熟悉又总有新鲜的文化与情感体验。

［关键词］迪士尼系列动画片《花木兰》；中国化元素；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Ｇ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３

　　１９９８年迪士尼推出了以中国历史故事人物花
木兰为题材的动画片《花木兰》（Ｍｕｌａｎ），夺得了“全
美电影票房排列榜”的冠军；２００５年初，迪士尼又推
出了《花木兰Ⅱ》（Ｍｕｌａｎ２）。这两部动画片既对中
国传统思想和意象做了尽可能的保留，又在人物形

象、价值观念、情节等方面做了美国式改造，为电影

剧本的中国化元素移植与改造提供了一个成功范

本。作为一部好莱坞制造的动画电影，《花木兰》

《花木兰Ⅱ》从中国历史中汲取故事素材，通过一系
列的中国式传统意象的包装与好莱坞式的故事勾兑

方法，将一部承载着美式价值观、癫狂的后现代狂欢

情怀的中西合璧的文化快餐呈现在观众面前。目前

学术界对好莱坞影片如何处理中国化元素表征与美

国文化精神内核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全球化、跨文

化、后殖民的语境之关系对其进行阐释与分析，本文

拟基于后现代的语境，对迪士尼系列动画片《花木

兰》的中国化元素移植与美国式的改造进行具体解

析，以求教方家。

　　一、《花木兰》《花木兰Ⅱ》的中国化
元素移植

　　好莱坞制造的嫁接类影视作品，多是在外部形
象上与蓝本保持一定的相似度，在故事情节上与蓝

本保持基本一致。《花木兰》的中国化元素移植主

要体现在其对于蓝本传统思想的保留和传统意象的

再现上。

１．传统思想的保留
《花木兰》《花木兰Ⅱ》保留了中国历史故事中

花木兰的忠孝和光宗耀祖思想。《花木兰》一开头

就为木兰安排相亲，木兰母亲、木兰奶奶和媒婆等人

一直都在强调木兰要为花家争光；当接到圣旨命每

家出一名男丁出征对战匈奴时，父亲认为“保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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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我义不容辞的光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

“忠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规范要求个人要对家族

长辈尽孝、为国家尽忠。［１］当父母亲发现木兰扮男

装离开家时，迅速追了出去，母亲说要把木兰追回

来，不然就是欺君之罪；父亲也担心女儿万一暴露了

自己的真实身份是要被杀头的；奶奶则祈求列祖列

宗保佑木兰。花木兰孝顺父母、尊重长辈，当国家面

临危机、年迈体弱的父亲要披甲上战场的时候，她选

择了替父从军，穿上父亲的铠甲走上战场。木兰皇

城救驾后淡泊名利，不求权贵，毅然决然放弃封赏，

只愿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可见，木兰是为孝敬父

母、家庭荣誉、保卫国家而去从军的，在其身上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思想，而迪士尼动画影片

《花木兰》对这一传统思想给予了保留。

２．传统意象的再现
基于中国本土的接受主体，动画片《花木兰》

《花木兰Ⅱ》将中国文化的意境通过极富中国神韵
的传统意象再现出来。

《花木兰》开头出现的龙形香盏，古色古香，具

有浓郁的时代特色。《花木兰Ⅱ》开头则出现了大
量由祥云构成的骏马和亭子，以及由毛笔勾勒出的

中国国画———云彩和红梅，随后出现了八卦乾坤的

图案，为即将到来的婚典而悬挂的灯笼，木质的马

厩，木兰父母送给木兰和李翔象征阴阳两极的项链，

高贵大气的中国古代皇宫，以及路边饭店里摆设的

古朴简单的桌椅、屏风，尤其是护送公主和亲途中出

现的错落有致的群峰、像棋盘般整齐的稻田、垂柳群

峰间卷起裤腿在稻田里插秧的农妇，使中国特有的

自然环境和地貌得到了较好呈现。另外，木兰与李

翔护送公主途中出现的影影绰绰疏密有致的竹林、

与唐三彩马俑极其相似的骏马、乌篷船、民间杂耍、

擂台比武、悬挂着串串干辣椒的售货小屋、古代石拱

桥、错落有致的民屋、吊桥、石狮，以及传递信息的长

城烽火台狼烟等传统意象，无不彰显出北魏时期浓

郁的“中国味道”。其他的传统意象，如媒婆的姻缘

相牵、和亲联盟、传统的小吃饺子、墙壁上的挂毯、喜

气的红灯、红色的护城墙、皇宫风格的建筑、皇服、庆

典的礼花及四合院等，从细微之处让人感受到影片

中的中国传统意象。除中国传统意象再现外，影片

还保留了宗亲文化，如影片中出现的祠堂、供奉祖先

的牌位、木须龙的神龛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宗亲

文化的具体意象再现。

总之，作为一部“黄皮白心”的动画片，《花木

兰》《花木兰Ⅱ》尽管在故事情节、价值观念等方面
进行了美国式的改造，但在包装上首先抓住了中国

本土观众对于片中主要人物的外观形象、道具背景、

美工等的接受心理。

　　二、《花木兰》《花木兰Ⅱ》的美国式
改造

　　迪士尼系列动画片《花木兰》在从中国历史故
事中汲取素材、保留蓝本传统思想和传统意象的基

础上，还采用一系列好莱坞式的故事勾兑方法，对人

物外在形象、故事情节和价值观表达进行了美国式

改造。

１．对人物形象与价值观的美国式改造
影片《花木兰》一开始映入人们眼帘的是，身着

现代吊带背心和齐膝短裤的花木兰从屋里飞奔出

来，有别于中国传统审美的大眼睛、双眼皮的美女形

象，木兰披肩长发、单眼皮、大嘴巴、厚嘴唇，说话时

像典型的欧美人那样耸耸肩膀，这显然是按照美国

人眼中中国美女形象的标准来进行打造的。

由于木兰与媒婆相见时未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因此回到家后不好意思与父亲说话，独自一人唱出

了心中苦闷。木兰女扮男装离开家后，宗亲祠堂中

的祖先们都显灵了，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想如何解决

问题，而是像孩子般的争吵起来。这些人物形象的

改造都极具现代人气质，全然不见隐忍、沉稳的古人

特质。

《花木兰》除了对人物形象进行改造外，还进行

了美国文化及价值观的植入。花木兰认为“一个勇

士有时就可以决定一切”（动画片《花木兰》中木兰

的对白）。花木兰虽是因替父从军而走上战场的，

但她认为，“也许并不是为了爹爹，也许是为了证明

我自己”（动画片《花木兰》中木兰的对白）。“中国

女英雄漂洋过海之后，充满个性自觉、自尊，夹带着

现代女权主义者的传奇神采。这表明美国人对中国

女性独特的欣赏角度，也是迪士尼吸引全球观众、迎

合女权主义思潮的策略。”［２］经过迪士尼对人物形

象的改造，美国文化中的女性主义、个人英雄主义、

男女平等的思想在花木兰身上彰显得淋漓尽致。

中国传统观念强调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意

即我们常说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三纲”中“父为子纲”强调子女要绝对服从父

亲，不能有任何违背，这意味着家长在中国的传统家

庭观念中具有不容置疑的至尊地位，父权至上，父子

之间等级森严，两者是不平等的。当花木兰知道父

亲要带伤上战场后，想阻止父亲，但被父亲坚决地拒

绝了，因此她生气地对父亲说她会为荣誉而战死沙

场的，这种强硬的言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被接

受的。

花木兰从军前在家里专门负责照料和管理家禽

和家犬，她把属于自己的家务活用一根骨头的代价

交给了家犬———小白，用一根绳子把骨头和一袋漏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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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的米糠同时拴在了小白脖子上，小白为了吃到骨

头边追边啃，奔跑的时候米糠洒了一地，刚好完成了

家禽的喂食，这些情节的安排不是为了显示木兰的

吃苦耐劳，倒更像是对其“小聪明”的肯定。这显然

与踏实肯干的劳动人民形象不相符合，因为在中国

封建社会，只有男性才能成为“劳心者”，而木兰摆

脱了“劳力者”的身份，蕴含着向当时男权主义社会

挑战的意味，体现出了女性主义的色彩。

在婚姻观念上，木兰第一次去相亲时心不在焉，

不仅迟到还因为种种失误令媒婆狼狈不堪。从军

后，木兰一旦碰到让自己心仪的人———李翔，便主动

出击，毫不羞怯，一反中国传统女性在婚姻上任人摆

布的境况。正如木兰面对镜子时的歌唱：“我仿佛

在饰演一个角色，现在的我戴着一个面具生活，即便

我能骗过身边的人，但是我不能愚弄自己，我的心想

要自由飞翔……“（动画片《花木兰》中木兰的唱词）

她想要做真正的自己，变回女儿身，继而表达内心真

实的对爱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实现自我的回归。

在等级观念上，木兰拯救了皇帝和国家后，皇上

在全城百姓的面前向木兰鞠躬致谢，朝中官员与成

千上万的百姓纷纷给木兰下跪，这在等级森严、男尊

女卑的传统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第一次战争后木

兰即被发现是女儿身，但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惩罚，反

而在战争中发挥了指挥、领导的重要作用，这在等级

森严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现实的。这是美国自由

平等观念下对女性的尊重与肯定，而这显然融合了

美国的自由平等思想。当皇帝嗔怒木兰“第一犯了

欺君之罪，第二毁了皇宫，第三你救了朕与百姓”

（动画片《花木兰Ⅱ》中木兰的对白）时，木兰在众人
的惊叫声中猛地抱住了不知所措的皇帝。由此我们

可以看出，木兰对皇帝的态度并不仅是敬畏和仰视，

而更像是亲如父兄的朋友，然而这不是中国封建社

会君臣、君民的原本面貌。

中国民间传说中花木兰的故事，被迪士尼借助

其醇熟的商业文化运作模式成功改编成了一个现代

故事。按照后结构主义者的看法，每一个故事的讲

述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巩固或建构“说话人的话语

权”。美国学者赛义德曾指出：“在这样的一个舞台

上，一切按照他们的逻辑操纵和上演，他们以西方代

替东方，并向西方言说，充当东方的历史塑造

者。”［３］迪士尼通过改编他国的故事来体现自己的

权利意识，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话语构建中，自我与

“他者”是成对立态势的。

２．对故事人物与情节的美国式改造
《花木兰》系列动画电影在情节上添加了几个

贯穿始终的关键人物和动物，这是好莱坞影片常用

的手法。在两部动画片中添加的人物有木兰的奶

奶、媒婆、公主、侍卫等，添加的动物有单于的秃鹰、

花家宗亲祠堂里的木须、奶奶饲养的吉祥物蛐蛐、木

兰的黑鬃马等。

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木须自始至终都是

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日夜陪伴木兰，监督

木兰的言行举止，见证木兰的喜怒哀乐，在木兰彷徨

时帮助木兰克服软弱心理、解难答疑，在木兰功成名

就时为她高兴。木须既是木兰的亲人，又是木兰的

引路人，同时还是木兰的助手和营养师，甚至是保

姆，木兰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它，它是木兰整个成长

历程必不可少的见证者。

与木须相比，蛐蛐虽不那么重要，但也为影片增

添些许乐趣，它更像是木须的随从，但对木须并不是

言听计从，反而会在木须意欲使坏时讥笑木须，必要

时还充当起了木兰忠实的守护者。黑鬃马虽然“戏

份”不多，但它和蛐蛐在衬托木须的角色上作用相

同，黑鬃马看不惯木须的颐指气使，初次见面就把夸

夸其谈的木须几脚踩扁了。

木兰的奶奶也被塑造为一个非常西化的时髦奶

奶形象。木兰去相亲的时候，奶奶临别给她用歌曲

形式所做的嘱咐，竟然出现了要“迷倒男人”之类的

歌词。当看到木兰带着皇帝赏赐的宝剑和玉佩回来

时，木兰的奶奶用酸溜溜的语气略带遗憾地说：“她

还应该带一个男人回来！”上门求亲的李翔出现后，

奶奶脱口而出，“下次打仗我也要去”。这些对人物

形象的改造与添加都让人忍俊不禁。

通过对情节的再设计，迪士尼系列动画片《花

木兰》在尊重原来木兰故事的基本情节上，使原本

的“封建忠孝故事”变成了“女性实现自我”的故事，

由男性凝视变为女性凝视，由王子吻醒沉睡的公主

变为公主拯救王子。

因此，《花木兰》系列动画片赋予木兰的性格特

质是———她不仅仅是一个女英雄，还是一个具备女

性独立意识的个体。这样，木兰身上既承载了中国

文化的忠孝观念，又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英雄

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对好莱坞制片商来说，通过不

同文化间的碰撞，它实现了将外来文化本土化继而

全球化的目的。

　　三、后现代的外在表征和狂欢的精

神实质

　　《花木兰》系列动画片采用现代观众都较为接
受的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呈现，这本身就是美

国精神的一种体现。后现代主义是１９６０年代出现
在西方的理论思潮，可用于解构表征、意义与符号。

单就《花木兰Ⅱ》的视觉符号而言，观看该片，一系
列与历史相悖却又妙趣横生的画面元素不时跳脱出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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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如我们看到在木兰生活的中国南北朝时代，闹

钟、合影、西餐、浴巾浴帽等现代生活符号一应俱全。

由于后现代主义倡导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

主张人类思想应彻底解放，在艺术创作中更是天马

行空地将想象与拼贴、无逻辑的符号粘合在一起。

１．后现代的外在表征
在《花木兰》系列动画片中，迪士尼制片商为迎

合西方大众的猎奇心理，将一系列中国意象通过复

制、拼贴与戏拟手法，用后现代改写方式将影片拼凑

成一个具有东方异国情调和狂欢化色彩的迪士尼

喜剧。

《花木兰Ⅱ》充满了美式笑料，比如丑角人物出
丑的桥段安排，媒婆双手被木兰胳膊上的小抄给抹

黑，而后被木兰倒的茶烫得到处乱跑，倒下去又坐在

了炭火上，这样的情节设计极像《猫和老鼠》里的恶

作剧。由此可见，故事中的素材来源都未跳脱好莱

坞影片固有的制造模式，以及戏拟经典的制作思路。

在故事发生的南北朝时代，木须竟捧着一张写

有“北京科技”字样的报纸在看。木兰初入军营，为

防止木兰睡过头，木须竟然把蛐蛐制作成了一只闹

钟，第二天早晨竟然还发出了铃铃的闹铃声。“木

须做好了有煎蛋和香肠的早餐，士兵们也嚷嚷着要

吃葱花炒蛋和宫保虾仁。”［４］另外还有帐篷里出现

的相框和合影，军师裹着浴巾带着浴帽，木须拿出牙

刷刷牙，以及将军的特快专递等都彰显了影片的后

现代表征。好大喜功的木须登上了极像颁奖典礼台

的阶梯，它还要洗泡泡浴，除此以外，庆典使用的礼

花、强劲的音响、木兰吃的现代化的贝壳点心，熊猫

玩偶，极具现代特色的耳钉及西式亲吻等，都印证了

影片绝不单纯是动画版的木兰替父从军的感人故

事，也是后现代拼贴痕迹十足的后现代狂欢式商业

影片。

影片消解了历史，戏谑了英雄，历史与英雄都成

了被消费的对象，影片用商业化的模式把一个中国

传统民间传说打造成了娱乐快餐。

２．狂欢的精神实质
虽然《花木兰》系列动画片开篇都是水墨画首

先登场，但没过多久，影片就开始显现其处处渗透出

的喜剧色彩与狂欢的表达方式。

《花木兰》中出现了大量的笑料和诸多眼熟的

喜剧桥段。例如，木兰偷懒让“小白”给自己干活，

并在“小白”脖子上系了一袋开了口子的米糠，奔跑

的“小白”把米糠洒得满地都是，大鸡、小鸡、母鸡、

公鸡成群结队地跟在后面抢着吃，畜栏的牲畜也都

被喂好，得意的木兰则站在远处大笑；母亲挽着奶奶

满大街找木兰，可木兰却不紧不慢地在胳膊上用毛

笔抄写媒婆面试会问到的“三从四德”；士兵们朝河

边走来要洗澡，慌忙中木须对木兰说：“连个‘三点

式 ’都没有穿 ！”紧急时，为防止单于反扑，木须把

蛐蛐的尾巴一拉，像擦火柴一般把蛐蛐像火箭一样

射向单于；木兰与李翔的护送任务完成后，木兰与李

翔再次救驾成功，木须终于完成使命回到花家的宗

亲祠堂，在他的号令下，蛐蛐变身为乐队的乐手，打

起了架子鼓，已故祖先的灵魂也都全然不顾形象、身

份地跳起舞来，甚至蹦起了迪，还说要打电话订包间

来庆祝……在这大量浸染着浓郁现代气息的笑料铺

陈下，影片充满了狂欢的气息。“后现代主义文化

消解了崇高的意义，试图开辟多元的文化境界，但是

后现代主义的无信仰、反传统、颠覆性也带来了虚

无的色彩，淡化了人们对于文化价值的追求与理想

信仰的坚守。”［５］

通过分析《花木兰》系列动画片的外在表征和拆

解其精神内核不难发现，好莱坞嫁接影片惯用的故事

构成方法是：嫁接影片＝蓝本的基本外在表达＋好莱
坞固有价值观念＋成熟的商业营销模式。正是基于
这种相对成熟固定的操作模式，好莱坞影片才总让

观众感到既熟悉，又有新鲜的文化与情感体验。

　　四、结语

迪士尼系列动画片《花木兰》在保留中国历史

故事蓝本中部分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意象的基础

上，大胆进行改造，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普遍存在于好

莱坞大片中的女权意识、个人主义与独立自主的思

想意识，更是以标志性的西方视觉符号加以彰显。

在好莱坞影片中，花木兰的形象具备了“香蕉人”的

特质，虽然是典型的黄种人长相，却是一个外黄内

白、具有西方独立自主意识、敢想敢干精神的新时代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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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茶道的影响
陈曦

（周口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周口 ４６６００１）

［摘　要］日本茶道经历了由模仿中国到独立发展的过程。茶由中国初传日本时，一方面被当作珍
宝贡献于宫廷，另一方面伴随禅宗进入日本佛寺，被当作参佛悟道的重要手段。在日本茶道中，品

茶并不只是为了解渴，而是日本贵族与高僧学习中国文化、修养身心的载体，是日本人审美意识的

再现。日本茶道注重精神追求、形式之美，内容复杂且高雅，礼法严格且精准。日本茶道主张以

“四谛”（和、敬、清、寂）思想为内涵，通过演习程式化的茶道礼仪，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日本茶道

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作为其精神内核的“和、敬、清、寂”思想，

更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日本茶道“四谛”之“和”，即调和、和谐之意，“敬”即相互

尊重、相互承认、上下有序、内外有别、有礼有节之意，这与儒家“和”“礼”思想相契合；日本茶道“四

谛”之“清”，不仅指茶庭茶室的干净整洁，亦指饮茶者内心的纯净，这与道家追求清静自然、静虚闲

淡的“清”“无”思想高度契合；日本茶道“四谛”之“寂”，讲究内心无烦恼、无喜悦、无杂念，与释家

的“空”“寂”思想相吻合。

［关键词］日本茶道；儒道释；四谛

［中图分类号］Ｇ１１２；ＴＳ９７１．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４

　　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载体，由中国传入日本后，
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本土神道思想相融合，形成

了特征鲜明的日本茶道文化。日本茶道是以品茶为

主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文化，是日本文化与艺术

相结合的一个缩影，它汇集了日本园林、建筑、礼仪、

书道、花道、陶瓷和料理等的特质，是日本艺术的综

合体现。［１］目前学术界对日本茶道的研究，或从历

史、内容、形式等方面着手，分析其与中国茶道的不

同，或探讨日本茶道与禅宗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

谓异彩纷呈。日本茶道从形式上看，似儒而非儒，似

道而非道，似佛而非佛，但究其渊源，却脱离不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樊篱，尤其作为其核心思想的“和、

敬、清、寂”四谛思想，更是深受中国传统儒释道思

想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日本茶道的发展历程和特

征的分析，以日本茶道“四谛”思想为切入点，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茶道的影响。

　　一、日本茶道的发展历程

日本没有自生茶。日本茶道中的茶最初源自中

国，其茶文化在经历了由复制、模仿到独立的漫长发

展过程后，最终演变成特征鲜明的本土文化代表之

一———茶道。

１．日本茶道的缘起及发展
公元８０５年，日本最澄从浙江天台山学佛回国

时，带回茶籽并播种在京都比轈山麓的日吉神社，从

此日本开始了茶的种植。８０６年，空海法师返回日
本时也带回一些茶籽，并将之与唐朝宝物一同献给

嵯峨天皇。［２］（Ｐ２３－３０）平安晚期，茶在日本曾一度衰

退。１１６８—１１８７年，荣西禅师先后两次到天台山学
法，后著《吃茶养生记》，被尊为日本“茶祖”。荣西

所传南宋制茶法，讲究“旋摘旋制、散叶保存，饮用

时磨成粉、直接点饮”［２］（Ｐ８３）。自此，饮茶之风在日

本逐渐流传开来，不过只局限于贵族、僧侣阶层。

佛教对日本茶道的影响是很大的，而径山寺在

其中所产生的作用首屈一指。径山寺位于杭州东北

５２公里处的天目山脉，兴于唐，盛于宋：宋宁宗封径
山寺为“五山十刹”之首。１３世纪初，日本镰仓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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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者们把中国径山称做“道之所在”，此地遂成

为南宋时期日僧来华求禅的圣地。茶礼对日本茶道

的影响更是不可忽略。１２４１年，日僧圆尔辨圆回
国，带回佛学和儒学经典千余卷，并带回径山茶种栽

种在故乡，指点当地人按径山茶的制法生产出了高

档次的日本抹茶，被称为“本山茶”。［２］（Ｐ９６－１００）不仅

如此，圆尔把径山寺庄严的禅寺茶礼也传授到了日

本。１２６７年，日僧南浦绍明辞别径山，回国时带回７
部茶典（其中有一部刘远甫作的《茶堂清规》，其后

两部分被后世抄录为《茶道经》）及一套点茶用具。

据《茶道经》记载，刘远甫在无祖山曾开设了茶禅道

场，并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若《茶道

经》来历真实，则可以认定日本茶道的“四谛”思想

是来源于中国五祖山的茶禅道场。

２．日本茶道的大成
室町末期，被后世称为茶道“开山之祖”的村田

珠光（１４２３—１５０２），提倡将“禅”“茶”结合在一起，
即“禅茶一味”，并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日本茶道点茶

法，开创了独特的“尊崇自然，尊崇朴素”的草庵茶

风。［３］草庵茶道标示着茶道文化的新发展，也意味

着日本茶道作为一种融宗教、哲学、艺术为一体的综

合文化体系已初步形成。之后，日本茶道创始人之

一的武野绍鸥（１５０２—１５５５）继承并发展了村田珠
光的事业，将日本和歌的艺术理念引入茶道，促使日

本茶道向本土化、艺术化、正规化方向发展［３］。

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是千利休（１５２２—１５９１）。
千利休师从武野绍鸥，提倡简朴的寂静、古雅，以及

含有珍惜一生中只有一次相逢之意的“一期一会”

的茶道精神，创立了千利休流草庵风茶法，将日本茶

道发展推上顶峰，千利休因此也被誉为“茶道天下

第一人”。千利休把茶道规则解释为“四规七则”。

所谓“四规”，也叫“四谛”，即“和、敬、清、寂”。

“和”即“和谐”，指在茶事过程中要保持和谐的氛

围，做到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和谐；“敬”即“尊

敬”，要求茶事中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敬；“清”即

“洁清”，主要指饮茶环境要干净、整洁；“寂”即“静

寂”，要求参与茶事的人内心无他，一心茶事。千利

休去世后，他的技艺被后人发扬光大，形成宗教色彩

浓厚、组织形式严密的现代茶道文化，并逐渐渗透到

日本各个阶层，被普通老百姓所接受。

可见，日本茶道经历了由模仿中国到独立发展

的过程。茶初传日本时，一方面被当作珍宝贡献于

宫廷，另一方面伴随禅宗进入日本佛寺，被当作参佛

悟道的一种重要手段。发端于百姓阶层的中国茶，

一进入日本便成为上流社会、僧侣的新宠。在日本

茶道中，饮茶并不是为了解渴，而是日本贵族和高僧

学习中国文化、修养身心的载体，是日本人审美意识

的再现。在日本茶道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人继承了

中国茶文化的成果，从中汲取营养、吸收精华，再融

入日本元素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茶文化。

　　二、日本茶道的特征

现在，日本茶道已明显不同于中国，更注重形式

之美，注重精神的品鉴。日本茶道的特征主要体现

在内容和礼法这两个方面。

１．内容复杂且高雅
日本茶道涉及建筑、书法绘画、竹木漆器、点茶

道具、烹饪小点、点茶技法及其他技艺，每一部分的

设置都有诸多规定，以显其高雅。茶会是日本茶道

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其举办的场所被称作“道

场”。道场包括茶室和茶庭两大部分。茶室也就是

“草庵”，其房顶覆以稻秸，地面铺设榻榻米，布局极

其精巧，看似简陋实则非常讲究。茶室入口非常狭

小，只可一人俯身膝行入内；室内陈列的书法绘画多

为禅僧、名家所作，布置简单而雅致；竹木漆器的选

用及搭配讲究古朴典雅，耐人寻味；点茶道具颇有季

节感，突出主人的心思，如５～１０月使用风炉，１１月
至次年４月使用地炉；茶点的形态及图案显示出相
应的季节之美，如一月的茶点一般要做成梅花形态，

六月的茶点则要做成八仙花形态等；至于点茶技法

更是对位置、动作、顺序等做出具体规定，甚至连茶

刷拿起多高，一碗茶分几口喝完都有规定，每一个细

节均显示出参与茶事之人的优雅。茶道建筑的另一

重要部分是茶庭，即露地。其间布置似简实繁，每一

物都有特定含义，如用幽曲石径代表山间小路，低矮

松木寓指森林，而竹筒敲石与蹲踞式的洗手钵意在

让人联想到山泉。由此可以看出，日本茶庭的观赏

性早已超出其实用性，其意义更在于为饮茶创造一

个清净、高雅的文化环境。

２．礼法严格且精准
在整个茶室活动中，茶道的礼法是非常严格、精

准的，这也是日本茶道文化精髓之所在。在具体茶

事实践中，日本茶道讲求主客之间、客客之间、人与

人之间礼法的全面、适度和规范。主客之间，客为

上。主人要依据举办茶会的主题用心搭配茶室里的

各种道具，以备客人观摩欣赏；而客人也要尽快察觉

主人的用心，对茶釜、茶碗、茶室里的字画等可一一

询问，询问方式几乎是固定的，基本都是问出处、来

历、雅号等，然后要做出简短而又恰到好处的评论。

客人与客人之间也分主次，在茶室要依次落座。在

日本茶道中，人与物之间的礼法表现得尤为特别，这

体现在参与茶事之人在使用和欣赏茶具的过程中，

如喝茶时，双手要先将茶碗庄重托起，以左手掌托住

茶碗，右手将碗顺时针方向转动两三次，将茶碗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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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转向外面后方可饮用。

日本茶道从初始就注重伴随饮茶活动而生发的

精神追求。由于日本人自我克制力强、具有坚忍的

意志素养及集体协作精神，日本茶道更注重共同参

于茶事、一起营造和谐氛围的特质。同时，由于日本

遵循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重视礼仪与规范，因此日

本茶道的规程繁琐而严格。可以说，日本茶道是通

过饮茶方式对人们进行礼法教育，以提高道德修养

的一种高雅仪式。而日本茶道的内容与礼法无一不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儒道释思想对日本茶

道的影响

　　日本茶道特征明显，主张以“和、敬、清、寂”的
思想为内涵，通过演习程式化的茶道礼仪，达到修身

养性的目的。“和”“敬”主要体现在茶事活动中宾

主及宾客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

则；“清”“寂”既指人饮茶的环境要达到天人合一，

又指参与茶事人的内心要空灵。“和、敬、清、寂”不

但是对茶事活动外在表现形式的要求，更是对茶道

精神的精炼概括。追根溯源，日本茶道深受中国传

统文化儒、道、释思想的影响。

１．儒家“和”“礼”思想对日本茶道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日本茶道影响深远，尤其是作为儒

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和”“礼”思想，对日本茶道的影

响更是明显。儒家尚和而贵仁，“和”这一思想在儒

家经典中出现得比较早。《尚书·君陈》提倡载“宽

而有制，从容以和”，《礼记·月令》中讲“天地和

同”，这里所谈的“和”是和谐、调和、融合之意，这是

儒家“和”思想较早的表述。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

步提出“和而不同”的理念，《论语·子路》中讲“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后被朱熹解释为“和

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４］，也就是说君

子能够加深自己的德行，让自己的心胸达到一定的

宽度和厚度，对他人的个体性持充分的尊重态

度。［５］在中国，儒家“和”的思想不仅指人与人之间

的宽容、和谐，也指自然之和谐、社会之和谐。

“礼”亦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礼记·仲尼燕

居》对“礼”有明确的解释，“礼也者，理也”。《乐

记·乐论》对“礼”的解释为“礼者，天地之序也”，

“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因此

对于儒家来讲，“礼”就是天道，是指导生活实践的

法则。《礼记·曲礼上》强调了“礼”的重要性，“道

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

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

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

撙节退让以明礼”。可见，儒家“礼”的思想对道德、

民俗、言行、学习、做官、等级制度、法令纪律等均有

着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要求，即要恭敬、节制，懂退让。

儒家“和”“礼”思想是日本茶道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四谛”之“和”即调和、和谐之意。在具体

的茶事中，“和”贯穿始终。宾主之间要“和”，主人

要处处为客人着想，要为客人营造良好的饮茶环境，

准备精致的吃食；客人也要及时领悟主人的好意，对

主人的用意做出恰到好处的评价。同时，人与物、环

境之间也要“和”，如茶碗的重量要适当，拿在手中

不能让人感到太重亦不能让人感到轻薄；茶室中熏

香的味道宜淡不宜浓；茶花（即茶道用花）需要应季

的花木，一般是待放的花苞，一朵或两朵，加上一些

枝叶，以便客人在观赏时能发现茶花的变化；茶会中

的点心也有讲究，其寓意要与茶会的氛围和目的协

调。人与茶事活动要“和”，参与茶事之人要专心茶

事，除了例行的简短问答之外，要少言语。可以说日

本茶道中的“和”其实质是以茶事之“和”带动人世

之“和”。

日本茶道思想中的“敬”是相互尊重、相互承

认、上下有序、内外有别、有礼有节之义。［６］在１７世
纪之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茶礼”的称呼

要比“茶道”更为流行。“敬”其实属于儒家思想

“礼”的范畴，其不仅体现在茶的礼法中，也体现在

茶礼中。如客人进入茶室前，主人要将水倒入洗手

钵，以水声表示对客人的敬意；主客之间要行默礼，

而后分开至茶室，进入茶室之后再行默礼，客人要分

先后坐到事先设定好的位置；茶会结束，主客要行离

别之礼；茶会之后，客人们要写书信（并附一包土特

产）向主人表达谢意，此为“后礼”。茶道的“礼”，不

仅限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人与物之间。如客人

进入茶室后要向室内挂轴行礼，表示对书写挂轴的

禅僧的敬意；之后要拜看地炉或风炉中的景色；随着

茶事的进行也要对其他茶道具进行欣赏、赞评。整

个茶事活动，一切从“礼”开始、一切以“礼”结束，有

“礼”方能显“敬”。

２．道家“清”“无”思想对日本茶道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日本茶道的影响是深刻的。道家讲

究师法于自然之“道”，《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指

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提

倡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时，要顺其自然，

不能刻意强求，因此“清”与“无”的修养对人来说是

十分重要的。“清”即清静，主要指心神宁静；“无”

指无为、虚无。《道德经·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

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在道家看

来，外物只会对人产生干扰，只有内心清净虚无，心

无旁骛才能悟“道”。“清”与“无”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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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四十五章》讲“清静为天下正”，意为清

静无为者才能治理天下，这是对“清”“无”思想的较

高评价。

日本茶道大师冈仓天心在其著作《茶之书》中

明确指出，“茶道是道教的化身”［７］。道家思想对日

本茶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内容和精神理念上。日

本茶道“四谛”之“清”不仅指茶庭茶室的干净整洁，

亦指饮茶者内心的纯净。茶庵的仆人们要经常打扫

茶庭、茶室，保持干净整洁，甚至要做到茶庭的地面

没有一片多余的树叶，树叶之上没有灰尘；茶庵的主

人要用心擦拭每一件茶道具，包括烧水用的炭；客人

进入茶室之前要在洗手钵处洗手、漱口，通过除去外

物之污浊以助实现内心的纯净。千利休讲“拂去浮

世俗尘”，也即拂去心灵之尘、保持寡欲淳朴之心的

意思，这与道家追求清静自然、静虚闲淡的“清”

“无”思想高度契合。“道法自然”，本指凡事顺其自

然，任其自生自灭，听其自然而然，而日本茶道处处

体现“自然”。茶庭之景就是自然的缩影，茶室被称

为“草庵”，其中各种设施、道具都注重取法自然，主

张求自然而然中的天人之境，讲求人对自然的“无

为”。老子重物轻生，主张不以外物累形。在现实

生活中，欲望和追求越多，其精神层面的痛苦也就越

大，只有返璞归真、清心寡欲，才能平复起因驰心外

骛所造成的精神损耗，而这正是日本茶道所追求的

精神所在。

３．释家“空”“寂”思想对日本茶道的影响
作为释家思想核心的“空”“寂”思想对日本茶

道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讲“舍

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空”是佛教主张的精神实质，即一切返璞归真，摆

脱世俗纷扰，从内心出发追寻最自然真实的状态，由

静悟到顿悟，达到精神上的解脱。佛教之“寂”指

“寂灭”，是“涅?”的意译，指将世间诸事万物都灭

尽的圆满而寂静的状态。“寂灭”之中没有烦恼，没

有痛苦，只有解脱、安乐、自在，唯有不断调整自己不

好的思想、情感，才能最终进入没有烦恼、超脱生死、

随缘而不变的圆满世界。

茶随佛教传入日本，出于佛教教义的规定及僧

侣参禅修行的需要，使得佛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本茶道“四谛”之“寂”讲究内心无烦恼，无喜悦，

无杂念，神宗六祖慧能《坛经》中说“本来无一物，何

处惹尘埃”，因此“寂”应是指释家思想的“空”和

“寂”，不完全等同于“寂灭”。“寂”是抛开尘事之

后进入的一个更高境界，可以说是日本茶道的最高

美学境界，表示幽雅、幽闲、宁静之意。“寂”要求茶

事活动的主体通过凝神沉思以达到摈弃欲望的目

的。在这个概念上，禅与茶被密切地联系在一

起。［８］在日本饮茶之风形成的过程中，寺庙不仅对

茶的种植贡献巨大，而且禅宗对饮茶习俗的推广、茶

道精神的形成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禅宗强调“禅

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主张饮茶人在从茶

中体味“苦寂”的同时，领悟佛理禅机，这对茶人以

茶道为修身养性的途径、借以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

有好处。［９］所以，从本质上讲，茶道即是修禅的一种

途径，使人们脱离桎梏，明心见性，得“大自在”。

中国人不轻易言“道”，把“道”作为人生的最高

追求。老子《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论语·

里仁》载“朝闻道，夕死可矣”，释家更是将一生修行

作为修道、悟道的途径。日本茶道在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深受中国传统儒道释思想的影响，作为其精神

内核的“和、敬、清、寂”思想，更是中国传统哲学思

维方式的具体体现。可以说，日本茶道文化是以儒

道释精神为内核，杂糅了其他宗教和哲学思想的一

种修行方式。陆羽讲“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

宜精行俭德之人 ”［１０］。可见，修习茶道不仅可以满

足人们对于养生、健身等形而下的需求，而且可以在

“天人合一”的氛围中，提高个人乃至民族的精神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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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０１－２２）［２０１５－０３－２０］．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５ｃｆｂｄ７４１０１００ｉａｎａ．ｈｔｍｌ．

［１０］栗智．日本茶道的禅宗与“四谛”［Ｊ］．大众文艺（理
论），２００９（１２）：７２．

［１１］白冰潮．茶道与宗教［Ｃ］／／日本茶道论．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３８－１４９．

［１２］谢谨．陆羽《茶经》全文［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１１－１４）
［２０１５－０３－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ｈｅｘｉｅ．ｏｒｇ．ｃｎ／ａ／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ｇｕｉｂａｏ／ｋｏｎｇｚｉｓｈｕｙｕａｎ／ｇｕｏｘｕｅｚｈｕｋｕ／２０１１／１１１４／
２３２８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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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流媒体涉日报道的分析
———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为例

范颖，宋荞宇

（东北师范大学 传媒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００）

［摘　要］通过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的涉日报道进行统计并定量分析，发现：（１）整体上讲，
日本的曝光率低于美国，高于俄、英、法等国家；政治类报道最多，历史类报道次之，文化类报道最

少；以负面报道为主，以中性报道为辅；短篇、中篇报道以中性倾向的居多，长篇报道以负面倾向的

居多。（２）《人民日报》倾向于选择较为严肃的话题，从政治、历史和中日关系方面来塑造日本国家
形象。（３）在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的对日报道正面的数量显著减少，历史问题与长篇报
道的数量显著增加，《人民日报》的这种鲜明立场与态度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

［关键词］主流媒体；人民日报；涉日报道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５

　　基于地缘政治学观点，日本因素是我国在处理
东亚国际关系和自身核心利益中的最重要一环。然

而，围绕钓鱼岛问题，近两三年来，中日关系逐渐陷

入僵局，特别是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日本内阁决定“购
买”钓鱼岛及其附属三个岛屿将其“国有化”一事，

几乎将中日关系推向了无法扭转的局面。在日本

《读卖新闻》所做的“２０１２年民众认为最有影响的十
大新闻”调查中，“购买钓鱼岛使日中关系恶化”高

居第五位（居前四位的分别是诺贝尔医学奖、新东

京铁塔、伦敦奥运会、日本大选），是唯一一则涉及

国际关系的新闻。从１９７８年开始，日本内阁每年都
会对日本国民进行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其中之一

就是对中国印象的舆论调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５日，
日本内阁总理府发布的“２０１３年外交政策民众舆情
调查”显示，日本民众认为日中关系处于良好状态

的仅为３．６％，达到历史最低点。［１］中日两国政治上
互不退让的立场与态度，使两国民众间的对立情绪

愈发升温，在国家利益遭遇空前冲撞之时，主流媒体

该如何以专业的见识与能力，以主流舆论引导民众，

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呢？这一问题对中日两国

媒体与两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都很重要。在日本主流

舆论与中日关系影响方面，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媒

介对国家形象塑造的作用与意义。李双龙等［２］指

出，中日双方在相互理解和形象塑造上造成的偏差

出自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相互利益等多种因素，媒

体也在其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本媒体在新闻

报道中通过中国元素持续强化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

和大和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推动全社会高

度关注国家发展战略议题，从而确保舆情沿着其预

设的轨道深入发展［３］，而我国主流媒体的涉日报道

研究有待深入。本文拟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
报》的涉日报道为对象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建构

敏感国际关系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对日本国家形象

塑造的整体框架。

　　一、研究方法

１．报纸选取
《人民日报》创刊于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是我国

发行量最大的中央级全国性综合类日报，２０１３年的
日发行量超过３００万份。［４］作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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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之一，《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及其影响力

决定了其在呈现日本国家形象及引导受众对日本认

知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２．时间段选取
为了既能够全面呈现近５年来《人民日报》所

塑造的日本国家形象，又能够反映日本购岛事件前

后中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日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变

化，本研究的时间段选取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４
年１０月３１日。
３．抽样方法
所采取的抽样方法是：首先从每年 １２个月

（２０１４年为１０个月）中随机抽取３个月，在３个月
中抽取１个随机点，从８天中抽取１天，每年形成３
个构造周，然后采用人工翻阅的方式进行数据记录

与统计，筛掉与日本报道主题相关性低的文章，最后

确定以日本为主要报道主题的文章为１４４篇。
４．类目建构
我们把所抽取到的样本分为三大类目，即报道

主题、报道倾向和文章篇幅。

（１）报道主题：鉴于中日之间的特殊关系背景，
将《人民日报》中有关日本的新闻报道，根据其主要

内容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和军事六个主

题。其中，政治类报道包括对有关日本国家领导人

的相关活动、日本国家政策、日本对外关系及中日两

国的外交活动等方面的报道；经济类报道包括对日

本国内经济及其在国际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亚太地区

经济发展中所呈现的经济状况的报道；文化类报道

包括对日本的旅游气象、教育文化、科技医疗、日本

或中日间的体育赛事等方面的报道；社会类报道包

括对日本社会的自然环境、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及中

日之间的社会活动等方面的报道；历史类报道包括

对有关日本的历史、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纷争

等方面的报道；军事类报道包括对日本国家的军事

调动、国防政策及中日间相关军事活动等方面的

报道。

（２）报道倾向：根据新闻报道的用词和内容，我
们将《人民日报》中有关日本的新闻报道从报道倾

向上区分为正面报道、中性报道、负面报道三种。赞

扬日本政府有关政策和做法的报道属于正面报道；

批评日本政府或有可能对日本形象引起不利联想的

报道，归入负面报道的范畴；其他客观且不带任何褒

贬色彩的陈述事实类新闻均被列入中性报道。

（３）文章篇幅：将文章篇幅按字数的多少分为
短篇、中篇和长篇，其中３００字以下的为短篇，３００～
１０００字的为中篇，１０００字以上的为长篇。

５．信度测试
从确定的１４４篇新闻报道中，随机选取４０篇，

请两名编码员分别进行编码和试分析，编码员之间

的信度为０．９。

　　二、研究结果

通过对人民日报图文版数据库中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人民日报》有关日本报道的统计整理，再进行定

量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１．《人民日报》对日本报道的分类统计
（１）对日本的报道次数低于美国，高于俄、英、

法等国。主流媒体对某个国家相关报道的次数说明

了该国因素的重要性。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
对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５个国家的报道次
数分别为１４１５次、５５１９次、５９４次、４３９次和 ９３９
次。由此可见，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对日本的
报道次数明显低于对美国的报道，但明显高于对俄

罗斯、英国、法国的报道。美国的综合国力及其在世

界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世界各国媒体都会对其保

持高度关注，因此美国在中国主流媒体上曝光率高

是顺理成章的。而相对于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而

言，《人民日报》涉日报道的高频次反映了日本在现

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占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

地位。

（２）政治类报道最多，历史类报道次之，文化类
报道最少。在所抽取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样本中，《人
民日报》的涉日报道主题归类统计见表１。由表１
可知，近５年间《人民日报》以日本为主要报道内容
的文章中，政治类报道最多，占总数的３４．７％；其次
是历史类报道，占２７．１％；而文化类报道最少，仅占
４．９％。

（３）以负面报道为主，以中性报道为辅。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对日本的报道以负面报
道为主，占４４．４％；以中性报道为辅，占３６８％。相
对而言，对日本的正面报道较少，只占到样本总数的

１８．８％。
（４）短篇、中篇报道以中性倾向的居多，长篇报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报道主题归类统计
报道主题 政治类 经济类 文化类 社会类 历史类 军事类 合计

篇数 ５０ １０ ７ ２６ ３９ １２ １４４
百分比／％ ３４．７ ６．９ ４．９ １８．１ ２７．１ ８．３ １００．０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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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以负面倾向的居多。我们将报道篇幅与报道主

题、报道倾向进行交互分析，结果显示报道篇幅与报

道倾向是有联系的（见表２），这说明不同报道篇幅
的文章在报道倾向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短篇、中篇报

道以中性倾向的居多，长篇报道以负面倾向的居多。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
报道倾向与报道篇幅的关系

报道篇幅
报道倾向

正面 中性 负面

短篇 １７ ３３ ２２
中篇 ５ １４ １３
长篇 ５ ６ ２９

２．《人民日报》呈现日本国家形象的框架分析
从报道主题来看，《人民日报》是从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军事、历史六大方面来呈现日本国家形

象的。

（１）通过政治类报道呈现日本的政治形象。在
所抽取的研究样本中，政治类报道共５０篇，其中正
面报道７篇，中性报道１４篇，负面报道２９篇。在正
面报道方面，《人民日报》主要报道了中日两国领导

人之间的会晤，以及双方领导人接见民间友好团体

等内容，如《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进一步向前发

展》（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９日）、《李源潮会见日本青年领
导访华团》（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３日）、《习近平会见日本
众议院议长》（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唐家璇为日本众
议院议长举办欢迎早餐会》（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等。
《人民日报》涉日新闻的负面报道则集中在对日本

政府的丑闻、不当言论，以及安倍政府诸多破坏邻国

关系的挑衅行为的报道上，如《日本政治右倾化是

亚洲的威胁》（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２日）、《国际社会抨击
安倍新年讲话》（２０１４年１月２日）、“日方必须对严
重政治后果承担全部责任》（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２９日）
等。中性报道多是消息类的新闻，主要涉及日本与

其他国家间的外交活动。

总体而言，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关于日本
的政治类报道向民众呈现出日本是一个负面的政治

形象：对内，领导人更换频繁，民众不满政府的右倾

做法；对外，与邻国关系紧张，国际言论多是对日的

批评之声。

（２）通过经济类报道反映日本的经济状况。在
所抽取的样本中，经济类的报道较少，仅有 １０篇。
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希腊债务危机对亚洲及日本

的影响、日本外汇储备、日元升值压力、日本中小企

业发展等领域。整体报道倾向为中性偏负面，反映

了日本经济不容乐观但又有所复苏的迹象。

（３）通过社会类报道呈现日本的社会状况。在
所抽取的样本中，关于日本社会类的报道有２６篇，
大致涉及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的自然环境、社会

问题三方面。其中，关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报道

有７篇，表现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与互相帮
助；关于日本自然环境的报道有１６篇，主要报道了
日本地震、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的问题；关于社会

问题方面的报道有３篇，分别关注了日本食品藏针
事件、企业丑闻和疾病传染的问题。整体来看，《人

民日报》报道了日本抗击自然灾害与应对后续问题

方面的内容，在报道立场上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较为

客观。

（４）通过文化类报道呈现日本的文化状况。在
所抽取的样本中，关于日本的文化类报道只有７篇，
主要关注了中日间的体育赛事、日本的科技发展等。

关于日本科技发展的报道均持客观、坦诚的态度，介

绍了日本在航空、新能源及其他高科技等领域所取

得的成果，如《日本‘晓’号探测器启程赴金星》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日），呈现出日本科技强国的国家形
象。但从整体的报道比例来看，《人民日报》对日本

的文化类报道相对于其他议题来说较少。

（５）通过军事类报道呈现日本的军事形象。在
所抽取的样本中，军事类报道共１２篇，相对于政治
类、历史类和社会类报道较少，相对于文化类和经济

类报道多些，在６个报道主题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
置。这类报道内容多关注相对负面的内容，如《日

本武器出口三原则》（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日本仍
存核余悸》（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等，呈现出日本在军
事上激进、右翼势力抬头的形象。

（６）通过历史类报道反映日本的历史形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所涉及的有关日本的历
史类报道有３９篇，共分为四大议题：参拜靖国神社
问题（２３篇），歪曲历史、篡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
问题（１０篇），钓鱼岛问题（３篇），慰安妇问题（３
篇）。在有关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上，《人民日报》对

具体事件的呈现和评论体现出一定的深度与力度。

比如，《人民日报》对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事

件的报道数量最多，达到２３篇，称其是“恃强耍横，
公然挑衅”［５］，并援引中国驻英国大使随笔“如果把

军国主义比作日本的伏地魔，靖国神社无疑是藏匿

这个国家灵魂最黑暗部分的魂器”［６］，痛斥了日本

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错误行径。在所抽取的样

本中，对于日本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美化战争言

论的相关报道共有 １０篇，并进行了严厉批驳，如
“南京大屠杀和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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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铁证如山”［７］。《人民

日报》有关钓鱼岛问题、慰安妇问题的报道共６篇，
主要报道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批评日本政府在

慰安妇问题上的低调态度等。

３．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对日报道情况
比较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日本内阁决定“购买”钓鱼
岛及其附属３个岛屿，并将其“国有化”，至此中日
关系跌入低谷。在所抽取的样本中，在日本决定

“购岛”前（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前），《人民日报》以日
本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文章为６３篇，在日本决定“购
岛”后（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后），这类文章为 ８１篇。
除了在报道数量上有变化以外，在报道主题、倾向和

篇幅方面也都有所变化。

（１）报道主题方面：将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
报》关于日本议题的报道主题进行 Ｔ检验，结果见
表３。由表３可知，《人民日报》对日的文化类、军事
类报道在日本“购岛”前后无显著性变化，历史类报

道在日本“购岛”后呈显著性增加，政治类报道在日

本“购岛”后也有所增加；社会类、经济类报道在日

本“购岛”后显著性减少。

（２）报道倾向方面：将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
报》关于日本议题的报道倾向进行 Ｔ检验，结果见
表４。由表４可知，在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
对日本议题的中性报道无显著性变化，正面报道显

著减少，负面报道显著增加。

（３）文章篇幅方面：将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
报》关于日本议题的报道篇幅进行 Ｔ检验，结果见

表３　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
报道主题Ｔ检验结果

报道主题
日本“购岛”前

篇数 百分比

日本“购岛”后

篇数 百分比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政治类 １６ ２５．４ ３４ ４２．０ ２．１２３ ０．０３６
经济类 １０ １５．９ ０ ０．０－３．４２０ ０．００１
文化类 ５ ７．９ ２ ２．５－１．４２１ ０．１５９
社会类 ２４ ３８．１ ２ ２．５－５．５６１ ０．０００
历史类 ３ ４．８ ３６ ４４．４ ６．４２２ ０．０００
军事类 ５ ７．９ ７ ８．６ ０．１５１ ０．８８０

表４　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
报道倾向Ｔ检验结果

报道倾向
日本“购岛”前

篇数 百分比

日本“购岛”后

篇数 百分比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正面 ２３ ３６．５ ４ ４．９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中性 ２６ ４１．３ ２７ ３３．３ －１．１２６０．２６２
负面 １４ ２２．２ ５０ ６１．７ ５．４９４０．０００

表５。由表５可知，在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
对日本议题的长篇报道呈显著增加之势，短篇、中篇

报道无显著性变化。

表５　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
报道篇幅Ｔ检验结果

文章篇幅
日本“购岛”前

篇数 百分比

日本“购岛”后

篇数 百分比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短篇 ３９ ６１．９ ３３ ４０．７ －１．９３８０．０５５
中篇 １５ ２３．８ １７ ２１．０ －０．４０１０．６８９
长篇 ９ １４．３ ３１ ３８．３ ３．２５４０．００１

　　三、结论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日本的曝光率低于美国，高于俄、英、法等

国家；政治类报道最多，历史类报道次之，文化类报

道最少；以负面报道为主，以中性报道为辅；短篇、中

篇报道以中性倾向的居多，长篇报道以负面倾向的

居多。

二是《人民日报》倾向于选择较为严肃的话题，

从政治、历史和中日关系方面来塑造日本国家形象。

三是在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关于日本

议题的报道在主题、倾向、文章篇幅三方面均发生了

一些变化：正面报道的数量显著减少，历史问题与长

篇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人民日报》的这种鲜明立

场与态度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

［参　考　文　献］

［１］　内阁府大臣官房政府广报室．内阁府舆论调查报告
书—外交舆论调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０）［２０１４－
０２－１５］．ｈｔｔｐ：／／ｓｕｒｖｅｙ．ｇｏｖ－ｏｎｌｉｎｅ．ｇｏ．ｊｐ／ｈ２５／ｈ２５－
ｇａｉｋｏ／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２］　李双龙，张国良．传播报道与中日相互形象的形成
［Ｊ］．新闻记者，２００２（１２）：５０．

［３］　林晓光．日本对华战略文化形成的社会舆论机制———
“普通国家”的身份建构与媒体的“共识动员”［Ｊ］．新
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０８（２）：１７．

［４］　人民网．２０１３年本报发行量超过３００万份［ＥＢ／ＯＬ］．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４－０２－１５］．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
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ｃ１０２６－２００６８４０２．ｈｔｍｌ．

［５］　刘江国．严防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Ｎ］．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１２－０５（０４）．

［６］　刘晓明．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伏地魔［Ｎ］．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０２－１８（１０）．

［７］　刘军国．对日本修订教科书审订标准“严重关切”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１２－０３（１３）．

·６７·



第１６卷　第４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４
　２０１５年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ｕｇ．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１０
［作者简介］马俐欣（１９９０—），女，河南省安阳市人，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７７－０５

近年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与困境
———基于范小青的《城乡简史》与《南来北往谁是客》差异的分析

马俐欣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底层文学作为一种表现底层、代表
底层利益的文学形式，其创作也在发生变化。当代作家范小青始终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世相，其

《城乡简史》和《南来北往谁是客》的创作变化，折射出了近年来我国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从精英

话语转向底层发声，从城市梦的探寻转向乌托邦的幻灭，从直面苦难转向人性追问。范小青的小说

常运用巧合、悬念、象征等写作技巧，但戏剧化的故事情节在增强小说可读性的同时，也削弱了故事

的真实性。因此，底层作家们虽然在主体多样性方面得到了延伸和拓展，但仍然面临着如何真正为

底层代言的困境。所以，如何在保持小说艺术性的同时，更为真实地为底层代言，正在成为作家们

必须思考的问题。显然，只有把握好艺术与真实各自的度，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促进当代底

层文学创作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底层文学；范小青；艺术性；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６

　　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的新
的文学形式，关于底层文学的概念，李云雷认为：

“底层文学是一种表现底层、代表底层利益的文学

形式。它描写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代表底层人发出

声音。”［１］这一表述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反映

受压抑的下层群体生存状态的文学形式，其创作内

容与特色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目前，学界关于底

层文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底层文学作

家（如贾平凹、阎连科、刘庆邦、方方、陈应松、罗伟

章、曹征路、迟子建等）作品的研究，主要解析作品

的思想主旨、叙事手法、人物形象等；二是对底层发

声的研究，讨论底层发声的可能性，以及知识分子如

何代替底层发声，如南帆［２］认为，底层无法自我表

述，又无法理解精英话语，因而成功的底层经验表述

应该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三是对底层苦难

书写的研究，重在探讨以何种方式来表现底层的苦

难，如洪治纲［３］认为，底层作家在叙写底层生存的

苦难时，缺乏必要的叙事节制和独特有效的理性思

考。本文拟以范小青的《城乡简史》和《南来北往谁

是客》为样本分析其差异，探究底层文学创作的变

化与困境。

　　一、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

范小青是当代文坛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其小

说《城乡简史》（发表于《山花》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和
《南来北往谁是客》（发表于《人民文学》２０１４年第９
期）是近年来底层文学的佳作。在这两部小说中，

作家范小青都关注了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以细腻、深

刻的笔触对他们给予了人道主义关怀，在文坛引发

了不小的反响。《城乡简史》通过城乡间的鲜明对

比，反映出了城乡底层人物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

巨大差距，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关注，并获得了第四届

鲁迅文学奖。《南来北往谁是客》则记录了城市底

层人物的生存困境。两部小说同样是书写底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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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但其间范小青的创作已有了明显的变化。

而范小青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折射了我国文坛近年

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从精英话语转向底层发声
关于底层文学的创作，作家们习惯于站在知识

分子的精英立场，用俯视的姿态对底层人物的生存

状态进行观照。例如，贾平凹创作的《高兴》，书写

了农民刘高兴进城拾荒的故事，尽管刘高兴在城市

中艰难地生存着，但他依旧诚实善良、积极乐观。贾

平凹似乎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快乐与贫困无关，即

使生存不易，精神世界也不能贫瘠。［４］再如迟子建

创作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描写了一位去乌塘排

解丧夫之痛的女性，“我”在目睹了乌塘人更大的悲

痛之后，产生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化解自身伤痛的

同时表达了对底层人物的深切关怀。［５］此外，还有

王安忆创作的《民工刘建华》、罗伟章创作的《大嫂

谣》、孙惠芬创作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这

类底层文学创作的共同之处在于，具有普世情怀的

作家们，凭借自己对时代生活的把握，关怀、同情底

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并力图以文学的方式将其反映

出来。

范小青的《城乡简史》更是此类作品中的佳作。

《城乡简史》以一个账本为纽带，连接了城乡两个家

庭的生活，通过强烈的城乡对比，书写出农村人对城

市生活的好奇与向往。在叙事手法上，《城乡简史》

使用了第三人称，以“他看”的目光书写故事。作品

中，城里人自清家中积书成患，在捐书时错将一个账

本随其他书籍寄到了贫困小学，最终分配到了王才

家。王才对账本中折射出的城市生活产生了极大的

好奇心，决心成为城里人。经过长途跋涉后，王才终

于带领全家人在自清所在的小区车库里过上了城里

的生活。在范小青笔下，叙事者与人物之间是一种

观看与被观看、审视与被审视的关系。自清、王才、

账本处于被认识，被诉说的状态，而叙事者既能看到

自清的日常生活，又能目睹到王才一家的一举一动。

范小青将自己对城乡关系的理解融入其中，根据人

物的身份性格，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采用

双线并行的写作方式，一边书写家境富裕的自清寻

找账本的过程，一边叙述贫困的王才一家努力成为

城里人的过程，两种声音交替并行，为读者呈现出了

多角度、全方位的故事情节。

近年来，范小青的创作视角慢慢从俯视变为平

视，力图放下知识分子的高姿态，如同底层人物自身

创作作品一样，写出带有底层真实痛感的文字，真正

为底层人物代言。在《南来北往谁是客》中，范小青

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城市房屋中介

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我”是一个房屋中介，每日寻

找房源、登记房客、打扫卫生，过着忙碌琐碎的生活。

小说中，“我”既是小说中的叙事者，又是主人公，

“我”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心理活动毫无保留地展现

在读者面前。由于第一人称制造出了一种自述的语

言气氛，形成了一种独白式的叙事话语，所以该作品

收到了底层人发出自己声音的效果。

近年来，底层发声的真实性成为影响底层文学

创作的重要因素，不论是生活在底层的作家（如打

工作家）的创作，还是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作家的

写作，都在试图展现底层人物生活的最真实一面，以

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改变底层无声、无言、无权

的弱势状态。范小青的创作，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

将专业作家的艺术水准与底层发声的真实感结合起

来，这无疑代表着底层文学创作的新方向。

２．从城市梦的探寻转向乌托邦的幻灭
范小青始终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世相，从《城

乡简史》到《南来北往谁是客》，最突出的创作变化

是内容的深刻化。纵观这两部作品，作者在展现城

市生活时流露出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展现城

乡差距、向往城市的现代化生活，到揭露现代文明弊

病、反思现代化进程，范小青笔下的小人物们经历了

对城市乌托邦的建构与幻灭的过程。

在《城乡简史》中，范小青已经敏锐地发现，展

现底层人物的生存现状并不应局限于展现他们物质

生活的匮乏，而应从城乡间的差距入手，从精神方面

展现乡下人对于城市生活的渴望，展现这群城市异

乡人的生活面貌。因此，在小说结尾，王才一家虽依

然处在城市的贫困线上，依旧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

但他们内心仍然抱有对城市的渴望。通过《城乡简

史》，范小青以同情的笔触记录了憧憬城市生活、初

到城市打拼的乡下人的生活状况。

范小青早期的作品，在书写底层人物苦痛时多

选用质朴明快的语言风格，最大程度地淡化了对苦

难的表达。比如，《城乡简史》中作家以诙谐的语言

描绘了王才一家极其匮乏的物质生活：“他们住的

车库里，堆满了收来的旧货，密不透风……王才说，

不热的。……王才笑了……到底还是城里好，电扇

都有得拣……要是我们不到城里来，哪里知道城里

有这么好，菜场里有好多青菜叶子可以拣回来吃，都

不要出钱买的。”［６］我们看到，在范小青笔下，浸透

着血汗泪水的艰苦困境被写得轻松愉悦。尽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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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存在贫富差距，乡下人仍旧非常渴望过上城里人

的生活，城里人自清眼中的苦难却是乡下人王才津

津乐道的幸福。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同情与底层自身

的幸福感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令人深思。

然而，城市真的像乡下人想象的那般美好吗？

在《南来北往谁是客》中，范小青通过城市中的小人

物回答了这个问题。小说中，作者透过房屋租赁这

一行业的乱象，折射出了城市纷繁复杂的社会弊病：

黑中介乱收费、房产证明造假、房客房源审核不规

范，房屋租赁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存在漏洞。在范

小青笔下，人们一心要踏进的城市并不是理想王国，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并没有将城市建造成为伊甸园，

反而充满了缺陷与漏洞。这也反映了范小青对现代

化进程的反思。新的时代背景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不单是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女性文学、乡土

文学等题材的作品，都不乏对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

社会、文化、人性等问题的反思。例如，贾平凹的

《秦腔》被誉为“传统文化没落的一曲挽歌”［７］，作品

以传统家族夏家的衰落为主线，呈现出了城市建设

对传统小农经济的冲击，表现出对传统的眷恋和对

现代化进程的焦虑［８］；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则

从人际交往的角度切入，反思了当今社会中人与人

之间的理解与沟通问题。［９］而范小青意识到，由于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法制的不健全、素质教育的欠

缺，城市生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衣食无忧，反而可

能由于过分追逐物质生活而导致人的身心疲惫、精

神异化。底层人物在追求金钱时若舍弃了责任、道

德，最终可能导致整个底层群体进入艰难困境，“城

市乌托邦”实则是现代人一场不可实现的美梦。在

《南来北往谁是客》中，范小青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现代化建设给人类带来的变化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

利大于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３．从直面苦难转向人性追问
关于底层文学的创作，作家们往往将精力聚焦

在对底层人物生活苦难的表述上。例如：刘庆邦的

《神木》，描写了一些底层人物为了金钱不择手段，

通过人为制造矿难骗取抚恤金，暴露了一些底层人

物由于极端贫困而滋生的犯罪现象；孙惠芬的《民

工》，描写了农民工在城市中艰难的生存境遇，展现

了家庭中女性的丧失给农民工精神带来的巨大创

伤；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通过马嘶岭的一桩血

案引出了由于阶层矛盾造成的底层悲剧。而范小青

则是通过《城乡简史》传达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

的难以逾越的生活差距。相较于底层文学的其他代

表性作品，近年来范小青的创作不再停留在对底层

民众苦难的表述上，而是在表现底层民众的困窘生

活之余，融入了对宏观社会和复杂人性的深入思考。

在《南来北往谁是客》中，范小青用荒诞的手法

讲述了一位房客失踪的故事，并由此引发出对个体

存在价值的思考。一位房客的失踪牵动了房东、中

介、亲人、同事的心，他们报警、调查、访友均一无所

获，当所有人准备放弃时，房客又若无其事地回来

了，还带来了轻描淡写的失联理由：出差地信号差。

其中一段父母亲寻找失踪儿子的情节是这样描述

的：“老两口可是对了号来入座的，这号就是一个村

子一个名字一个年龄一个性别一个等等等等，反正，

对上的就是他儿子。或者换一种说法，这些内容和

他们的儿子全对上了。”［１０］（Ｐ９）

小说中，老两口认定失踪的房客就是自己的儿

子，因为这位房客与他们儿子的所有信息都一致。

但问题是，具有相同姓名、籍贯、性别、年龄的人，就

一定是同一个人吗？对于房客的身份，作者有意使

其具有不确定性。老人寻找的儿子与房客是否是同

一人，归来的房客与失踪的房客是否是同一人，均没

有在文中揭示。在这里，人的存在被符号化了，他人

寻找的只是贴有此类标签的人，而非掩盖在标签之

下的具体的人。同样，在该小说结尾处，“我”发现

归来的房客与之前的房客虽然信息一致，但是长相

不同，显然不是同一个人。但没有人能够证明“我”

的判断，或者说，也没有人愿意追究房客身份的真实

性。在南来北往的人群中，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只

要有人能按时交付房租，这个人究竟是谁就显得不

那么重要了。

在《南来北往谁是客》中，范小青还试图挖掘底

层民众苦难的原因，对苦难的承受者和施害者的身

份进行了探索。社会乱象的始作俑者是谁，范小青

用调侃的语言透露给读者，“我们”作为受害者的同

时，也是施害者：“谁说被黑中介坑害的簈丝不值得

同情，我跟谁急，可是偏偏许多‘黑中介’就是由我

这样的簈丝组成的呀，亲们，你们应该左右为难才

是，你们应该无从下嘴才是，你们一边同情簈丝，你

们一边痛骂‘黑中介’，你们对付的是同一个我

呀。”［１０］（Ｐ８）透过《南来北往谁是客》，范小青对弱势

群体的范围有了新的认知：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千千万万个被底层人指责的“黑心人”，同时也是挣

扎在生存线上的弱势群体！“我”作为一名房屋中

介，为了赚钱，想方设法拉房客，不在乎房客身份，只

认空房源，终日在不规范的中介公司混日子，是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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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道的“黑中介”；但“我”同时也是一位打工者，

在房东与客人的夹缝中求生存，靠偷赚清洁费打牙

祭，是个地地道道的“簈丝”。可见，“我”既是房屋

中介乱象的参与者，又是社会底层困窘生活的承担

者。正如刘再复与林岗在《罪与文学》中谈到的那

样，“我们在任何人的任何过失中都负有责任”［１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范小青的底层文学创作，已经由

最初的表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苦难转向了对底层民

众生活苦难原因的揭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商品社会中，人

与人的社会关系会被物和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因

而商品具有决定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这就是所谓

的商品拜物教。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异化”现

象，商品关系（包括后来的资本关系）掩盖、决定了

人与人的关系。消费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完

全被物化为商品关系，爱情、婚姻都可以成为明码标

价的商品。道德、操守、真诚都成为漂浮欲海中空洞

的能指，由此而衍生出都市人空虚寂寞的情感特

征。”［１２］也就是说，在消费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商品

的追逐最终会导致人性的异化。在《南来北往谁是

客》中，房东、中介、房客乃至亲友之间的联系表面

紧密实则疏远。“我哥”其实是“我”的老板，“哥”

只是具有靠山意义的称呼；中介与房东具有法律意

义上的合同关系，但双方却连对方身份都没有核实

过；维系人与人关系的是房屋、金钱，作者对这种只

认钱不认人的现实的揭示，正是对现实社会精神状

态的无情揭露和讽刺。

美国著名思想家马尔库塞认为，在商品经济社

会里，社会的主体成为了“单向度的人”。［１３］即是

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消费主义成为占据社

会主流的价值观，科学技术全面控制了人，使人们失

去了原本应该具有的对社会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人

成为单向度的人。生产力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普遍

舒适、富裕和繁荣的物质生活，人们追求所谓“高品

质”的生活方式，却忽略了人类本可以创造的多元

生活方式。《城乡简史》中的王才一家，在城市中拾

废品、住车库、吃菜叶，真的比家乡的生活舒适吗？

答案恐怕值得商榷。现代化建设在创造大量物质财

富的同时，也为不合理欲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当

成功被从金钱、权利的角度定义时，人类真实的发展

需求也就被遮蔽了。

　　二、底层文学创作的困境

范小青的底层文学创作，不论是故事思想的深

刻性还是小说叙事的技巧性，都已经达到了炉火纯

青的地步。她对于底层文学的准确把握、对于生活

变化的敏锐感知，能够代表当下底层文学创作的最

高水平。即便范小青的底层文学创作已然十分成

熟，但我们依旧能够从她的作品中窥见底层文学创

作的困境。

范小青常运用巧合、悬念、象征等写作技巧，事

实上，这些艺术手法在大大增强小说可读性的同时，

也削弱了故事的真实性。城里人的一个账本对乡下

人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一个账本能否改变底层民

众的生活方式，值得商榷。诚然，艺术来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但作为为底层发声的底层文学，其戏剧化

的故事情节能否真正代表底层人物真实的生活状态

呢？在《城乡简史》中，王才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和

热爱显得极为虔诚，即便住在车库里，吃捡来的菜叶

也甘之如饴；在《高兴》中，刘高兴在城市里以收废

品为生，面对拮据的生活，面对与城里人生活条件的

巨大差异，仍然保持乐观的心态，终日乐呵呵地穿行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在看到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与高

水平的生活条件时，真的会满足于自己在生活条件

上那一丁点儿的改变吗？在人的欲望的驱使下，答

案恐怕是否定的。作家们似乎想要传递一种积极的

心态，激励人们在逆境中依旧保持对生活的信心，但

正是作家们这种知识分子式的言说，使得小说的叙

事带有了高高在上的姿态，也使得精英作家笔下的

底层人物总是与现实中的底层隔着一段距离。

令人欣慰的是，精英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

点，范小青的创作也正在完成从俯视到平视的转变。

在底层文学的创作上，精英作家与具有底层经历的

打工作家们在写作风格上呈现出了合流的趋势。精

英作家们汲取了打工作家带有自身痛感的书写经

验，放下了高姿态，要为底层人物真正代言。然而，

作家并不是底层民众，当作家模仿底层人物的声音

和视角时，势必会不由自主地遮蔽底层人物自身的

声音。正如范小青在展现城市底层人物生存现状的

同时，还试图挖掘更深层次的复杂人性，这使得其笔

下的底层人物无法摆脱被遮蔽、被改造、被发声的命

运。《南来北往谁是客》以房客身份的不确定性象

征人的价值在金钱面前的虚无，这种晦涩的隐喻削

弱了小说直面现实的力度，使得人物形象的真实性

大打折扣，这也是精英作家叙事的缺陷所在。

范小青的底层文学创作，折射出了底层文学创

作的现状。作家们虽然在主题多样性方面得到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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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与拓展，但仍然面临着如何真正为底层代言的困

境。如何在保持小说艺术性的同时，更为真实地为

底层代言，已成为当下作家们必须思考的问题。而

只有恰当把握好艺术与真实各自的度，正确处理二

者的关系，才能促进当代底层文学创作更好地发展。

　　三、结语

在经过多年的探索之后，作家们开始逐渐收起

知识分子的高姿态，从平视的角度写出带有底层真

实痛感的文字；作家对城市化进程的关注也不再停

留在对城乡之间差距的书写，而是侧重表达城市化

所引发的城乡二元的对立与矛盾；作家对底层的关

注也呈现出了由关注苦难到关注复杂人性的变化。

由于作家与底层民众之间在各方面均存在一定差

异，因此如何完全地、真实地去表述和反映底层，是

作家们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在保持作品较高艺术

水准的同时，将底层真实的声音表达出来，使底层无

声、无言、无权的现状得到改善，这是当前底层文学

创作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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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４页）
“九段线”为参照，我国的军事状况能否应对突发事

件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综合考虑。我们固然不能否

认南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对我国的安全将会带来积

极影响，但仍应根据具体的国际环境和自身情况权

衡利弊后再对设立与否做出判断，而不应急于作出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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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苏区时期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

马建堂１，刘长江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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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视妇女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川陕苏区的妇女
生活改善委员会是在战争不断、革命形势严峻的川陕苏区建立起来的专属于广大妇女自身的群众

性组织，旨在解放封建思想摧残下的妇女群众，改善妇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川陕苏区政府非

常重视妇女工作，并促进这一群众性妇女组织不断壮大，这使川陕苏区妇女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

得到了明显提升。在川陕省委的领导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积极发挥其社会职能：保障妇女权

益，巩固苏维埃政权；支援军事斗争，动员民众参加红军；开展工农生产，促进苏区建设；宣传革命思

想，扩大苏维埃影响。川陕苏区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有：

重视妇女思想和人身的全面解放，注重全力保障妇女各项权益，坚持和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重视妇女武装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这些经验仍值得借鉴。

［关键词］川陕苏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妇女解放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７

　　重视妇女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
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川陕苏区建立的各种群众

组织中，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是团结广大妇女群体

的唯一群众性组织。学界对此已有一些探讨，但现

有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尤其在史料挖掘方面还略显

不足。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组织的建立背景、发展

状况、社会作用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并结合相关革命

史、地方志等史料对这一组织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川

陕苏区时期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深入研究提供

参考。

　　一、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建立

背景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中旬，正值寒冬时节，红四方面军
从陕西西乡县翻越风雪弥漫的大巴山，于月底到达

川东北的通江县，开始了创建川东北革命根据地的

艰巨任务。川东北，北靠绵绵大巴山，原始森林密

布，巴山支脉向南延伸，层峦叠嶂，山高林密，对外交

通和农业生产都极为不便，人民生活较为艰辛。在

红四方面军到达前，当地已被军阀、地主、神团、土匪

等压榨殆尽。在“防区制”统治下，军阀连年混战，社

会生产破坏严重，民生一片凋零。据红四方面军总指

挥徐向前的回忆，当地群众生活“苦不堪言，简直贫困

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男女老少，衣不蔽体”，“十七、

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

身”［１］（Ｐ２５３）。川北妇女普遍从小就参加劳动，是主要

劳动力，这是由于“男人抽大烟的多，体力不行，家里

家外的繁重劳动，便靠妇女来承担”［１］（Ｐ２６８）。在通江

地区还流传着“要吃通江饭，妇女打前站”的谚语。

可见川东北妇女是勤劳、善良的传统女性，但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她们处于社会底层，社会地位、

家庭地位都很低，在经济上、人格上毫无独立性

可言。

随着通、南、巴三地的迅速解放，各级苏维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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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逐步建立，并开始运行。在战争不断、革命形势严

峻的川陕苏区，建立专属于广大妇女自身的群众组

织，解放封建思想摧残下的妇女群众，改善妇女生活

水平和社会地位迫在眉睫，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建立与

发展

　　１９３３年２月，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
会召开，川陕省建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明确

“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要成为广大穷苦妇女群众

谋自身解放的组织”［２］（Ｐ４４）。同年４月，《中共川陕
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指出，妇女生活改

善委员会等群众组织，要“加紧戒严、站岗、放哨、捉

敌人侦探，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和地主豪绅反动分

子”［２］（Ｐ５２），并强调工会、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

会等要组织起来，从各方面发动群众同敌人斗

争［２］（Ｐ５３）。可见，川陕苏区建立后就高度重视妇女

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建设。

１９３３年６月《中共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
问题决议案》指出，“川陕劳动妇女在各种斗争中表

现积极”，“以后党在各种斗争中应注意争取妇女特

殊利益，从斗争中扩大党员中的劳动妇女数量，并注

意吸收积极的劳动妇女参加各种领导机关工

作”［３］。此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党对苏区妇女工作

的领导。

１９３３年９月，川陕苏区政府印发的《妇女斗争
纲领》明确指出，“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

男子一律平等”，“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劳动

妇女有组织为自己谋利益的妇女会、妇女生活改善

委员会的自由”，“劳动妇女有参加和组织工会、农

会及一切社会团体的权利”［２］（Ｐ１５５－１５６）。川陕苏区政

府对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分配土地等方面

权利的规定，打破了传统封建思想对妇女的束缚，激

发了广大妇女翻身斗争、投身革命的热情。

作为领导广大劳动妇女斗争和教育的机关，妇

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以解放妇女各种生活上的痛苦为

己任，并为之进行长期斗争做了大量工作。整体来

看，川陕苏区各县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负责的工

作大体一致，从家庭婚姻、土地问题到参政等，鼓励

妇女参与苏区各项事业，如通江县妇女生活改善委

员会“向妇女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废除封建制

度，反对买卖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并发动妇女给红

军做鞋，运粮送菜，转运伤员，站岗放哨、送信，动员

亲人参加红军”［４］。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通过组织

读报、识字、唱歌来提高劳动妇女的知识文化水平，

通过军事训练提高妇女基本军事能力，同时这个组

织也是劳动妇女拥护红军的中心。妇女生活改善委

员会在区、乡和村都有组织，规定只有劳动妇女才能

参加，是劳动妇女的专属组织，设妇女委员长，受党

支部妇女干事领导，村设妇女协会会员小组，其成员

多为贫雇农、中农、小市民成分的劳动妇女。１９３４
年，许多地区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改称“女工农

妇协会”“妇女解放委员会”等。

川陕苏维埃采取政治宣传，使广大妇女理解共

产党的好政策；通过查田分田，使广大妇女获得土

地，彻底提升经济地位；实行婚姻平等，提高了广大

妇女的家庭地位；发展文化教育，提高了广大妇女的

认识水平和辨别能力……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措施使

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方面的权利得到明

显增加。加之，该地区在红军到来前，就有王维舟领

导的川东游击队活动，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故而红

军的政策能很快为广大妇女所认同，红军所到之处，

民众参与妇女会的热情不断高涨。到１９３３年底，川
陕苏区各县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基本建立起来。

１９３３年 １０月，中共江口县委根据中共中央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０日的《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
案》精神，成立江口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在县

辖１２个区苏维埃设妇女部，乡村成立基层妇女组
织，配备妇女专职干部”［５］（Ｐ１５０）。在巴中，乡设妇女

生活改善委员会，村设小组，完全建立基层妇女群众

组织，在苏维埃机关、工厂、学校工作人员中，“妇女

约占四分之一”［６］。１９３３年９月，苍溪县成立妇女
生活改善委员会，全县有５００多名妇女参加各级苏
维埃政府领导工作。同年１２月２日，文昌宫召开苍
溪县妇女代表大会，到会代表８０多人，省委派张琴
秋到会讲话，加强了对广大妇女的领导［７］（Ｐ１９２）。

１９３３年６月后，广元县、区、乡均设立妇女生活改善
委员会，村设妇女协会小组。在此影响下，全县有

４００多名妇女参加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同年１２
月，英安县及所辖区、乡均建立健全了妇女生活改善

委员会［８］（Ｐ４２６）。１９３３年９月，红军在阆中水观场设
立了阆南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阆南县所属“１５
个区、９５个乡分别建立区、乡的妇女组织，村建立妇
女领导小组”［９］。１９３３年７～９月，陕南镇巴县建立
了赤化区、红花坪区妇女委员会，随后，又建立了陕

南县妇女委员会、简池区妇女委员会，各乡村均配备

了妇女委员长或妇女代表［１０］（Ｐ４７７）。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
反“三路围攻”后，南江、长赤两县都普遍建立起妇

女生活改善委员会。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５日，川陕省委
在巴中召开妇女大会，南江、长赤两县１５０余名代表
参加。会后两县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发展到１５０
个，各级苏维埃中的妇女干部和妇女委员达５００余
人，反“六路围攻”后，两县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

更名为女工农妇协会［１１］（Ｐ４９５）。南江、长赤也建立了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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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１１］（Ｐ４９６）。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中共
宣汉县委妇女部在各乡镇设置妇女改善委员会，设

委员长，后改名工农妇女会。乡工农妇女会“在组

织、发动广大妇女向封建制度作斗争、积极参加土地

革命、拥护苏维埃、扩展红军、支援前线等方面作出

了贡献”［１２］（Ｐ５９５）。１９３３年１０月，红军解放万源后，
在其所辖的２３个区苏维埃、５４个乡苏维埃中建立
有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在村苏维埃中成立有妇女

会或妇女小组［１３］。

川陕苏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是伴随着川陕苏

区斗争的深入、苏区范围的扩大而建立的。在这一

过程中，广大妇女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身各项权利

的增加，感受到红军给川东北带来的巨变。同时妇

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又领导广大基层妇女群众积极投

身革命斗争。到１９３３年底，这一组织在川陕苏区已
广泛建立起来。

　　三、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社会

职能

　　川陕苏区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成立于土地革
命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从成立之初就肩负着苏区社

会内部各种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保障妇女权益，巩固苏维埃政权
川陕苏区各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大力宣传

《妇女斗争纲领》，激励广大妇女冲破封建牢笼，挣脱

家庭束缚；广泛参加查田运动，开展土地革命；参加政

权建设，巩固苏区政权。１９３３年“三八”国际妇女节，
在通江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有二百余

人参加，讨论了妇女怎样获得解放，实现与男子在政

治上、经济上平等的问题［１４］。苏区坚决反对包办婚

姻、买卖婚姻及童养媳、多妻妾、蓄婢等封建制度，“南

江县大河区有１８０多个童养媳获得了解放”［１１］（Ｐ４９５）。
２．支援军事斗争，动员民众参加红军
川陕苏区翻身的广大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踊跃参加红军。广大获得翻身和解放的

妇女都深刻地认识到，已经获得的胜利果实只有以

战斗来保卫，故而，各地妇女承担着扩红的大量任

务。在整个苏区，母送子、妻送夫、姐送妹、情妹送情

哥参加红军的事迹比比皆是。旺苍妇女会在扩红工

作中，母送子、妻送夫、姐妹同入伍的场面随处可见，

“旺苍当时参加红军的妇女达３０００余人”［８］（Ｐ４２６）。
到１９３５年元月，江口县“先后有１５００名妇女加入
红军队伍，在战争中牺牲的有５００余人”［５］（Ｐ１５０）。苍
溪县在扩大红军工作中母送子、妻劝夫参军参战，全

县有１５００多名妇女参加了红军［７］（Ｐ１９３）。在南江，

红军北上时，“有 １０００多名青年妇女参加了红

军”［１１］（Ｐ４９５）。在宣汉，１９３３年“全县有２０００余名妇
女参加了红军”［１２］（Ｐ５９５）。陕南镇巴县赤化区妇女委

员会先后动员杨德秀、冯秀珍、庞秀英等苦大仇深的

妇女参加红军［１０］（Ｐ４７７）。后来川陕苏区在成立妇女

独立团时，有许多女红军都有从事妇女生活改善委

员会工作的经历。

在扩红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妇女工作者。宣

汉县清溪乡妇女王天元（王维舟之姐）率领儿子、儿

媳和女儿全家参加红军，厂溪乡妇女李茂芹同其嫂

嫂一起参加红军，被誉为“姑嫂参军”［１２］（Ｐ５９５）；红江

县涪阳坝的戴荣阎先后将儿子、媳妇都送去参加了

红军；赤江县猫儿垭乡赵罗氏老人在１９３３年平分土
地之后，把父母双亡的３个孙子都送去参加了红军；
赤北县沙溪区苏维埃内务委员莫伯俊在扩红中反复

做婆家、娘家的工作，使婆家的弟弟、弟媳、妹妹和娘

家的妹妹都参加了红军［１４］（Ｐ９８）。

其二，支援红军斗争。苏区各地妇女广泛开展

支援红军斗争的工作。１９３３年１２月，江口全县各
地组织起了扎鞋队、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运输

队、担架队，“直接参与为战争服务的妇女有３．５万
人”［５］（Ｐ１５０）。１９３３年冬，苍溪县妇女连夜为红军赶
制棉衣、鞋袜［７］（Ｐ１９３）。１９３３年，广元妇女会“自动组
织慰问队，去慰问红军及医院伤病战士，组织洗衣

队、缝衣队”等来配合红军行动［７］（Ｐ４２６）。１９３３年 ７
月，赤北县沙溪嘴苏坪村的妇女，一次就扎了１００多
双布鞋，并用竹竿抬着，锣鼓喧天地送到了前线。每

当逢年过节，“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就组织妇女们

担着粮食、蔬菜、鸡蛋、猪肉、挂面等，到附近驻军和

医院里慰问伤病员”［１４］。在陕南苏区，镇巴赤化区

的妇女组织起来，做布鞋慰劳驻山坪的红军；简池区

的妇女田善珍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县城侦查敌驻军情

况；马家岭村妇女委员会组织妇女多次给铁佛寺、天

官堂、木竹寺的红军送粮食、猪肉和蔬菜；陕南县妇

女扎鞋队、洗衣队先后给红军做鞋袜数千双，并到红

军驻地给战士缝洗衣服，照顾伤员［１０］（Ｐ４７７）。

川陕苏区的妇女素以勤劳勇敢著称，在苏区战

争期间，“运粮主要由妇女来做，甚至在晚上打起火

把运，部队往哪里打，就往哪里运，一个人背百把斤，

用打柞子歇肩。有的用裤子装粮，把两个裤脚一扎，

裤腰一扎，骑在颈上背”［１４］。１９３３年１０月，红军攻
克绥定，缴获了军阀刘存厚的兵工厂和造币厂，各种

物资总重量约达数十万斤。这批工厂设备对苏区极

为重要，在迁建兵工厂时，组织了一万多人的运输

队，其中“妇女竟占４０％以上”，“沿途每隔２０余华
里就设立一个招待处，招待工作均由妇女担任”。

赤北县苦草坝街上设立的招待处，“平时每天要煮

４００余斤大米，人多时则要煮１０００多斤大米”［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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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影响下，

苏区妇女支援红军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苏区

的军事斗争之所以能够持续深入，与广大妇女群众

的积极参与是密不可分的。

３．开展工农生产，促进苏区建设
为支援苏区建设，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广泛组

织妇女参加生产，建立交通队、探报队、看护队、慰劳

队、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补衣队、打鞋队等临时

性的生产组织。例如，陕南南郑县组织起“洗衣队

２２６个，做军鞋组３３７个，妇女代耕队２４８个，妇女
运输队４５９个，担架队４７个”［１１］（Ｐ４９６）；宣汉胡家乡
妇女黄明仕，“组织３０００名妇女，成立被服厂，为红
军赶制八角军帽３０００余顶、鞋子２０００余双、衣服
数千套”［１２］（Ｐ５９５）。这为苏区建设增加了力量，扩大

了苏维埃的群众基础。

４．宣传革命思想，扩大苏维埃影响
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还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宣传

革命思想。阆南县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成立妇女

宣传队，自编自演了《送郎参军（打东洋）》《活捉田

冬瓜（田颂尧）》《活捉邓猴子（邓锡侯）》等１０余个
剧目，大力宣传红军的革命思想，深受工农群众和红

军指战员的喜爱，扩大了红军的影响［９］。

川陕苏区时期大量的红色歌谣中有许多是反映

苏区妇女对红军到来的期盼，对丈夫、家人参加红军

的鼓励，对革命不断胜利的欢呼的歌谣，如《我郎参

加苏维埃》、《跟上队伍打江山》、《剪了毛辫当红军》

（苦藤苦瓜根连根，穷人红军心连心，巴山薛家苦妹

子，剪了毛辫当红军）、《当兵要当女红军》（栽树要

栽竹叶青，当兵要当女红军。砸烂封建铁锁链，要学

古代穆桂英）、《我要上山当红军》、《我送情歌当红

军》、《送军鞋》、《绣个荷包送红军》、《革命成功才

团圆》、《十劝郎当红军》等流传极广［１６］（１４８－１６１），在

当时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促进更多的下层

群众投身到苏维埃斗争与建设中。

　　四、结语

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是在川陕苏区建立与发展

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逐步建立的，对苏区社会及广大

妇女自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妇女生活改

善委员会的建立，本身就是对传统的挑战，宣告妇女

新时代的到来，彻底把妇女从封建思想与剥削中解

放出来，极大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使妇女真正主

宰自己的命运，广大妇女的聪明智慧被充分激发出

来；另一方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建立，使川陕

苏维埃能紧密地联系和领导广大妇女群众，开创苏

区社会新局面，广大妇女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协助红

军作战、开展工农生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扩

大了苏维埃的群众基础。

川陕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妇女群体作为群

众工作的重要对象。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这一基层

群众组织，成了中共川陕省委联系广大妇女群众的

纽带。随着苏区斗争的不断深入，广大妇女不断获

得解放，进而带动整个家庭的解放，促使一个个家庭

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开创了革命的良好局面，广大妇

女撑起了川陕苏区社会的“半边天”。妇女生活改

善委员会在这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

组织引导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川陕苏区时期，中

央领导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

是：重视妇女思想和人身的全面解放；注重全力保障

妇女各项权益；坚持和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重视妇女武装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这些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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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特色产业集聚发展的有效路径
王娜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系，河南 南阳 ４７３００９）

［摘　要］河南省借助中原经济区的发展战略，在特色产业集聚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色
农业成为产业发展“领头羊”、新老工业产业协作共存、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异军突起。但在发展过

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标准化水平有限、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生产经营对政府的依赖性明显、集

群化水平不高等。为推动河南省特色产业集聚的持续健康发展，今后，要实现主导产业的引领，完

善内部产业链条；树立忧患意识，实现内部企业深层合作；优化发展模式，走创新发展之路；加强管

理协调，提高集群化水平。

［关键词］河南省；特色产业；产业集聚；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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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把产业集
聚区建设作为拉动增长、优化结构、增强竞争力的战

略举措，努力增强载体功能”。这不仅奠定了产业

集聚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为其未来

发展指明了方向。特色产业作为产业集聚区发展的

一项重要内容，在集聚区发展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也

成为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所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

未来的产业集聚发展研究中，关注特色产业集聚区

发展情况，并探寻其有效发展路径，已成为产业集聚

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目前

河南省特色产业集聚发展所取得成就的同时，对其

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以此为据，提出未来特色产

业发展的有效路径，以促进河南省特色产业发展，助

力中原经济区建设。

　　一、河南省特色产业集聚发展所取

得的成绩

　　河南省为农业大省，特色农业在河南省获得了
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其主导产业。与此同时，河南

省在工业与服务业方面，也取得了诸多成就，特色工

业产业集聚和特色文化、服务业产业集聚也逐渐成

为河南省特色产业集聚发展的亮点。特别是中原经

济区发展规划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为河

南省特色产业集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１．特色农业成为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区借助优越的地理优势、优

惠的政策和广阔的出路迅速发展起来，在中原经济

区建设中形成了各类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发展区。以

新郑红枣产业园区为例，园区以河南省特色美食新

郑红枣为原料，在特色红枣产业的基础上，结合红枣

的生长、发育、食用价值等特点，以及红枣生产、加工

的特色，逐步形成了配套设施齐备的大型综合服务

区，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于枣文化的需求，也实现了

红枣产供销“一条龙”服务。

河南省在特色农业发展中还重视对于区域内不

同特色农产品的搭配，实现不同产品生产之间的有

序衔接，形成完整的生产链条，满足不同环节生产及

发展的需要。这种形式不仅能够促进特色产业的发

展，而且对当地其他产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带

动作用。特色产业优化组合较为突出的是三门峡

市。三门峡市拥有农业生产的优厚资源，对这一资

源的有效利用使其逐步形成了果、牧、林、烟、菜、菌、

药、蚕等优势产业，利用优势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

展，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特色农业产业链条，农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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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区也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２．新老工业产业协作共存
河南省在重视传统重工业发展的同时，不断开

发新的工业领域，在特色产业集聚发展中，形成了多

种工业协同发展的局面。在新型工业发展过程中，

集聚区紧跟时代需求，引进新的技术手段和生产方

式，形成了特色产业园区。如淅川县产业集聚区作

为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形成了以食品、机械、中医

药制造为主导产业，兼有居住、仓储物流和商业服务

功能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集聚区，不仅满足了

现代社会对于环保的需要，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迅

速发展，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２０１３年，
淅川县产业集聚区产值达到３０７．６亿元，已成为亚
洲最大的减震器生产基地。

河南省除了重视新型工业产业发展外，也非常

重视传统工业产业集聚发展。在传统工业产业集聚

发展过程中，传统工业企业以原有工业生产为基础，

不断提升生产及管理效率，实现传统特色工业产业

集聚发展，如洛阳工业产业集聚区。洛阳作为老工

业基地，工业有深厚的底蕴，面对新型工业产业集聚

的迅速发展，该集聚区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主导产业

不断完善，以动力装备制造和现代物流业为主导产

业，重点发展现代农机装备、工程机械制造产业，在

国内外颇具名气。

３．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异军突起
在重视工业与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的同时，河南

省加大对文化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形成了卓有成

效的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区域。这种特色文化产

业集聚是对以往的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为推动特

色文化产业发展，河南省在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

的同时，也将企业生产与经营理念纳入旅游文化产

业之中，使得旅游和消费相得益彰，不仅创新了文化

旅游的形式，而且也使与旅游文化相关的企业得到

了广泛宣传，实现了旅游业和相关企业的共同发展。

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河南省涌现了大量成

功的案例，比如南阳玉文化产业、许昌三国文化产

业、赊店商埠文化产业等，这些产业集聚区的发展，

不仅成为当地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了文化产业的

发展，而且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实现了产业发展的

创新，引领了未来旅游产业发展的方向。

　　二、河南省特色产业集聚发展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

　　河南省的特色产业集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

就，但其发展模式还存在很多不足，如特色产业集聚

区内产业链不够完整、单纯依靠政府扶持等，这使其

未来面临着诸多挑战。

１．标准化水平有限，产业链难以满足发展需要
河南省特色产业集聚由于实施时间不长，在实

施过程中标准化水平不高，从而造成了在特色产业

集聚区内多为同类之间简单的扎堆，彼此之间没有

明显的专业化分工；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组织与协

调机构，不同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同构现象。以新

郑红枣特色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为例，在集聚区内，虽

然形成了红枣加工的规模化生产，但是在生产经营

的过程中，企业之间的关联并不大，企业生产同构现

象十分严重，且存在较为严重的低水平竞争。这不

仅影响了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严重的内耗也降低了

其生产效率和改革创新。同时，由于产业集聚区内

部企业各自为政，所形成的产业链窄而短，产品的

精、深加工环节很少，能够提供产业配套服务如营

销、运输等的企业和机构较少，使得产业集聚的标准

化水平有限，产业链难以实现完整的链接，对产业集

聚区竞争优势的发挥造成了阻碍。

２．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内部企业互动不足
当前，河南省特色产业集聚的发展方式较为粗

放，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约型发展。一方面，

企业过于追求生产数量的增长，关注以规模生产占

据市场份额，但对于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关

注不足，或者说目前的技术水平难以满足企业集约

发展的要求。这种情况的存在，势必造成资源浪费。

这种以规模化抢占市场的策略，也可能导致库存量

大大增加，影响企业资本顺畅流动，对于企业的进一

步发展造成了阻碍。另一方面，特色产业集聚区内

管理与中介服务机制缺乏，企业之间的互动不足，整

个集聚区管理较为散乱。具体表现为：一是在特色

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内部企业同质化竞争激烈，难

以形成分工协作；二是产业“拼盘式”集聚明显；三

是以“堆”代“群”等问题较为突出。

３．生产经营对政府的依赖性明显，市场导向机
制不够健全

在现有集群发展的过程中，生产经营过程对于

政府的依赖性较为明显。这种依赖性表现在多个方

面，如相关政策依赖、资金依赖等，其中一个最为明

显的表现就是，在目前产业集聚区选址和企业选择

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政府人为地或行政约束地划定

产业集聚区，并为集聚区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

推动集聚区的发展。这种模式虽然确保企业能够规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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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多重风险，但是这种依赖性也严重影响了企业自

身的不断成长，尤其是在目前市场机制或者市场导

向在企业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的情况下，这

种不健全的市场导向机制，有可能造成企业难以通

过自身的主动性实现企业技术创新和扩大生产，也

可能造成政府要为企业生产的产品过多地埋单。这

样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负担，也可能使特色产业集聚

发展迅速走向滑坡。

４．集群化水平不高，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集聚并非产业发展的最终目标，集群才是其发

展的方向。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河南省特色产业显

然并未达到这一层次，而是处于产业集群的低级形

态。这种状态表现在多方面，首先，产业集群内企业

数量虽较多，但当初选择的整体思考不足，很多产业

集聚区的产生是依据区域的相近性和产业的相关性

进行自由组合，这就造成了产业集群内部产业链建

设不够完善，难以达到供应商与销售商的利益共享。

其次，目前产业集聚区管理机制并不完善，政府难以

实现对产业集聚发展的整体调度，企业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盲目投资、缺乏整体规划的问题，影响了产业

集聚区的健康发展。

　　三、河南省发展特色产业集聚的有

效路径

　　河南省特色产业集聚发展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
时，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这些问题的存在，

不仅影响了特色产业集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河南

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阻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探索产业集聚区有效发

展路径，就成为河南省特色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笔者认为，应针对现存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以推动河南省特色产业集聚的持续健康发展。

１．实现主导产业引领，完善内部产业链条
主导产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这不仅因为其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增长点，而且

还意味着该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产业集

聚的发展方向。就目前河南省特色产业发展而言，

特色产业园区不断发展所欠缺的正是主导产业的带

动及引导，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链。也就是说，发挥

主导产业的导向功能，逐步完善产业链条，应成为未

来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路径选择中的重要方面。

要在产业集聚区内部实现主导产业的引领作

用，一方面应重视主导产业的培育与扶持，进一步集

中要素资源配置，对特色主导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集

群优先落实用地、优先协调贷款，帮助特色产业集聚

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应关注企业对于主导产业引领

作用的认同度，使企业愿意在主导产业的引领之下，

实现自身的发展。为此，政府应在关注主导产业引

领作用的同时，关注企业自身的主动性及积极性，引

导企业实现自主创新，并依靠市场引导和主导产业

引领，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只有企业在主导产业

引领下不断获得发展与收益，主导产业的引领作用

才可能走得更远。当企业普遍接受主导产业的引

领、愿意配合主导产业发展时，产业集聚区内部产业

链条的逐步完善也就水到渠成了。

２．树立忧患意识，实现内部企业深层合作
产业集聚发展不是一次性决策，而是一项长期

的战略，它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还在

于直接影响企业发展的绩效，因此，特色产业集聚区

要树立忧患意识，通过团结协作的方式，不断提升企

业乃至整个产业集聚区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对于特

色产业集聚区内部的企业而言，合作决不是一次性

的，伴随着产业集聚的逐步完善，企业之间的频繁合

作必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基于可持续发展战

略，集聚区内部企业有必要建立长效机制，形成内部

联合，促进特色产业集聚发展。

首先应重视企业忧患意识的培养，及时让企业

掌握市场动向与未来市场发展趋势，完成企业创新

能力的培养，提升其创新能力，改变以往粗放型的发

展模式，形成节约型生产模式，以创新型产品逐步取

代资源消耗型产品，以适应市场及未来经济发展

需要。

其次，应关注集聚区内企业的内部联合。在特

色产业集聚区最初构建的过程中，多看重各企业之

间的地理位置相近性、产品关联度、企业参与意愿等

因素，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企业在经营理

念、企业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产业集群内部

实现合作就显得较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

性要求具有不同企业文化和生产理念的企业进行合

作，往往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浪费和企业之间的内耗，

影响产业集聚区整体的发展壮大。为避免这种情况

的发生，可以由政府主导，使集群内企业之间按照自

愿原则形成战略联盟，在战略联盟中，不同企业根据

共同利益点进行深层次合作，这不仅能激发企业间

合作的自主性，而且能确保合作的效果。

３．优化发展模式，走创新发展之路
特色产业集聚只有不断创新、不断进步，才能获

（下转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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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探析
陈春艳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产业融合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河南省地处中
原，具有农业基础雄厚、交通便利、风景秀美和文化底蕴深厚等独特优势。河南省应积极发挥自身

独特优势，探索农业产业重组新模式、实现农业的规模化运作，促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融

合，以及文化产业与旅游业间的融合，以促进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

［关键词］产业融合；产业渗透；产业交叉；产业重组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９

　　产业融合思想最早起源于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１］对美国
机械化产业的技术变革研究。１９７３年，Ｎｅｇｒｅｏｕｐｏｎ
ｔｅ在阐述数字技术的出现导致产业交叉现象时使用
了“产业融合”这一词语。自此，学术界展开了关于

产业融合的讨论。

国外学者对产业融合的研究，主要包括产业融

合类型研究［２－３］、产业融合路径研究［４－５］、产业融合

驱动力研究［５－６］、产业融合的识别与测度研究［３，７］

等。国内学者对产业融合的研究不仅聚焦在产业融

合理论方面，而且进一步探讨了不同产业间的融合。

在理论研究方面，周宇等［８］研究了产业融合的外在

动因、内在动因和产业融合类型；李新安［９］结合郑

州新区，依据产业融合的一般模式，具体探讨了郑州

第三产业融合模式选择问题；刘名远［１０］从产业结构

趋同视角探讨了区域融合发展的对策路径。在不同

产业具体融合研究方面，国内学者详细研究了技术

融合背景下的信息产业融合［１１－１２］，探讨了文化产业

与旅游业的产业融合模式、路径［１３］，以及文化创意

背景下的旅游产业如何转型升级［１４］，并进一步分析

了文化产业融合所需的公共财政支持问题［１５］；探讨

了物流产业融合的驱动力、融合模式与战略思

路［１６］，以及农村产业融合模式与路径问题［１７－１８］。

以上研究虽然结合河南省现有产业融合的现状，分

析了产业融合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但并未

结合河南省的独特优势，展开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

的深入讨论。此外，现有研究多集中在产业融合的

理论研究上，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具体产业的融合

问题，包括信息产业融合、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产业

融合、物流产业融合和农村产业融合等，但这些具体

产业融合研究大多停留在产业融合的理论层面，很

少能够结合不同省份的具体情况，给出具有针对性

的、适合本地区的产业融合对策及模式。本文拟结

合河南省自身的独特优势，在产业融合理论指导下，

探索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以期走出一条

河南省独特的产业融合发展道路，从而促进河南省

区域经济发展。

　　一、产业融合的内涵及表现

产业融合是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上，通过不同产

业或同一产业下不同行业间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渗

透，逐渐形成一体化的新产业属性或新型产业的动

态过程。产业融合的基础是技术融合，指的是不同

产业或同一产业下不同行业的相互交叉和渗透，以

形成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

产业融合作为产业经济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趋

势，并不能凭空发展起来，而必须具有一定的前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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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

合、产业管制环境的向好［１１］等。技术融合是产业融

合的基础条件。技术的革新和进步催生替代性或互

补性的新产品、新工艺等，使高新技术产业向传统产

业渗透，从而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与经营模式，使产

业融合成为可能。业务融合是在技术融合的基础

上，通过整合企业间的物质、技术和人力资源，形成

一个新的生产经营整体，发挥企业整合的协同效应，

形成产业融合，以整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市场融

合是产业融合的导向，是技术融合和业务整合的指

向。没有市场融合创造出的巨大需求，技术融合和

业务融合也就失去了方向及意义。产业管制环境的

向好是指产业融合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在经济发展

内在驱动具备了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市场融合的

条件后，还需要政府创造宽松的环境，为产业融合创

造有利条件，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目前，产业融合的形式主要有产业渗透、产业交

叉和产业重组三种形式。产业渗透是在技术革新的

基础上，高新技术产业向传统产业渗透，主要表现为

信息产业向其他产业的渗透，形成新的产业价值链

条，从而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改变传统产业的

经营理念。产业交叉是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市

场融合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产业间的功能互补和延

伸而实现的产业融合。产业交叉的出现将模糊原有

的产业边界或使之消失，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产业重组是一个产业内的具有紧密关系的不同行业

的融合，以提高该产业资源使用效率、生产能力和竞

争能力。

　　二、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势

分析

　　１．平原面积辽阔，农业基础雄厚
河南省总面积有１６．７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就

有９．３０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５５７％，为
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河南省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发展历史悠

久。据史书记载，从西周起，河南就一直是我国的政

治、经济中心，而农业则是当时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

产业，并且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因此河南自古

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

２００８年底，河南省耕地面积７９２６４千公顷，为
全国耕地面积第二大省。近十多年，河南省农业生

产规模逐年增长，年均增长额为２３０亿元，年均增长
速度超过了 １０％［１９］。河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

农业发展基础非常雄厚。

２．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河南省位于我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因其

大部分地区在黄河以南，故称河南。古人认为河南

地处天下之中，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河南阃域

中夏，道里辐辏”，说明河南地处全国居中的位置，

故河南又称中州。因此，自古以来，河南就是兵家必

争之地，也是古时驿道、漕运的必经之地，是商贾云

集之所。

河南省自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与山东、安徽

相连，西与陕西相接，北与河北、山西相邻，南与湖北

接壤，是我国邻省较多的省份之一。河南省自然地

理位置独特，具备了成为全国铁路、公路和航空等交

通枢纽的重要条件。

在经济地理位置上，河南省处于东部沿海发达

地区与能源丰富、土地辽阔的中西部地区的结合地，

位于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梯次推进的中间地带，具有

承东启西、均衡布局的独特作用。

３．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河南省是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大省，是中华民

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距今约１万年至４０００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中原人民创造了著名的“裴李岗文

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中国悠悠历史长

河中，先后有２０个朝代建都或迁都河南，在中国八
大古都里河南就占有４个，分别是九朝古都洛阳、七
朝古都开封、殷商古都安阳和商都郑州。作为历史

悠久的大省，河南拥有众多的文化古迹，地下文物和

馆藏文物居全国之首，洛阳龙门石窟和安阳殷墟被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之前，河南长期是国家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杰地灵，人才辈出，风流人物

灿若繁星。其中有思想家老子、庄子和韩非子，政治

家吕不韦、范仲淹，军事家司马懿、岳飞，文学家韩

愈、刘禹锡，诗人杜甫、白居易，以及科学家张衡，医

学家张仲景，画家吴道子等。他们好像一道彩虹贯

穿着中原的历史，赋予了河南绚烂的文化色彩，从而

使得河南魅力四射。

４．风景秀丽，自然景观众多
河南不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更拥有众多的自

然景观，山川秀美，风景迤逦。河南地处中州大地，

北有太行山，西有伏牛山，南有大别山，中有嵩山，境

内有１５００多条河流，横跨黄淮江海四大水系，河流
交汇之地形成了星罗棋布的自然生态。

黄河流经河南７００多公里，造就三门峡、小浪底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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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峡平湖，又经郑州流入开封，形成高出地面十多

米的“悬河奇观”。所以，黄河不仅孕育了河南博大

精深的中原文明，也孕育了河南独特秀丽的自然

风光。

目前，河南省有国家级风景区８处，省级风景区
２３处，其中洛阳龙门石窟和安阳殷墟更是世界级的
旅游胜地。除此之外，河南还有号称炎黄子孙精神

家园的黄帝故里和太昊陵，有誉满全球的少林武术

和太极功夫，有名扬天下的洛阳牡丹和开封菊花等

众多旅游资源。

　　三、基于河南独特优势的产业融合

发展新模式

　　１．基于河南雄厚的农业基础，探索农业产业重
组新模式实现农业的规模化运作

产业重组是产业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多发生

在一个产业内部的不同行业之间。随着我国农业发

展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农业技术的发展，我国农业产

业管制环境变得相对宽松，我国农业内部的产业重

组也迎来了重要契机。

所谓的农业重组，是指农业内部的种植业、养殖

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等各子产业的融合及重组。２０１５
年２月９日，我国农业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
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

意见》，明确了农村土地可以进行流转和承包，这将

使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块责任田连成一片，一并

流转和承包给种田能手和农业专家。而大块土地的

承包和经营，则可为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和运

作提供便利条件，改变农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以及

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河南省作为土地流转和承包政

策试点省份之一，应在《意见》的指导下，结合河南

省自身独特优势，探索河南省农业产业重组新模式，

实现河南省农业的机械化和规模化，创建和塑造河

南省的农业品牌。

目前，河南省一些地区已经实现了农业重组，比

如种植业的轮作套作，种植业与林业的融合，以及林

业与畜牧业的融合等。种植业的轮作套作主要表现

为同一块地每年耕种不同的粮食作物，并且这种轮

作耕种方式在河南省已经得到普遍推广。河南省通

许县的长智乡和邸阁乡都号称“西瓜之乡”，这两个

乡在种植西瓜时都是实行的套作方式，即在棉花旁

边套种西瓜，以充分利用耕地，提高耕地产出率，实

现了种植业内部的重组。通许县李寨乡种植了大片

果树，并在大片果树下面还种植了花生，饲养了小鸡

和小鸭等，从而实现了种植业与林业、林业与畜牧业

之间的融合。

随着２０１５年我国土地流转和承包政策的实施，
河南农业内部产业融合及重组也将在原来的基础上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有望实现河南种植业、林业、养

殖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等不同子产业的融合。在农

业技术和工业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农作物的反季种

植、农用工具的机械化，都将为河南农业的产业重组

和机械化规模化运作提供便利条件。因此，河南省

应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实现农业规

模化运作，建立适合人民需求的生态新农业，形成产

品价值较高的农业品牌。

２．发挥河南地处中原的优势，实现农业、工业和
服务业三大产业间的融合

河南地处中原，周边邻省较多，平原面积又较

大，注定其成为全国公路、铁路和航空的主要交通枢

纽。随着我国铁路技术的发展和郑州国际战略地位

的上升，郑州充分利用自身地理优势，建立了郑州高

铁东站，正在建设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为河南省

的产业融合奠定了基础。河南地处中部，具有连接

东西部经济发展带的独特作用，也为河南产业经济

发展创造了条件。

河南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河南物流

产业的发展。据河南省统计局统计，２０１４年，河南
省物流产业增长约 １０００亿元，比 ２０１３年增长了
１３％左右。２０１３年，河南省出台了《２０１３年河南省
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行动方案》，提出物流产业是

河南服务业的重中之重，要求依托河南公路、铁路和

航空等网状优势，建立起郑州国际物流中心和节点

体系，并抓好２００个重点物流项目，实施洛阳、商丘
等７个物流节点城市建设方案。

随着交通运输业和物流业的发展，河南的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间开始形成功能互补和延伸

的趋势，进而形成三大产业间的交叉和融合。交通

运输产业和物流产业都隶属于服务业，是服务业的

子产业。首先，铁路技术、航空技术、农业种植养殖

技术，以及工业技术的进步，使河南服务业、农业和

工业的发展具有互相补充和延伸的作用，使河南三

大产业间的融合具备了技术融合基础。其次，在技

术融合的基础上，河南三大产业相关企业之间可以

实现业务融合，表现为交通运输业、物流业与农产品

的销售进行业务融合，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业务与

机械制造业进行业务融合，而交通运输业所依赖的

交通运输工具又要由机械制造业生产和加工。最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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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河南省和国内其他

省份的市场需求会趋于融合，国内市场需求与国外

市场需求也会逐渐趋于融合。所以，在技术融合、业

务融合和市场融合的基础上，加之河南省政府对产

业融合极为重视和支持，河南省三大产业间的交叉

和融合就具备了基本前提，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

广阔的发展空间。

现阶段，河南省应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积极

发展三大产业间的融合。第一，应积极发展农业与

服务业间的融合。随着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与承包

的试运行，河南省农业将会走向规模化发展道路，河

南省的农产品、畜牧产品、渔产品等都将极大丰富。

而要积极开拓运输渠道，扩大销售，就需要将河南农

业与交通运输业融合起来，利用两种产业的优势互

补，形成农产品、畜牧产品和渔产品的生产、运输、销

售一体化。河南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及壮大，又会进

一步促进河南农产品及畜牧产品等的生产和销售，

进而促进河南农业的良性发展。第二，应积极发展

农业与工业间的融合。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国家

管制政策的放松，河南农业将迎来规模化发展机遇。

而农业的规模化发展需要大型机械设备的支持，这

就需要将河南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实现河南第一

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的融合。工业技术的进步与发

展，将会制造出更先进的农业机械等，这将进一步促

进农业的发展。第三，应积极发展服务业与工业间

的融合。河南省的铁路、公路和航空等建设和发展

需要工业机械的支持，而河南省工业的发展又离不

开服务业中餐饮业、运输业等产业的配合。因此，河

南省应抓住当前大好机遇，积极发展服务业与工业

间的融合。最后，应积极塑造产业融合新理念。河

南三大产业间的融合是产业间相互交叉的过程，因

此并不能为三大产业间的融合设定一个明显的界

限。三大产业中任一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壮大，

都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和提高，形成产业间的

交叉，进而促使经济一体化运行，故而，具备和塑造

产业融合新理念极为关键，可以进一步指导和促进

河南省产业融合的发展。

３．基于河南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的特点，实现河
南文化产业与旅游业间的融合

河南位于我国黄河流域，自西周起就成为我国

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拥有众多历史古迹和名人古迹。此外，河南自然

景观壮丽，山川秀丽，河流潺潺，也是众多游客观光

旅游的圣地。据河南省统计局统计，仅２０１３年，河

南省就接待海内外游客４．１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３８００亿元以上，比２０１２年增长１５％。可见，河南
省旅游业发展迅速，已成为经济增长点之一。故而，

河南省应积极发挥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

将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融合起来，依托自然景观，宣扬

历史文化，发展以“自然为形，文化为灵”的新型旅

游文化产业，使游客在欣赏自然风景的同时，还能增

长见识，陶冶心灵。例如，河南省巩义市站街镇南瑶

湾村的杜甫故里就是将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融合

的典范。杜甫是我国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其著名的

“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反映了诗人关

心人民疾苦、忧国忧民的思想。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４～６
日，河南省巩义市在杜甫故里举办了首届杜甫国际

诗歌节———“花开时节又逢君”，学习、宣扬杜甫的

诗歌，并祭拜杜甫这位伟大的诗人。杜甫国际诗歌

节的举办，一方面宣扬并传承了杜甫的忧国忧民精

神，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使杜甫

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南瑶湾村为众人所知，并吸引更

多的游客来此观光和旅游。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
展，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日益富裕，在满足温饱等基本

物质需求后，开始注重精神追求。故而，在新时代，

河南省应积极发挥自身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

独特优势，依托自然的秀丽景观，将河南旅游产业与

文化产业融合起来，开拓多种多样的旅游文化产业

新模式，创建河南独特的旅游文化品牌，宣传河南并

提升河南形象，进一步促进河南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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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竭的发展动力。鉴于此，特色产业集聚区需要

不断改变以往粗放型的生产、经营模式，坚持走创新

发展之路，坚持市场经济发展导向，逐渐将政府在集

聚区发展中的中介协调作用转化为市场经济导向作

用。这就要求在现有特色产业集聚区管理过程中，

坚持体制创新，逐步实现集聚发展模式。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从企业与政府两方面

着手。从企业发展层面来讲，需要不断强化集聚区

内企业自身的主体作用，弱化政府资金投入，给予企

业更多自主权，让企业能够通过自身的优势实现产

业链的完善。从政府层面讲，一方面作为特色产业

集聚发展的推动者，政府应在环境舆论造势、基础设

施完善等方面不断提供便利，推动企业实现自主创

新；另一方面，政府应发挥政策引领作用，通过在产

业集聚区内部树立“特色产业集聚区示范园”“标杆

企业”等示范典型，为集聚区内企业提供新的发展

思路，引领新的特色产业集聚格局的形成，以实现特

色产业的创新发展。

４．加强管理协调，提高集群化水平
目前，河南省特色产业发展集群化水平并不高，

究其原因，除内在创新因素不足外，最重要的还在于

目前产业集聚区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因此，在未来

发展中，在产业集聚区内部有必要建立健全管理机

制，确定管理目标，明确方向，以便更好地为企业服

务。管理机制的逐步健全，有助于提升产业集群化

水平，使得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凝聚力不断提升，这

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产业集群的综合竞争力。

在建设实施过程中，对于产业集聚区管理协调

能力的开发与完善，可以从垂直关系网络和平行关

系网络两个方面分析。在垂直关系网络中，产业集

聚发展要注意协调好产业集群供应商与营销商的关

系，采用一定的优惠政策，确保企业愿意配合，并逐

步打破企业原有定制，形成新的规模较大的供应与

营销渠道，建立大型产业链，降低成本，提升效益。

在平行关系网络中，产业集群可以尝试升级产业链，

完善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在节约企业

成本的同时，实现资源的顺畅流动，达到产业集聚协

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目的。

另外，政府在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的同时，还需要

监督管理制度的落实，依据管理细则，实现资源的重

新配置，细化不同企业管理责任，以实现资源的有效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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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产业融合问题研究
毛艳芬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网络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着社会环境和企业发展，推进了我国传统媒体、金融业、制造业等
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但在基于互联网的产业融合中，存在着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而带来的

监管问题、整合与管理问题，以及盲目跟风所导致的忽略实质只重形式等问题。鉴于此，应加强政

府引领和监管，注重资源的实质整合，避免盲目跟风，在“互联网 ＋”的热潮中保持必要的冷静和理
智，以保障基于互联网的产业融合健康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产业融合；资源整合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０

　　产业融合是伴随技术变革与扩散而出现的一种
经济现象。１９７０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
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导致一些基于工业经济时

代大规模生产分工的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或消融，并

在原有的产业边界处融合发展成新的产业形态，成

为价值的主要增长点和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源泉与

动力。这一场革命性的产业创新，首先发端于服务

业，并逐步向制造业和农业渗透扩展，引发了一场新

的产业革命，推进了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发展，并

导致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１］

纵观产业融合的发展进程，贯穿其中的主线是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环境的变化，而近些年来对

产业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互联网技术了。首先，

互联网企业发展迅猛，如阿里巴巴、百度、腾迅等互

联网企业无论是在知名度上还是在盈利性上都远超

其他传统企业；其次，互联网技术逐渐渗透到其他传

统产业，形成产业融合的变局。李克强总理在本届

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互联网 ＋”的概
念，要求制定“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以

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显然，互联网对传统企业的渗透融合已成为一个不

容忽视的事实。

本文拟结合互联网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案例，分

析“互联网＋”概念下产业融合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期对基于互联网的

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一、我国基于互联网的产业融合

现状

　　互联网于１９９５年进入我国，在之后的二十多年
中，互联网逐步在信息、社交、购物、教育、金融等方

面影响着社会大众的生活。对于企业来说，互联网

更是改变了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结构，引起产业边界

的模糊化和产业结构的复杂化，可谓产业融合发展

进程中影响最大的因子。［２］本文撷取以下三个方面

展开论述。

１．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融合
在我国，传统媒体是互联网最早对其产生影响

的产业。１９９７年，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
等强势传统媒体单位纷纷开始触网，与此同时，全新

的、以数字化方式生存的电视台———凤凰卫视亮相，

中国互联网在新媒体方向上的尝试性实践正式拉开

序幕，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杭州华数的案例。

杭州华数是中国三网融合的首批试点地区的企

业，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华数开始大规模基于有线电视
网的数据宽带网络建设；２００４年，华数将数字电视
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的互动电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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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华数首创了家庭高清点播业务；２０１０年，华
数率先开通了互联网电视和３Ｇ手机电视业务，推
动中国的新媒体产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２０１２年，华数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建设了全国第
一个媒体云平台，并与尼尔森合作成立了收视率大

数据公司；２０１４年，华数全面实施“云梯计划”，推出
了云电视、云宽带、云家庭和云城市平台。

通过互联网与电视的融合，人们可以实现电视

线上交易、电视通信、电视服务跨屏转移、电视智能

家庭等，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

网是通过渗透并改造传统媒体服务而影响人们生活

的，新的媒体服务更便捷、更丰富、更人性化。

另外一个典型案例是２０１４年百视通吸收、合并
传统媒体东方明珠，通过此次整合，作为以互联网为

支撑的新兴媒体百视通将原有业务与其大股东旗下

相关业务重构整合，打通产业链而形成了自身的互

联网媒体生态系统并完成产业布局，通过推进传统

媒体与新兴媒体间的融合，打造出了一个新型互联

网媒体集团。重组完成后的新上市公司既有文化传

媒全产业链运营优势，又可依托集团传统内容和互

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和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等新兴媒

体牌照等资源优势，业务布局全面，业务形态多样，

体现了互联网与传统媒体融合后的优势。

媒体服务于人，而如何服务，一方面取决于人的

需求，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当互

联网渗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已势不可挡时，媒体企业

必然要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负隅顽抗还

是顺应趋势是其生死存亡的抉择。而一旦允许互联

网渗入和改变，那么由互联网带动的新兴媒体必然

会形成一个个综合性的、丰富的、庞大的产业链，这

是由互联网本身的发散性、连带性和包容性决定的。

２．互联网与金融业的融合
受互联网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金融业。互

联网与金融业的融合形成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

融是指以依托于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以及搜索

引擎、ＡＰＰ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
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国内互联网金融发

展最为典型的案例即为阿里巴巴的小额信贷业务，

即阿里金融。

与传统信贷模式不同，阿里金融通过互联网数

据化运营模式，为阿里巴巴、淘宝网、天猫网等电子

商务平台上的小微企业、个人创业者提供可持续性

的、普惠制的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其所开发的新型微

贷业务的核心是数据和互联网技术。阿里金融利用

阿里巴巴Ｂ２Ｂ、淘宝、支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上客户
积累的信用数据及行为数据，引入网络数据模型和

在线视频资信调查模式，通过交叉检验技术辅以第

三方验证，以确认客户信息的真实性，将客户在电子

商务网络平台上的行为数据映射为企业和个人的信

用评价，向这些通常无法在传统金融渠道获得贷款

的弱势群体批量发放“金额小、期限短、随借随还”

的小额贷款。同时，阿里金融微贷技术也极为重视

网络，其中，小微企业大量数据的运算即依赖互联网

的云计算技术，这样不仅保证了其安全、高效，也降

低了其运营成本。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６日，中州证券与锐旗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重点在综合金融方

面展开合作，具体集中在两大领域，即大经纪业务和

以直投业务为先导的“五位一体”产业链。双方意

欲在互联网大数据和 Ｐ２Ｐ、众筹等当前互联网金融
发展的热点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如利用大数据，运用

数据分析，对客户的行为数据、交易数据等进行征信

测算，可为融资服务提供合理的授信额度参考，并以

此为基础加快发展 Ｐ２Ｐ网贷、股权众筹等新兴互联
网金融业务。

可以看出，互联网与金融业的融合代表了金融

业发展的新方向，并为一直以来的小微企业融资难

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方向和途径。互联网金融以其覆

盖面深而广、服务方式方便快捷、金融工具创新等特

点受到企业和个人的欢迎，政府有关部门也对互联

网金融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支持其在未来的发展。

３．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
持续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给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带

来了重大障碍，而互联网却帮助一些制造业企业实

现了新的突破。

２０１０年成立的小米公司，其主打产品小米手机
的互联网开发模式就是通过互联网与用户间的深入

互动，促进其产品研发。小米研发人员根据微博、微

信、论坛渠道汇集的网友需求对产品进行改进，这样

一方面可以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节约

企业生产成本，小米也因此被视为“无制造”的中国

制造业企业的成功典范。

互联网对制造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利用互联网

一方面可以及时并全面地获取用户需求，实现以需定

产，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库存，增加产品的竞争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可以为企业寻求并锁定

目标客户，在促进产品销售中发挥强大作用。互联网

与制造业的融合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更新生产模式、销

售模式、售后服务模式，甚至是管理模式的目的，从而

使企业突破原有的障碍，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

　　二、我国基于互联网的产业融合存

在的问题

　　由互联网渗透融合而形成的新型产业作为一种

·５９·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５年

新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诸多的问题。

１．由互联网的虚拟性而带来的监管问题
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使得制造业改变了传统

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可通过网络

直接沟通，减少了中间环节，从而使企业能做到依需

定产，甚至是个性化定制，降低了库存，减少了生产

成本和销售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通过互联网平

台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资讯，实现最优的采购目的，

同时可以享受更好的售后服务。但是，互联网本身

的虚拟性质使得依附于其的交易难以监管，从而可

能导致出现虚假交易等问题。

成立于２００９年的中钢网隶属于北京中钢网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是集钢铁电子交易、银行在线支

付、钢材行情资讯、现货资源搜索、终端采购招标、网

络信息技术、电子商务服务为一体的钢铁互联网企

业。中钢网“互联网 ＋钢铁产业”作为一种新型业
态，重点在于改变了钢铁传统的现货销售模式，而代

之以互联网来沟通买卖双方，以促进销售。２０１４年
年底，中钢网新三板挂牌获批。公司２０１４年年报显
示，公司营业收入为 ４．５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７倍。
对于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中钢网表示，主要是由于

公司新的现货商城交易网站的上线运营，钢材的集

采业务大幅增加所致。但是《中国经营报》记者调

查发现，中钢网的平台交易量存在虚增交易，即通过

过账、买单或关联交易来增加平台交易量，从而吸引

更多投资资金。［３］

显然，互联网本身的虚拟性导致通过人为操作

增加网络数据成为可能，因此而虚增的交易更具隐

蔽性，如果疏于监管就可能导致企业业绩不实、欺骗

投资者等不良后果。

２．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中的整合与管理问题
现实中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常通过企业并

购的方式来实现，而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有各自

不同的特性或文化。互联网企业往往代表着新锐进

取，而传统企业通常与稳健务实相联系，两种特性之

间存在一定的冲突，若整合不力就有可能影响融合

大局。另外，不同产业融合带来的企业管理上的挑

战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与此相关的一个著名

案例，就是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并购融合的失败

案例。［４］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０日，互联网公司美国在线宣布
以１８１０亿美元收购老牌传媒帝国时代华纳，成立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这是美国乃至世界历史
上最大的一宗并购案，两公司所有形式的媒体都被

整合到一个媒体公司之中。然而，到了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９日，时代华纳公司宣布剥离旗下子公司美国在
线。分拆后，美国在线将成为一家独立上市的互联

网公司，专注于发展广告业务；时代华纳则专注于内

容业务。两者融合失败的原因固然有内外诸多的因

素，但其中不容忽视的是文化整合与管理方面的问

题。时代华纳作为传统媒体企业，在其长期发展过

程中，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有准确把握市场需

求的能力，善于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不断推出新产

品。美国在线则是一个年轻的互联网公司，其企业

文化是以用户接入服务为导向，以快速抢占市场为

首要目标，操作灵活，决策迅速。合并后，集团管理

层缺乏跨行业管理与整合的经验，双方一直存在着

隔阂与冲突。据市场研究公司 Ｇａｒｔｎｅｒ分析师雷巴
尔德斯回忆，合并之后，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双方的

管理层一直都争执得很厉害，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

模式几乎从来没有很好地合作过。显然，这种冲突

与整合的不力是并购融合失败的重要原因。

３．盲目跟风融合，只重形式，忽略实质
“互联网＋”的概念已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行业

发展关键词，尤其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推

动“互联网＋”计划之后，各行各业，从零售、物流到
房产、汽车、旅游，再到教育、医疗和金融，无不争相

努力要搭上“互联网 ＋”的班车。及时响应政府号
召和顺应潮流固然可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但盲目跟风必然会导致形式上的融合，而

忽略了实质上的业务融合和整合，从而把企业带入

混乱甚至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境地。如在美国华纳

与时代在线的并购案例中，最初合并时双方曾为互

联网用户描述了一个美好的前景：电脑、电视、音乐、

杂志，以及电影等媒体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为用户

共享。但实际上，合并后的公司在业务方面仍基本

上表现为合并前的分割状态，极少有互相渗透的业

务。由于受到网络带宽、传输等技术方面的限制，美

国在线即使有了像时代华纳这样强大的内容资源也

难以将其转化为高额的收入。时代华纳的内容也没

有通过美国在线的网络服务出售给消费者，建立起

成功的赢利模式。最终的结局是双方合并之初未预

料到的。

　　三、我国基于互联网的产业融合的

发展对策

　　互联网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普遍的、深远的，三
大产业无一不受到互联网或多或少的影响。互联网

所引起的企业变革，无论是对制造业还是对金融服

务业都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忽视了互联网的影

响，企业就会在生存和发展的激烈竞争中滞后甚至

灭亡。而快速的融合发展又会相应地产生诸多的问

题。因此在产业融合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

部门，都要保持警醒，采取正确的对策。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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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加强政府引领和监管，及时整合原有监管
机构

在面对产业融合的大趋势时，政府部门有必要

在各个层面引领企业提高认识，并在制定政策时给

予一定的引导和帮助，使处在产业链底端的企业也

能及时认清形势，而不至于做井底之蛙，固步自封。

政府的引领可以帮助企业看到经济大局，使产业融

合的脚步更顺利、更成功。

同时，互联网的虚拟性和泛在化，使得政府对企

业的行政和业务监管增加了难度，政府部门对此要

有事先的预见，在产业融合之际，要相应地做出监管

的融合和调整，以适应环境和监管对象的变化，增强

监管的有效性。产业融合的结果不仅是企业之间的

融合，而且也必然会带来相应的行政监管功能的融

合。比如国外三网融合带来了政府监管的变化，从

英美两国来看，它们的监管模式变革体现了两大趋

势：一是从分业监管转向统一监管，二是从机构监管

转向功能监管。也就是说，当产业融合之后，政府的

行政监管也要随之变革，必要时行政监管也要进行

融合，我国当前对电影电视行业和互联网的监管就

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２．注重资源的实质整合，避免形式上的简单
结合

互联网与传统企业的融合，意味着出现了一种

全新的生产、管理或服务模式，意味着会创造出不仅

限于流量的更高价值的产业形态。［５］如互联网与制

造业的融合并不是把互联网与制造业简单相加，而

是要发挥乘法的效果，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

动互联网等互联网新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优化

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投资方式、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

等，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的活力。要避免只做形式

上的简单结合，企业领导者必须具备战略思维和发

展眼光，具有高屋建瓴的水准和能力，在企业面对变

局时能够从战略角度为企业掌舵。同时企业要注重

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因为产业之间的融合和整合需

要既懂网络技术又精通企业业务的优秀人才，企业

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才的储备。要想做到成功的

“互联网＋”，实现产业的实质性融合而非形式上的
结合，既需要具备战略眼光和水准的领导者的正确

引领和管理，也需要有真才实干的优秀人才的实际

操作。

３．在“互联网 ＋”的热潮中保持必要的冷静和
理智，避免盲目跟风

融合并不意味着不考虑市场细分，并不是所有

的产业和企业都要互联网化，相反在市场竞争越发

激烈、客户需求更加细化的时候，越要充分考虑受众

需求，该细分的要细分，避免盲目跟风而导致将来丢

失市场。因此，即使在政府号召推行“互联网 ＋”的
热潮中，企业仍要保持冷静，把握好本企业的行业本

质，不搞不必要和形式化的“互联网 ＋”。事实上值
得深思的是，美国经历了前些年的“互联网 ＋”之
后，已经迎来了一个“新硬件时代”，即以美国强大

的软件技术、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由极客和

创客为主要参与群体，以硬件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新

产业形态，无人驾驶汽车、３Ｄ打印机、可穿戴设备
等，即是新硬件时代的产物。［６］当然，不同的是，我

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来到了“互联网 ＋”的时代，我们
要保持自己前进的步伐，但这决不意味着要求实现

全民“互联网＋”。因此企业要把握行业本质，以战
略眼光看待与互联网的融合，唯如此，才能保证企业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既不至于落后挨打，也不至于

由盲目融合而失去原来的领地。

　　四、结语

产业融合既是经济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变化而

导致的产业调整现象，也是产业发展在某一个阶段

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当前互联网深刻影响经济社会

及企业发展的时代，作为置身于其中的企业，要能够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去认识问题，把握趋势；

面对新生事物，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和了解，既不固守

陈规，又不失去冷静，从而掌握企业发展的主动权。

从政府方面来说，应为企业制定良好的金融政策，提

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应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通过政

策引导和环境构建，来发展符合新技术特征的融合

型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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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融资对足球俱乐部战绩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欧洲职业俱乐部为例

陈皓１，安曼２，于兹志１

（１．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对欧洲上市足球俱乐部的赛事战绩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上市融资并不会对职
业足球俱乐部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上市后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在一段时间内的战绩并不比未上市

的俱乐部更出色；只有低级别联赛的小型俱乐部才会从上市中获得明显收益，而顶级联赛的豪门俱

乐部则从中收益甚微。相比于欧洲而言，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起步较晚，与欧洲低级别联赛情况接

近，所以中超球队应积极寻求上市融资，通过扩大资本投入来提升俱乐部的竞技水平，从而带动商

业收入的增长，尽快走上健康良性发展之路。

［关键词］职业足球俱乐部；上市融资；商业收入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５；Ｇ８４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１

　　上市融资是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的有效途径，企业上市后，可通过向社会各界公开募

集资金，吸纳各类投资者，从而以最低的成本融得再

生产所需资金。目前大多数企业都把上市作为一项

重要的长远发展目标，但对于足球俱乐部这种特殊

的企业而言，上市似乎并非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许

多豪门俱乐部都选择了放弃上市。追溯历史，世界

上第一家公开募股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是英格兰的托

特纳姆热刺，其于１９８３年上市。１９９０年代出现了
一波足球俱乐部上市的热潮，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的７年
间，英格兰先后有１７家足球俱乐部成功上市，通过
这一渠道获得了效益和战绩的双丰收。

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衡量其业绩的指标多

与其经营活动相关，如每股收益、收益增长率、固定

投资增长率等。而足球俱乐部的经营业绩主要通过

球迷人数、商业收入、社会影响力等指标来衡量，影

响这些指标的决定性因素则是俱乐部的赛事成绩。

本文拟通过对足球俱乐部运营与比赛战绩的关系分

析，考察上市融资是否会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战绩

起到促进作用。

　　一、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特征

本文选取道琼斯ＳＴＯＸＸ指数足球板块的２７家
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作为研究样本。由于有５家俱
乐部上市前的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最终的研究样本

确定为１０个国家的２２家俱乐部。该样本中最早上
市的俱乐部为１９９４年４月１日上市的英国南安普
顿俱乐部，最晚上市的俱乐部为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上
市的葡萄牙本菲卡俱乐部。

在比赛成绩指标方面，本文选取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各家俱乐部的场均联赛积分和欧足联积分排名作为

衡量指标，得到一个由 ２２个截面观测值（俱乐部
间）和１９个时间序列观测值构成的面板数据。

受制于有限的样本容量，笔者着重对俱乐部的比

赛表现进行分析。本文分别选取场均联赛积分（场均

积分指赛季场均获得的积分，职业足球联赛积分规

则：胜一场积３分，平一场积１分，负一场积０分）和
欧足联积分排名（欧足联对欧洲各国家队和俱乐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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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名的依据）作为衡量国内联赛成绩和国际比赛成

绩的指标。这两项指标都是标准指标，对样本中的各

家俱乐部均适用。国内比赛数据来自于ＲＳＳＳＦ，国际
比赛数据来自于欧足联官方网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样本俱乐部的场均联赛积分与
上市俱乐部数量之间的关系见图１。图１中实线折
线反映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样本俱乐部每年的国内联赛
场均积分，虚线折线反映同一时期对应的上市俱乐

部数量。由图１可知，上市俱乐部在考察期间的场
均联赛积分基本保持稳定，国内联赛场均积分并未

受到上市俱乐部数量增加的显著影响。从长期来

看，上市融资并不能提升俱乐部的战绩（即增加胜

率）。但图１并不能说明在特定条件下或特定的时
间内（如一两个赛季之内）上市对俱乐部的表现是

否会带来积极影响。稍后我们会对这种影响进行计

量分析。

图１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国内联赛场均积分与
上市俱乐部数量之间的关系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样本俱乐部国际比赛表现与上
市俱乐部数量之间的关系见图２。图２中实线折线
反映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样本俱乐部每年的国际比赛表
现，虚线折线反映同一时期对应的上市足球俱乐部

数量。其中国际比赛表现是以各俱乐部的欧足联积

分排名来衡量的。由于欧足联于１９９９年改变了积
分排名计算方法，当年的数据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结

构性断裂。为了排除这一因素对我们分析结果的影

响，在分析时把考察期分割成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和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两个子考察期来分别考量。１９９０—
１９９８年样本俱乐部的平均欧足联积分从０．４０提升
至０７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样本俱乐部的平均欧足联积
分从６４７提升至７．６２。由此我们认为，在这两个
子考察期内，样本俱乐部的国际比赛表现与上市俱

乐部数量之间仅存在微弱的正相关。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足球版指数（ＳＴＯＸＸ）与上市俱
乐部数量之间的关系见图３。图３中实线折线反映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足球版指数变化情况，虚线折线反映
同一时期对应的上市俱乐部数量。从图３中可以看
出，上市俱乐部数量与市值加权平均股价非正相关。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期间，ＳＴＯＸＸ足球版指数呈增长势
头，由起始时点的６１增长到３５０，而后又跌至２００８
年的１２５。把这两段时间的变化情况结合起来可以
发现，随着上市俱乐部数量的增多，ＳＴＯＸＸ平均指
数先上涨后下跌，故二者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国际比赛表现与
上市俱乐部数量之间的关系

图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足球版指数（ＳＴＯＸＸ）与
上市俱乐部数量之间的关系

如果上市决策可以通过提升俱乐部成绩带来

潜在的利润增长，那么俱乐部股价就应当相应上

涨。然而事实是，虽然在考察期内足球版指数出

现了上涨，但若把其与同一时期欧洲主板市场指

数变化进行对比则会发现，足球概念股的上涨势

头明显较弱。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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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本假设与模型建立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职业足球俱乐部可以从上

市融资中获益。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笔者再提出３个由基本假
设衍生出的更为具体的假设———

假设１：俱乐部上市后的国内联赛成绩优于上
市前。

假设２：俱乐部上市后的国际比赛成绩优于上
市前。

假设３：俱乐部股价可以充分反映其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国内联赛和国际比赛表现。

假设１着重于俱乐部上市前后国内联赛表现的
差异，假设２着重于俱乐部上市前后国际比赛表现
的差异，假设３着重分析上市后的股价变动是否能
如实地反映俱乐部在过去和现在的比赛成绩变化，

并准确地预测俱乐部未来的赛场表现。

依据上述３个假设，首先构建如下对应的回归
模型：

ｐｅｒｆｉｔ＝ａｉ＋ｂＩＰＯ＿Ｄｉｔ＋ｃＸｉｔ＋ｅｉｔ ①
其中，因变量 ｐｅｒｆ表示俱乐部场均联赛积分，ｉ

代表俱乐部，ｔ代表时间；自变量 ＩＰＯ＿Ｄ是虚拟变

量，它的取值为１或０，分别表示该俱乐部在时点 ｔ
已上市或未上市；Ｘ是一个由控制变量组成的矩阵；
ｅ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变量ａ、ｂ、ｃ为参数
项，其中ａ随俱乐部变化，另外两项为常数。

需要说明的是，因变量 ｐｅｒｆ既是一个衡量俱乐
部国内联赛的指标（场均积分；适用于假设１），也是
一个衡量国际比赛的指标（欧足联积分；适用于假

设２）。Ｘ中的控制变量包括样本俱乐部所在联赛
的规模大小（英格兰、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法国的

职业联赛被认为是大型联赛，其他国家的职业联赛

为小型联赛），以控制不同等级联赛的竞争环境和

市场大小对结果造成的影响。样本俱乐部所在联赛

的级别也同样在控制变量的范围中。俱乐部层面的

差异（如俱乐部规模）并不在单独考察之列，但通过

面板数据的使用可以间接得到反映。

事实上，俱乐部所在的联赛级别这一因素应得

到充分注意。因为如果俱乐部降级到低级别联赛，

随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不能说明比上个赛季的

成绩更佳。因为升降级这一因素可能会导致结果出

现偏差。但由于在我们的样本中未出现某家俱乐部

在上市后的第一个赛季内出现降级的情况（见表

１），故升降级因素在本研究中未被考虑在内。不过

表１　上市俱乐部名称及日期一览表
俱乐部名称 所属国家（地区） 位于低级别联赛的时间 上市日期　　
南安普顿 英格兰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日
普雷斯顿 英格兰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１９９５年９月１日
凯尔特人 苏格兰 无 １９９５年９月１日
伯明翰 英格兰 １９９６—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１９９７年４月１日
哥本哈根 丹麦 无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日
阿贾克斯 荷兰 无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
波尔图 葡萄牙 无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

里斯本竞技 葡萄牙 无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日
拉齐奥 意大利 无 １９９８年７月６日
奥尔堡 丹麦 无 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４日
罗马 意大利 无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２日

多特蒙德 德国 无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０日
沃特福德 英格兰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２００１—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日
尤文图斯 意大利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９日
贝西克塔斯 土耳其 无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９日
加拉塔萨雷 土耳其 无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９日
费内巴切 土耳其 无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７日
奥胡斯 丹麦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日

特拉布宗体育 土耳其 无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５日
ＡＩＫ索尔纳 瑞典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
里昂 法国 无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日
本菲卡 葡萄牙 无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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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也可能与俱乐部所有者的理性

行为模式有关，因为俱乐部所有者为了筹集到更大

规模的资金，不太可能在俱乐部战绩不佳的时候使

其上市，通常会选择在俱乐部成绩良好之时上市。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由于本研究中并未将其他

非上市俱乐部考虑在内，故①式中的因变量所考量
的上市俱乐部的表现不能反映该俱乐部的排名情

况，因此得出的关于俱乐部成绩好坏的评价存在局

限性。

为验证假设３，即上市俱乐部股价能否准确地
反映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成绩表现，我们构建了如

下回归模型：

Ｒｉｔ＝ａｉ＋ｂＲＭｔ＋ｃΔｐｅｒｆｉｔ＋ｄＸｉｔ＋ｅｉｔ ②
因变量Ｒ表示任意年份一家上市俱乐部的股

价回报率，ｉ代表俱乐部，ｔ代表时间；自变量 ＲＭ是
由样本内２２家俱乐部的年回报率加权平均得到的
市场回报率，反映足球概念股的股价变动情况；ｐｅｒｆ
是一个３×１的矩阵，其包含过去、现在、将来３个时
期的俱乐部表现；矩阵 Ｘ中的控制变量与式①中的
相同。

　　三、模型检验及结果

表２给出的是关于俱乐部首次公开募股前后的
国内联赛表现与上市之间关系的系数估计、标准差

（圆括号内）以及ｔ统计量的回归结果，用以衡量俱
乐部上市行为对其国内联赛成绩表现的影响。

对应的回归模型为：

ｐｅｒｆｉｔ＝ａｉ＋ｂＩＰＯ＿Ｄｉｔ＋ｃＸｉｔ＋ｅｉｔ
设定１反映的是俱乐部上市前后国内联赛表现

的变化情况。ＩＰＯ的系数估计值是０．０３２４，这说明
上市后的场均积分要略高于上市前。但是，这一数

值无论从统计学上来讲还是从足球领域来看都不够

显著，也就是说，俱乐部上市后的成绩提高并不明

显。具体而言，０．０３２４的场均积分增加意味着俱乐
部从原先的场均获得 １．７７８分（表外）增加到了
１８１０分，这大概相当于一个赛季内把某一场输掉
的比赛提高到一场平局（按每赛季３０～４０场联赛计
算）。

设定２在基础模型之上加入了一个虚拟变量来
专门衡量顶级联赛球队的成绩变化情况（如英超或

德甲球队）。ＩＰＯ的系数估计值－０．２２０６是由两项
系数估计值的加和求出的，这说明顶级联赛球队上

市后的成绩比上市前有所下降。而 ＩＰＯ虚拟变量
的系数估计值为０．２２６０（正值），说明低级别联赛
的球队上市后的表现明显好于上市前，因此上市对

于低级别联赛球队成绩的提高有明显帮助。设定３
则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

设定４添加了一个大型联赛 ＩＰＯ随机变量，用
以统一衡量５个大型联赛球队的情况。结果表明大
型联赛的俱乐部在上市后会取得更好的成绩。结合

前３个设定来看，大型联赛中众多低级别小球队通
过上市获得的成绩上的提高最为明显，而一些小型

联赛（如丹麦、葡萄牙、土耳其职业联赛）的球队则

受益不那么明显。

表２　俱乐部上市前后的国内联赛表现比较
考察对象 设定１ 设定２ 设定３ 设定４ 设定５ 设定６
ＩＰＯ＿Ｄ ０．０３２４ ０．２２６０ ０．２６１２ －０．０６８６ ０．０４１５ ０．３６６１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８２９８ （０．１８８０）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３９０） （０．１９３０）
０．８８ ２．７２ １．３９ －１．３２ １．０６ １．９０

－０．２２０６ －０．２５６０ －０．３５７３

顶级联赛上市球队 ０．０８４９ （０．１８９３） （０．１９３６）
－２．６０ －１．３５ －１．８５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６８６
次级联赛上市球队 （０．１７４２） （０．１７４０）

－０．２１ －０．３９
０．２００７ ＃

大型联赛上市球队 （０．０７３０）
２．７５

０．０８７２ ０．１０１２

ｐｅｒｆ（ｔ－１）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５６４）
１．５３ １．７９

　　注：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由于多重共线性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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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５和设定６则说明俱乐部的表现具有延续
性，当我们将俱乐部表现的延后性考虑在内后，系数

的估计值就仅发生量变而不发生质变了（正负不发

生改变）。

由于欧足联在１９９９年进行了积分排名计算方
法的调整，故我们将样本数据分成１９９９年以前和
１９９９年以后两部分分别进行回归。表 ３－１、表
３－２分别给出的是１９９９年以前和１９９９年以后关
于俱乐部首次公开募股前后的国际比赛表现与上市

之间关系的系数估计、标准差（圆括号内）以及 ｔ统
计量的回归结果，用以衡量俱乐部上市行为对其国

际比赛成绩表现的影响。我们使用样本俱乐部的欧

足联积分排名作为其国际比赛成绩好坏的衡量

指标。

对应的回归模型为：

ｐｅｒｆｉｔ（ＵＥＦＡ）＝ａｉ＋ｂＩＰＯ＿Ｄｉｔ＋ｃＸｉｔ＋ｅｉｔ
表３－１中的设定１反映国际比赛表现的变化。

由系数估计值可知，上市对俱乐部的国际比赛成绩

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设定２和设定３分别以顶级
联赛和次级别联赛作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是：对

于这两个级别联赛的俱乐部而言，上市都会对其国

际比赛表现起到正面作用。由设定４的结果可以看

表３－１　俱乐部上市前后的国际比赛表现比较（１９９９年之前的面板数据）
考察对象 设定１ 设定２ 设定３ 设定４ 设定５ 设定６
ＩＰＯ＿Ｄ ０．２１８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５７２ ０．１６３０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９５３） （０．１７１１） （０．２３２５） （０．５７５１） （０．０４５１） （０．２８７８）
２．３０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６３ ０．１３

０．３１７６ ０．３７３３ －０．００８７
顶级联赛上市球队 （０．２０５５） （０．２５９０） （０．１２１８）

１．５５ １．４４ －０．０７
０．１２２８ ０．１１００

次级联赛上市球队 （０．３４５２） （０．１５８０）
０．３６ ０．７０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２０１
顶级联赛上市球队 （０．５８３３） （０．２８７３）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６７７９ ０．６８３１

ｐｅｒｆ（ｔ－１）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４７３）
１４．７６ １４．４３

表３－２　俱乐部上市前后的国际比赛表现比较（１９９９年之后的面板数据）
考察对象 设定１ 设定２ 设定３ 设定４ 设定５ 设定６
ＩＰＯ＿Ｄ ０．０９２７ ０．１４１５ －０．３５４０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９４１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６１９） （０．１４１３）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９０３）
２．５６ ２．２９ －２．５１ ０．７９ ０．８９ －１．０４

－０．０５６２ ０．４３９３ ０．１０１０
顶级联赛上市球队 （０．０５７７） （０．１３９６） （０．０８７１）

－０．９７ ３．１５ １．１６
０．４９５５ ０．１１５３

次级联赛上市球队 （０．１２８０） （０．０８０４）
３．８７ １．４３

０．１４６３ ０．０３１９
顶级联赛上市球队 （０．０７３９） （０．０４４６）

１．９８ ０．７１
０．７８５９ ０．７６５４

ｐｅｒｆ（ｔ－１）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４２３）
１９．４６ １８．１０

　　注：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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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型联赛的俱乐部可以从上市中获益。设定５和
设定６的意图是研究俱乐部成绩保持的持久性。从
结果可以看出，在设定２—设定６中，除了衡量俱乐
部比赛表现延续性的变量之外，其他变量的系数均

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上市对于俱乐部国际比赛成

绩的影响比国内联赛更具延续性。

表３－２中的系数估计值与表３－１存在差异，
虽然从结论上来说，两个面板数据所得到的结论基

本一致，但要更加显著。其结果基本与国内部分的

类似，唯一的差别在于，根据表３－１的结果我们认
为，不论顶级联赛还是次级别联赛的俱乐部都会在

上市后取得更好的国际比赛成绩。具体而言，顶级

联赛的球队场均积分可以增加０．０９分，而次级联赛
的球队场均可多拿０．１４分。

表４给出的是关于俱乐部股价是否受其国内联
赛及国际比赛表现影响的系数估计、标准差（圆括

号内）以及ｔ统计量的回归结果，用以衡量俱乐部的
国内和国际比赛成绩对其股价走势的影响。此处我

们将俱乐部现在的表现定义为所处赛季的成绩即

ｐｅｒｆ（ｔ），Δｐｅｒｆ（ｔ）表示本赛季比上赛季成绩的提升（下
降）。

对应的回归模型为：

Ｒｉｔ＝ａｉ＋ｂＲＭｔ＋ｃΔｐｅｒｆｉｔ＋ｄＸｉｔ＋ｅｉｔ
设定１反映的是对ＳＴＯＸＸ足球版指数的市场回

报率ＲＭ的系数估计。从回归结果可知，其系数为正
值且高度显著（ｂｅｔａ值为 ０．３８９６，且 ｔ统计量为
７８９，大于１％显著性水平（双侧）上的临界值２５８）。

设定２和设定３是对设定１的进一步补充，目
的是考察国内和国际比赛成绩分别对俱乐部股价产

生的影响。其中设定２是对当前国内联赛表现的考
量，设定３是针对当前的国际比赛。其结果（显著
正相关）可以说明，上市俱乐部股价的走势会分别

受到这两方面战绩的影响。

设定４和设定５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来衡量俱乐
部成绩对股价的影响，包括过去战绩、现在战绩和未

来战绩三个层面，其中设定４是从国内联赛的角度
进行考察的，设定５是从国际比赛的角度进行考察
的。从国内联赛来看，过去国内联赛战绩与股价呈

负相关，现在和未来国内比赛战绩与股价呈正相关，

但这３个相关关系都不显著；从国际联赛来看，３个
都呈正相关，且现在国际比赛成绩与股价具有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系数为０．０１２４，ｔ统计量为３．１３，大

表４　股价波动与俱乐部表现的对应关系
考察对象 设定１ 设定２ 设定３ 设定４ 设定５ 设定６

０．３８９６ ０．３４２２ ０．３６８４ ０．３６５２ ０．３５４７ ０．３３４３

ＲＭ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６４０ （０．０４９２） （０．０７３３）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７４４）
７．８９ ５．３５ ７．４８ ４．９８ ６．８６ ４．４９

国

内

比

赛

－０．１１５３ －０．１９６２

Δｐｅｒｆ（ｔ－１）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８１６）
－１．４４ －２．４０

０．１３２６ ０．１１７９ －０．０４２３
Δｐｅｒｆ（ｔ）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８９８）

２．３４ １．３４ ０．４７
０．０７３６ ０．０４４６

Δｐｅｒｆ（ｔ＋１） （０．０７５８） （０．０７６０）
０．９７ ０．５９

国

际

比

赛

０．０１００４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８
Δｐｅｒｆ（ｔ－１）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８）

３．１０ ０．８８ ０．７８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１４８

Δｐｅｒｆ（ｔ）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７）
３．１３ ３．１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０

Δｐｅｒｆ（ｔ＋１）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４４）
０．６０ ０．２１

　　注：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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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显著性水平（双侧）上的临界值２．５８）。
最后，设定６将国内联赛和国际比赛成绩包含在

了同一个模型内，结果发现，过去国内联赛战绩与当

前俱乐部股价呈显著负相关，当前国际比赛战绩与俱

乐部股价呈显著正相关，除此之外其他统计量之间的

关系都不具有显著性。这种对国际比赛战绩反应的

迅速性和对国内联赛战绩的滞后性或许可以反映一

个事实，即只有在本赛季的国内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才有资格参加下赛季的欧洲冠军联赛。因此，市场或

许是将国内联赛战绩视为衡量俱乐部表现的核心指

标，而国际比赛的成功只是一份附加红利。

另外，由于１９９９年欧足联更改积分排名积分计
算方法造成数据结构性断裂，我们把数据分成两个子

样本来看会发现：１９９９年之前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
与整体有较大差异，并且不够显著；而１９９９年之后的
子样本与整体结果除了ＲＭ的系数估计值略有差异
之外，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来看都非常接近（１９９９
年之后的子样本的ｂ值是０．５，整体的ｂ值是０．３５）。

以上实证分析结果说明：（１）职业足球俱乐部
通常不会从上市行为中明显获益；（２）首次公开募
股只能对低级别联赛小球会的国内联赛成绩起到促

进作用；（３）上市融资对于所有俱乐部的国际比赛
成绩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大型联赛俱乐部

的作用更加明显；（４）上市俱乐部股价与其当前赛
季的国际比赛成绩呈正相关，与过去国内联赛战绩

呈负相关，当前股价与未来预期战绩不相关。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足球俱乐部首次公开募股对俱乐部

成绩表现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俱乐部上

市后的国内联赛成绩并没有出现明显提高，只有大

型联赛中的低级别球队的国内联赛成绩会不断提

高，而大多数俱乐部的国际比赛成绩会在上市后出

现提高。除此之外，上市俱乐部的股价波动主要受

其上赛季国内联赛成绩以及本赛季国际比赛成绩的

影响。

１９９０年代，Ｂｅｒｒｅｔｔ等［１］曾在论述中提出，市场

定价方法对于体育俱乐部并不适用，因为体育俱乐

部可以产生正外部性，这无法被直接衡量。事实上，

从本文得出的结论（足球俱乐部大多不会从上市行

为中明显获益；上市俱乐部股价不能完全反映及预

测其战绩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出，上市对足球俱乐

部这一特殊形式的企业发展所能起的积极作用是有

限的。

相比于欧洲而言，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起步较

晚，目前虽处在上升期但市场总体规模仍较小

（２０１４年英超联赛总收入为４９亿美元，而同年中超
联赛总收入仅为２０亿人民币），但是考虑到亚洲足
球整体发展水平有限，我国的职业联赛目前在亚洲

排名前列，可以算作大型联赛。另外，由于竞赛水平

有限，目前我国的顶级联赛的竞技水平、竞争激烈程

度也都与欧洲低级别联赛更接近。故“大型联赛的

低级别球队会从上市中获益”这条结论应该对中国

联赛适用。另外，近几年来中超豪门球队随着其整

体实力的提升，越发看中在亚冠联赛（国际比赛）中

的表现，都在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中超球队应积

极寻求上市融资，通过扩大资本投入来提升俱乐部

的竞技水平，从而带动商业收入的增加，尽快走上健

康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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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作用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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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金流量表可为企业价值评估提供基础数据、间接参考和现金流，可为准确判定企业生
命周期提供依据，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主观性强；从现金流量表中获取的数据需要调整；特殊

行业和某些企业的周期性不适用现金流折现法等。为克服其局限性，对企业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估，

可以结合财务杠杆分析企业的价值，结合净现值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对于不适合使用折现法的上

市公司可以使用ＰＥＧ指标对其进行价值评估，还可以通过财务指标进行企业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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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为了规范企业价值评估业务，中
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了《企业价值评估意见（试

行）》，对企业价值评估进行了明确的定义：“企业价

值评估是指注册资产评估师对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

下企业整体价值、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或部分权益价

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的行为和过程。”

此定义使两个问题变得更加明确：一是明确了企业

价值评估的层次，根据企业价值评估结果，可以将企

业价值评估分成企业整体价值、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和部分权益价值三个不同的层次；二是强调了企业

价值评估是一个行为过程，不仅要重视评估结果，而

且要重视评估过程所提供的信息之功能。针对第二

个问题我国学者基于现金流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运

用提出了一系列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场法、成本

法、期权定价法。现金对任何一家企业都是具有决

定性作用的，本文拟通过对现金流量表的分析来探

讨其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作用和局限性。

　　一、现金流量表在企业价值评估中

的作用

　　从现金流量表所反映的内容，结合价值评估的
方法和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现金流量表对企业价值

评估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是为企业价值评估提供基础数据。企业的现

金流量表提供了大量的经营性现金流、投资性现金

流和筹资性现金流等数据，这些数据对于进行企业

价值评估十分重要。如在企业价值评估中，每股经

营现金流指标比每股收益更能真实反映出每股的真

实收益，是投资者更加关心的指标，也是企业价值评

估中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如果采用贴现现金流量

法，那么其计算的数据就会大部分来自现金流量特

别是自由现金流的计算，这更能体现出现金流量的

基础性作用。

二是为准确判定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提供依据。

判断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重要依据就是企业的现金

流。一般可以根据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投资性现金

流和筹资性现金流的变动状况，确定企业所处的生

命周期阶段，从而确定企业价值评估的期间和价值

评估的方法。

三是为企业价值评估提供间接参考。现金流量

表中与经营有关的数据指标有现金销售比率、资本

准备购买率等，与盈利有关的数据指标有盈利现金

比率、现金流量净利率等，与资本有关的数据指标有

每股经营现金流等。这些数据指标可以为企业的价

值评估提供间接参考。

四是为价值评估提供现金流。净利润不能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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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真实收益，因为企业存在赊销、赊购等情况，

而且净利润反映的并不是股东可以获得的真正价

值。企业价值最终是由其现金流决定的，用现金流

评估企业价值有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且净现金

流量更可靠，不易被操纵。

　　二、现金流量表在企业价值评估中

的局限性

　　现金流量表虽在企业价值评估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如下。

１．主观性强
现金流的预测误差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的评估结

果。对一些连年亏损、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清

算破产的公司，预计现金流量会非常困难。对那些

现金流存在周期性波动的公司，要准确预测行业衰

退和复苏的时点，更是困难。所以，现金流预测的必

要条件是企业具有持续经营能力。不同的评估者由

于判断不同，评估结果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

２．从现金流量表中获取的数据需要调整
企业利用正常营业活动产生的利润来计算企业

实体现金流量，如果非经营性收益大到一定的程度，

则必须进行调整，额外计算非营业价值。税法规定

企业对于不同的应税所得应有不同的税率，还有各

种税收优惠和不可扣除项目。所以用统一的或法定

的所得税税率计算企业的税后所得是不准确的，若

要做到准确，应以所得税调整后的方法计算出的实

际应交付的所得税为准。

３．特殊行业不适用现金流折现法
本文从巨潮资讯网获得了部分企业的年报，根

据提出自由现金流这一概念的原意得出自由现金流

的估算方法：自由现金流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净
现金流＋投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根据这一估算
方法，可得出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我国部分企业的自由现
金流量（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房地产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通
常不稳定，无法预测折算率，更无法预测以后年度的

自由现金流；光正刚构、四川川润和鲁丰铝箔的自由

现金流为负，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公司可能清算

破产，预计其自由现金流量会非常困难；对于个别企

业，如张家界，由于不可抗因素使得其自由现金流也

不稳定，也无法运用折现法估计出该企业的价值。

因此，房地产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不适合运用折现

法，无法根据其历史的自由现金流来估计其未来的

自由现金流，也不能估算出其价值。

４．企业的周期性不适合运用现金流折现法
本文借鉴了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现金流量表

可为判定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提供依据，即判断企业

的生命周期阶段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企业各种性质

的现金流。一般情况下，可根据企业经营性现金流、

投资性现金流和筹资性现金流的变动状况，确定企

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进而研究企业不同生命周

期所适用的贴现率。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金龙机电的各种现金流见表２。
由表２可以得出：通过企业的生命周期与企业的经营
性现金流、投资性现金流和筹资性现金流的变动状况

可以判断出金龙机电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为成长期，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为稳定期。根据企业的生命周期可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我国部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 万元

年份 万科 招商地产 国兴地产 光正刚构 鲁丰铝箔 张家界 四川川润

２００９ ５０６２６９ ６６０８９４ １２５１ －２５１３ －３４６７８ ５５２ －１１２０３
２０１０ ４５５９ －４４３８２９ －１０１９ －２５５１ －７９３０７ １３１５８ －４８９１
２０１１ －２２６３１４ －２２８０３６ －２６４２９ －１１６６１ －８０８４６ １１１２０ －１００２６
２０１２ １２７２５０ ４４５４１３ －２４１６ －１５６３０ －９６９６８ ３１５９ －１１３８０
２０１３ －６０３ －２５１２２８ １３９５５ －２７８３６ －６７４６７ －１２７３ －１１９５１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金龙机电的各种现金流 万元

年份 经营性现金流 投资性现金流 筹资性现金流 自由现金流 增长率／％
２００９ ６４４７ －１４９３ ５９９６ ４９５３ －
２０１０ ５６５４ －３０８６ －６８１５ ２５６７ －４８．１７
２０１１ －３４ －５４３３ －３３６７ －２８３８ －２１０．５７
２０１２ －２２７ －４７４０４ １７４３３ －３３６６ －１８．６０
２０１３ －１７１８ －２２４０５ ５０９３ －１３０５ －６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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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

和衰退期。根据各个阶段成长率的不同，可分别折

现出企业各个阶段的价值汇总，从而得出企业的整

体价值。

然而，如何预测各个阶段可能持续的时间则成

为该方法的难点。在考虑企业未来能够保持多长时

间的高增长率时还需要考虑以下问题。一是公司规

模。在其他情况相似时，与规模较大的公司相比，较

小的公司更有可能赢得并保持超额的回报。二是已

经取得的增长速度和超额回报。在这个期间能够取

得高资本回报与超额回报的公司，在以后的几年也

依旧可能保持超额回报。三是竞争优势的大小与如

何保持。这个可能是决定企业高速增长期的最关键

因素。如果企业有明显的进入壁垒以及持续的竞争

优势，企业则可以保持更久的高速增长；如果企业没

有或是只有很小的进入壁垒，我们则应该更加保守

地对待企业较长的高速增长期。

然而，不同的人对以上因素的考虑可能会不尽

相同，由此带来的误差是不可忽视的。所以，使用自

由现金流折现方法估计一家公司的价值通常需要更

多的信息，这是因为，我们必须准确地估计企业现金

流的成长率。而且，由于处于发展期、成长期和衰退

期的企业的现金流量不稳定，其成长率和折现率无

法正确地估计，从而使得折现法在我国的运用受到

很大的限制。

　　三、规避现金流量表在企业价值评

估中局限性的应对策略

　　鉴于现金流量表在企业价值评估中作用的局限
性，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对策规避。

一是结合财务杠杆分析企业的价值。财务管理

的杠杆有三种形式，即经营杠杆、财务杠杆和复合杠

杆。一般地，企业的财务杠杆系数越大，其风险也就

越大，通过财务杠杆有助于分析企业的增长率。

二是结合净现值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项目的

净现值就是项目收入弥补全部投资支出后获得的预

期现金流的现值，以此来衡量项目所创造的剩余价

值。所以，投资于净现值是正的项目就会增加企业

的价值，而投资于净现值是负的项目就会减少企业

的价值。

三是对于不适合使用折现法的上市公司可以使

用ＰＥＧ指标（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对其进行
价值评估，尤其是对于上市的房地产企业和高新技

术企业。其中，ＰＥＧ＝市盈率／盈利增长率，ＰＥＧ值
越低，说明该公司的市盈率越低或者盈利增长率越

高，越具有投资价值。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还可以使

用期权评估法。

四是可以通过财务指标进行企业价值评估。与

投资收益相关的指标有基本每股收益、每股净资、净

资产收益率和扣除后每股收益。财务指标是价值评

估者接触到的最重要的上市公司信息，通过对公开

财务指标的分析可以得出影响公司价值的因素，从

而更有利于评估者对企业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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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医疗费用之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国家统计数据

李全利

（广西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６）

［摘　要］自新农合制度实施以来，我国农村人均医疗费用和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都在不断增加，
新农合筹资标准的提升所带来的参合农民医疗服务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医疗费用的上涨。

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新农合筹资标准和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数据，利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分析软件对
其进行分析可知，新农合筹资标准对于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是有影响的，新农合筹资标准设定在

１９３．６７元左右最为合适。为控制国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在新农合制度的推广过程中，政府
对参合农民的补贴应隐性化；同时改革新农合的待遇补助制度，实现由“大病统筹为主”到“门诊＋
大病风险共担”的转变；建立社区、乡镇、县级医院之间双向转诊制度，合理分配农村基层的医疗卫

生资源。

［关键词］新农合；筹资标准；医疗费用；道德风险

［中图分类号］Ｆ８４０．６８４；Ｒ１９７．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３

　　医疗卫生事业是国家民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医疗卫生费用不

断上涨，无论是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还是个

人卫生支出，都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这一态势不仅

出现在城市，也出现在农村。自２００３年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实施以来，农村人均医疗费

用支出呈飞速增长之势。２０１３年，农村医疗卫生费
用支出达１２４７．４４亿元，是２００４年的４倍多。［１］刘
飞跃［２］从新农合筹资政策的公平性出发，提出新农

合筹资标准应该动态化，但并没有给出新农合具体

的筹资标准；肖琳娜［３］指出新农合筹资标准应该适

度调整，但对新农合的筹资标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国家医疗费用未进行测量。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国家

医疗卫生费用总支出之间有什么关系，新农合的缴

费标准又该如何确定，这些都是决定当前我国农村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此外，新农合筹资

标准需要调整、国家医疗费用的攀升需要遏制，但是

如何调整、怎么遏制也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本

文拟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分析软件，对新农合筹资标准
与国家医疗费用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而建立数

学模型以测量新农合合理的筹资标准，以期为我国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新农合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

状况

　　新农合是目前我国农村主要的医疗保障制度，
农民缴费是农村医疗卫生费用的主要来源。新农合

是相对于旧农合而言的，其“新”主要体现在其筹集

机制有了政府的参与，除了农民缴费外，政府还给予

适当补助，参保是自愿的，政府不强制，不具有合作

医疗的性质。虽然新农合不是集体性的合作医疗，

但其筹资、监管、运营都由国家负责。所以，新农合

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医疗，是具有国家公办性质的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相比旧农合更具优越性。新农

合自２００３年实施以来，其筹资标准（含政府补贴）
由２００４年的５０．３６元提高到２０１３年的３７０．５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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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了６倍多（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新农合筹资标准和
国家医疗卫生费用支出情况

年份
新农合筹资

标准（元）

农村人均医疗

费用支出（元）

国家医疗卫生

总支出（亿元）

２００４ ５０．３６ ３０１．６１ ７５９０．２９
２００５ ４２．０９ ３１５．８３ ８６５９．９１
２００６ ５２．１０ ３６１．８９ ９８４３．３４
２００７ ５８．９５ ３５８．１１ １１５７３．９７
２００８ ９６．３０ ４５５．１９ １４５３５．４０
２００９ １１３．１４ ５６１．９９ １７５４１．９２
２０１０ １５６．６０ ６６６．３０ １９９８０．３９
２０１１ ２４６．２１ ８７９．４４ ２４３４５．９１
２０１２ ３０８．５０ １０６４．８３ ２８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３ ３７０．５９ １２７４．４４ ３１６６８．９５

　　注：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

我国的医疗卫生费用是随着改革开放及国家相

应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而迅速增加的，其增长受到

自然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医疗费

用的自然增长与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人类疾病种

类的增加、医疗技术进步等因素相关；医疗费用的制

度性增长则是由国家的法律政策走向和相关制度设

计如医疗补贴、药价调整等所直接导致的或者间接

诱发的。［４］过去的农村医疗是以集体为单位的合作

性医疗，在制度设计上，以集体补助为主，医疗费用

支付方式采取后付制，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和医疗

费用的增长。［５］当前的新农合如果基金筹集原则、

筹资标准和支付手段不恰当，同样也会诱发医疗保

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等问题。而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少、医疗费用开支大，必然会加重国家财政负担。

目前我国新农合采用的是以个人缴费为主、国

家给予补贴、集体给予补助的筹资机制，这容易使参

合农民误以为自己享有的医疗资金很多，认为除了

自己缴纳外还有政府的补助，从而诱发其过度医疗。

此外，新农合参合的自愿性原则和大病统筹的宗旨，

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励身体素质差、经常患重大疾病

的农民积极参合，而身体素质较好和外出务工的农

民则不愿意参合，这就造成了制度参与的逆向化选

择。新农合的筹资标准不恰当、农民参保后不能顺

利退出、个人账户不透明等，都会使新农合面临像旧

农合那样解体的危险。同时，国家财政对新农合的

补助标准又经常变化，目前的标准是否合理还得验

证。［６］面对日益严重的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压力，如

何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新农合筹资标准，是政府卫

生管理部门面临的一个难题。

　　二、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国家医疗费

用之间的关系

　　在不考虑医疗费用增长的自然因素和制度因素
的情况下，探究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国家医疗费用之

间的关系，不但需要搜集具体的数据，还要借助相关

的统计分析工具。下面，我们以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的新
农合筹资标准和国家医疗费用支出数据为基础，利

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分析软件，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新
农合筹资标准与国家医疗费用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

分析。新农合基金支出是农村医疗费用支出的主要

组成部分，而农村医疗费用支出是国家医疗费用总

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首先分析农村人

均医疗费用支出与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的相互关

系；其次，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新农合筹资标准对农村

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系数；最后，探究新农合筹资标

准与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之间的关系。

１．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与国家医疗费用总支
出之间的关系

我们首先要研究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对国家

医疗费用总支出的影响程度，以及能不能与国家医

疗费用总支出构成线性关系。下面我们利用 Ｓｐｓｓ
统计分析中的二因素简单分析基本原理对二者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的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公式
如下：

ｒ＝
∑
ｎ

ｉ＝１
（ｘｉ－珋ｘ）（ｙｉ－珋ｙ）

∑
ｎ

ｉ＝１
（ｘｉ－珋ｘ）

２∑
ｎ

ｉ＝１
（ｘｉ－珋ｙ）槡

２

　　其中，ｉ表示年份（取值为 １～１０，分别表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ｘｉ表示第ｉ年农村的人均医疗费用
支出；珋ｘ表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
的平均数，ｙｉ表示第 ｉ年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珋ｙ表
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平均数。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与国家医疗
费用总支出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为０．９８７，接近１，这
说明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同时，农村人均医疗费用

支出与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在 ０．０１的显著水平
（双尾）上呈显著相关，因此，可以对农村人均医疗

费用支出与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做回归分析。

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与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

之间的相关性可以通过建立如下简单的一元线性回

归模型作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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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 Ｐａ＝ｆ（农村人均医疗费
用支出Ｐβ） （Ⅰ）

把自变量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 Ｐβ代入模型
（Ⅰ）方程后，可得即模型摘要（见表２）。该模型摘
要描述的就是该方程的拟合情况，表２给出了相关
系数的取值（Ｒ）、相关系数的平方即可决系数、调整
后的可决系数和标准估计误差。可决系数是自变量

所能解释的方差在总方差中所占的百分比，其取值

介于０～１之间，越接近 １，说明模型的效果越好。
由表２可知，可决系数 Ｒ２等于０．９７４，取值接近１，
说明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表２　模型（Ⅰ）摘要
模型 Ｒ Ｒ２ 调整后的Ｒ２ 标准估计误差
（Ⅰ） ０．９８７ａ ０．９７４ ０．９７１ ５８．６６０

　　注：模型自变量（常量）ａ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国家医疗费
用总支出／亿元。

对模型（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３。由表
３可知，Ｆ统计量等于２９８．６１５，ｓｉｇ值小于显著水平
０．０５，表明该模型是有统计学意义的，即农村人均医
疗费用支出与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之间的线性关系

是显著的。

表３　回归模型（Ⅰ）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ｂ

模型（Ⅰ）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回归 １０２７５５８．７６４ １ １０２７５５８．７６４２９８．６１５０．０００
残差 ２７５２８．６５０ ８ ３４４１．０８１
总计 １０５５０８７．４４ ９

　　注：预测变量（常量）ａ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国家医疗费用
总支出／亿元，因变量ｂ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农村人均医疗费用
支出／元。

模型（Ⅰ）回归系数分析见表４。由表４可知，
一元回归模型常数项为－６９．８１８，显著不为０，说明
这一常数项在该模型中是有实际意义的，回归系数

为００４０，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实际影响系数。由
此可得出该模型的一次回归方程如下：

Ｐα ＝０．０４０×ｎ（Ｐβ－６９．８１８） ①

表４　模型（Ⅰ）回归系数分析ａ量表
模型（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ｔ ｓｉｇ
常量 －６９．８１８ ０．９８７ －１．５７９０．１５３

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 １７．２８００．０００

　　注：预测变量ａ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亿元。

其中，Ｐα表示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Ｐβ表示
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ｎ表示参加新农合的人口
数量。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与国家医疗费用总

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０４０，即农村人均医疗费
支出每增加 １元，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就会增加
０．０４０亿元，这表明农村医疗费用支出对国家医疗
费用总支出具有重要影响。所以，要减轻国家的

医疗费用负担就必须减少农村人均医疗费用开

支。新农合制度作为农村最重要的医疗保障项

目，是农村医疗服务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村人

均医疗费用支出除了国家财政补助部分以外，还

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农民的个人缴费。所以，

农民的缴费率会不会影响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

出，以及新农合筹资标准多少才合适，是下一步需

要我们解决的问题。

２．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之
间的关系

要分析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

出之间的关系，确定新农合的合理筹资标准，必须首

先分析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有

没有相关性，然后再考虑能否进行二者之间的回归

分析。本文选取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农村人均医疗费用
支出与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两个变量作为分析因

子，其中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为因变量，人均筹资

标准为自变量。

方法同上，首先对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新农合筹资标
准与农村人均医疗费用开支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

分析，结果表明，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农村人均医疗费

用支出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值高达０．９９８，接近１，说
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同时相伴概率 Ｐ值
明显小于显著水平０．０１，这进一步说明二者存在着
高度正线性相关关系。因此可对二者进行如下线性

回归分析：

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 Ｐβ＝ｆ（新农合筹资标
准Ｐδ） （Ⅱ）

将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两

个自变量代入简单一元线性模型（Ⅱ）后，可得其模
型摘要（见表５）。由表５可知，两者的相关系数取
值Ｒ等于０．９９８，相关系数的平方即可决系数Ｒ２等
于０．９９５，介于０～１之间，接近１，而且模型调整后
的标准估计误差仅为２５．５４０５０，相对较小，这表明
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表５　模型（Ⅱ）摘要
模型 Ｒ Ｒ２ 调整后的Ｒ２标准估计误差
（Ⅱ） ０．９９８ａ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４ ２５．５４０５０

　　注：预测变量（常量）ａ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农村人均医疗
费用支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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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型（Ⅱ）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６。由表
６可知，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
两变量之间的Ｆ统计量等于１６０９．４４５，ｓｉｇ值明显
小于显著水平 ０．０５，表明该模型是有统计学意义
的，即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之

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所以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回

归系数求值分析。

表６　回归模型（Ⅱ）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ｂ

模型（Ⅱ）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回归 １０４９８６８．８７５ １ １０４９８６８．８７５１６０９．４４５０．０００
残差 ５２１８．５３９ ８ ６５２．３１７
总计 １０５５０８７．４１４ ９

　　注：预测变量（常量）ａ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农村人均医疗
费用支出／元，因变量 ｂ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新农合筹资标
准／元。

模型（Ⅱ）回归系数求值分析见表７。由表７可
知，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之间

所构成的一元回归模型常数项为１９３．６７１，回归系
数估计值为２．８７８，故可得到二者之间的回归方程
如下：

Ｐβ ＝２．８７８×Ｐδ＋１９３．６７１ ②
　　其中，Ｐβ表示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Ｐδ表示
新农合筹资标准，ｎ表示新农合参合人口数。可见，
新农合筹资标准每增加１元，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
出就会增加２．８７８元，这说明新农合筹资标准提升
会带来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所以，降低

新农合筹资标准会减少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

表７　模型（Ⅱ）回归系数分析ａ量表
模型（Ⅱ）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ｔ ｓｉｇ
常量 １９３．６７１ １３．４２７１４．４２４ ０．０００

新农合筹资标准 ２．８７８ ０．０７２４０．１１８ ０．０００

　　注：因变量 ａ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
出／元。

另外，常数项１９３．６７１是一个固定值，这个常数
项不受农民缴费多少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新农合的

人均补助标准（政府或集体）定在１９３．６７元最为科
学，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

点改革—２０１１年度主要工作安排》明确提出，２０１１
年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均由上一

年的每人每年１２０元提高至２００元。２０１４年４月
２５日，国家财政部、卫生计生委、人社部发布了《关
于提高２０１４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筹资标准的通知》，将２０１４年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调整为：

各级财政对新农合和参保居民人均补助标准在

２０１３年的基础上再提高４０元，达到３２０元。［７］补助
标准提高，意味着参合农民所享有的人均医疗基金

增加，这就会刺激参合农民过度医疗。近几年，农村

医疗费用的攀升也表明新农合的政府补助标准过高

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发新农合制度的道德风险发生。

３．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之间
的关系

线性回归方程①表明，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会
随着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而增加，线性回

归方程②表明，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减会随
着新农合筹资标准的高低而呈现正相关的变化规

律。所以如果把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的线性回归

方程②代入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的线性回归方程
①，就可以得到如下新农合筹资标准与国家医疗费
用总支出之间的复合型一元线性方程：

Ｐα＝０．０４×（２．８７８×Ｐδ＋１９３．６７１）×ｎ－
６１８１８ ③

其中，Ｐα表示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Ｐδ表示新
农合筹资标准，ｎ表示新农合参合人数。由方程③
可知，新农合筹资标准对于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是

有影响的。所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降低

新农合筹资标准可以减少在农村医疗服务过程中所

发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农村人均医疗费

用支出可以减少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新农合筹资

标准不宜过高，政府或者集体的补助最好控制在

１９３．６７元左右最为合适。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这
一方程评估新农合筹资标准，并可用其预测当新农

合筹资标准达到某一水平时国家所面临的医疗费用

支出压力的大小。所以，这对于我国制订合理的医

疗保障项目规划，做好相关财政支出预算，尤其是农

村公共卫生支出计划将发挥积极作用。

　　三、结论

通过分析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的新农合筹资标准与
医疗费用之间的关系，发现目前新农合的筹资标准

并不科学，由此造成的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的不合

理增长等问题。上述研究结论，引发我们要作如下

思考。

其一，在新农合制度的推广过程中，政府对参合

农民的补贴应隐性化。政府补助标准过高会抬升农

村医疗服务价格；新农合筹资标准过高会增加参合

农民的制度受益幻觉，误认为新农合制度补助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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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己所享有的可报销医疗服务多，从而诱发过度

医疗等道德风险的发生。因此，要抑制新农合筹资

标准过高和政府补贴多等因素带来的医疗费用增加

这一现象。由于新农合实行的是以个人缴费为主、

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原则，所以其资

金来源将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目前的筹资标准

来看，除农民个人缴费外，如果再加上政府的财政补

助，新农合参保标准已经达到每人每年三百多元的

水平，这样的筹资标准远远高于农民自己缴纳的部

分。新农合实质上也具有保险的性质，参合者和医

疗服务提供方其实是一种契约关系，只不过增加了

政府一方的资助。政府财政补助会刺激参合农民过

多的医疗服务消费，直到利用完政府补助及个人缴

费的总体筹资额度。所以，政府对新农合制度的财

政补助应该隐性化，不应把补助资金记入参合农民

的个人医疗基金账户中。另外，还应把政府对新农

合的财政补助资金利用到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设

施和降低基层卫生服务的药品价格上来。

其二，改革新农合待遇补助制度，应实现由“大

病统筹为主”到“门诊＋大病风险共担”的转变。大
病统筹原则对农村居民的门诊费用会有一定的约

束，对农民的疾病风险预防机制会形成巨大挑战。

再加上当前新农合的住院报销比例远远高于门诊报

销比例，农民易形成小病不重视、大病去住院的错误

就医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目前农村医疗机

构床位等卫生资源短缺、药品价格上涨、医疗卫生资

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所以，要改革新农合待遇补

助制度，适当增加门诊报销比例，实行住院费用报销

后付制，真正建立“门诊 ＋大病风险共担”机制，以
增强参合农民的疾病风险预防意识，实现由大额的

农村住院医疗费用向小额的门诊预防转变。

其三，建立农村社区、乡镇、县级医院的双向转

诊制度体系，合理分配农村基层的医疗卫生资源。

医疗卫生资源具有公共性，新农合制度体系范围内

的定点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也具有公益性。这造

成了部分新农合参合农民对基层医疗资源的过度浪

费倾向。随着过去农村赤脚医生时代的医疗服务供

给形式的消失，不同层次的新农合定点医院所提供

的医疗服务有所不同。具备一定医疗支付能力的农

村居民会倾向于向更高一级的定点医院寻求医疗服

务。这不利于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人为

的过度医疗需求也会刺激医疗服务价格的提高与医

疗费用的增加。我们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社区医生

负责制，形成医生对参合农民的一一对应机制，病人

需要转诊时须经过其主治医生的同意和当地最基层

定点医院的授权，以抑制参合农民不合理的过度医

疗需求，规范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抑制农村医疗费

用的飞速上涨，从而使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理性

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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